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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与 T/GBAS 30 《预包装食品标签规范》及其他质量安全要求构成同时符合中国内地、香港

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要求的基础性食品质量安全体系。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标准化促进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东省食品检验所、香港食物安全中心、澳门市政署、广东省公共卫生研究院、

广东省食品工业研究所有限公司、广州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所、香港理工大学、澳门大学、华南农业

大学、暨南大学、粤海广南行有限公司、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标准促进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洪泽淳、雷毅、陈子慧、吴淑君、李紫纬、冯志强、黄家兴、李鹏、雷红涛、

丁郁、黄艾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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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安全要求通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食品质量安全的一般要求以及食品中禁用物质、食品添加剂、污染物、微生物的通用

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在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同时流通的各类食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2763.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2,4-滴丁酸钠盐等112种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299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中致病菌限量

GB 316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31650.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41种兽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3160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散装即食食品中致病菌限量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禁用物质 prohibited substances

因危害人体健康，被法律、法规禁止在食品生产经营活动中添加、使用的物质。

本文件所规定的食品中禁用物质包括非食用物质、药品、禁用农药、禁用兽药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九条，有修改]

3.2

非食用物质 non-edible substances

在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掺入或者使用的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

本文件所规定的非食用物质是指除药品、禁用农药、禁用兽药及其他化合物以外的禁用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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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十一条，有修改]

3.3

药品 drugs

用于预防、治疗、诊断人的疾病，有目的地调节人的生理机能并规定有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用法

和用量的物质，包括中药、化学药和生物制品等。

[来源：《药品管理法》，第二条]

3.4

农药残留 pesticide residue

农药使用后残存于食品、农产品和动物饲料中特定物质的总称，包括被认为具有毒理学意义的农药

衍生物，如农药转化物、代谢物、反应产物及杂质等。

[来源：GB 2763-2021，3.1，有修改]

3.5

兽药残留 veterinary drugs residue

对食品动物用药后，动物产品的任何可食用部分中所有与药物有关的物质残留，包括药物原型或/

和其代谢产物。

[来源：GB 31650-2019，3.1]

3.6

食品添加剂 food additives

为改善食品品质和色、香、味,以及为防腐、保鲜和加工工艺的需要而加入食品中的人工合成或者

天然物质。食品用香料、胶基糖果中基础剂物质、食品工业用加工助剂、营养强化剂也包括在内。

[来源：GB 2760—2024，2.1]

3.7

污染物 pollutants

食品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或由环境污染带入的、非有意加入的危害物质。

本文件所规定的污染物包括农药残留、兽药残留、化学性污染物、真菌毒素、放射性核素等危害物

质。化学性污染物包括重金属、有机污染物等危害物质。

[来源：GB 2762—2022，2.1，有修改]

3.8

微生物 microorganism

肉眼难以看清，需要借助光学显微镜或电子显微镜才能观察到的一切微小生物的总称。

本文件规定的微生物是指致病菌和卫生指示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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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第二届微生物学名词审定委员会 微生物学名词(第二版)，2012]

4 通用要求

4.1 一般要求

4.1.1 不应生产经营添加禁用物质(见附录 A)、污染物、微生物超过食品安全限量、超范围或超剂量

使用农药兽药、不按安全间隔期或休药期使用农药兽药、超范围或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

4.1.2 在判定食品中食品添加剂、污染物或禁用物质超限量时，应考虑食品本底带入情况。本底带入

的食品添加剂、污染物或禁用物质可能来源于食品原料本身天然存在，或来源于环境污染、原辅料污染、

包装材料迁移，或由于动植物生长过程中代谢产生、食品加工过程中微生物代谢生成(如发酵工艺)。

4.1.3 本文件规定的食品应符合粤港澳三地相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要求，本文件中引用相关食

品安全标准和法律法规的全称和简称见附录 B。

4.1.4 食品分类系统(见附录 C)用于参考界定食品安全限量指标的适用范围，仅适用于本文件。

4.2 禁用物质

4.2.1 非食用物质

不应生产经营掺入或者使用非食用物质的食品。食品中非食用物质的判定应依据国务院食品安全监

督管理部门制定的《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香港《食物内有害物质规例》《2021

年食物内有害物质(修订)规例》、澳门《食品中禁用物质清单》等相关规定。

4.2.2 药品

生产经营的食品中不应添加药品，但是可以添加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食品中添加

药品的判定应依据国务院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制定的《保健食品中可能非法添加的物质名单》、国务

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的《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目录》、国家药品标准等相关规定。

4.2.3 禁用农药

农药使用者不应使用禁用的农药。剧毒、高毒农药不应用于防治卫生害虫，不应用于蔬菜、瓜果、

茶叶、菌类、中草药材的生产，不应用于水生植物的病虫害防治。食品中禁止使用的农药名单应依据国

务院有关部门公告的禁用农药目录、香港《食物内除害剂残余规例》、澳门《食品中农药最高残留限量》

等相关规定。

4.2.4 禁用兽药及其他化合物

不应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添加激素类药品和其他禁用药品。不应将人用药品用于动物。动物中禁

止使用兽药及其他化合物名单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第 250 号、香港规例第 132AF 章、

澳门行政法规第 6/2014 号、澳门行政法规第 3/2016 号等相关规定。

4.3 食品添加剂

4.3.1 使用食品添加剂的基本要求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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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不应对人体产生任何健康危害；

b) 不应掩盖食品腐败变质；

c) 不应掩盖食品本身或加工过程中的质量缺陷或以掺杂、掺假、伪造为目的而使用食品添加剂；

d) 不应降低食品本身的营养价值；

e) 在达到预期效果的前提下尽可能降低在食品中的使用量。

4.3.2 可使用食品添加剂的情况包括：

a) 保持或提高食品本身的营养价值；

b) 作为某些特殊膳食用食品的必要配料或成分；

c) 提高食品的质量和稳定性，改进其感官特性；

d) 便于食品的生产、加工、包装、运输或者贮藏。

4.3.3 食品添加剂的质量标准要求

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应符合相应的质量规格要求。

4.3.4 带入原则

在下列情况下食品添加剂可以通过食品配料(含食品添加剂)带入食品中：

a) 根据本系列标准，食品配料中允许使用该食品添加剂；

b) 食品配料中该添加剂的用量不应超过允许的最大使用量；

c) 应在正常生产工艺条件下使用这些配料，并且食品中该添加剂的含量不应超过由配料带入的水

平；

d) 由配料带入食品中的该添加剂的含量应明显低于直接将其添加到该食品中通常所需要的水平。

当某食品配料作为特定终产品的原料时，批准用于上述特定终产品的添加剂允许添加到这些食品配

料中，同时该添加剂在终产品中的量应符合本系列标准的要求。在所述特定食品配料的标签上应明确标

示该食品配料用于上述特定食品的生产。

4.3.5 使用规定

食品生产经营者应按照 GB 2760、香港规例第132BD章、香港规例第132H章、香港规例第132U章、

香港规例第132W章、澳门行政法规第5/2024号等相关规定使用食品添加剂。

同一功能的食品添加剂(相同色泽着色剂、防腐剂、抗氧化剂)在混合使用时，各自用量占其最大使

用量的比例之和不应超过1。

4.4 农药残留

4.4.1 农产品生产经营者应严格按照农药标签标注的使用范围、使用方法和剂量、使用技术要求和注

意事项使用农药，严格执行安全间隔期的规定，不应扩大使用范围、加大用药剂量或者改变使用方法。

4.4.2 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应符合 GB 2763、GB 2763.1、香港规例第 132CM 章、澳门行政法规第 11/2020

号的规定。

4.4.3 对于多种原料食品，农药最大残留限量为每一种原料的残留限量按配料比例折算残留限量的总

和。

4.5 兽药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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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农产品生产经营者应建立用药记录。饲养者应向购买者或者屠宰者提供准确、真实的用药记录；

购买者或者屠宰者应确保动物及其产品在用药期、休药期内不被用于食品消费。

4.5.2 经批准可以在饲料中添加的兽药，应由兽药生产企业制成药物饲料添加剂后方可添加。不应将

原料药直接添加到饲料及动物饮用水中或者直接饲喂动物。

4.5.3 兽药最大残留限量应符合 GB 31650、GB 31650.1、香港规例第 132AF 章、澳门行政法规第 13/2013

号的规定。

4.6 其他污染物

4.6.1 食品生产经营者应按照 GB 2761、GB 2762、香港规例第 132AF 章、香港 2021 年第 86 号法律公

告、香港规例第 132V 章、澳门行政法规第 13/2016 号、澳门行政法规第 23/2018 号等相关规定控制食

品中污染物的含量。

4.6.2 无论是否制定化学性污染物、真菌毒素、放射性核素限量，食品生产经营者均应采取控制措施，

使食品中化学性污染物、真菌毒素、放射性核素的含量达到最低水平。

4.6.3 食品中化学性污染物限量以食品通常的可食用部分计算，有特别规定的除外。

4.6.4 对于肉类干制品、干制水产品、干制食用菌，化学性污染物限量指标对新鲜食品和相应制品都

有要求的情况下，干制品中化学性污染物限量应以相应新鲜食品中化学性污染物限量结合其脱水率或浓

缩率折算。如果干制品中污染物含量低于其新鲜原料的污染物限量要求，可判定符合限量要求。脱水率

或浓缩率可通过对食品的分析、生产者提供的信息以及其他可获得的数据信息等确定，有特别规定的除

外。

4.6.5 对于多种原料食品，金属污染物限量为每一种原料的金属污染物限量按配料比例折算限量的总

和。

4.7 微生物

4.7.1 食品生产经营者应按照 GB 29921、GB 31607、香港规例第 132AQ 章、澳门行政法规第 2/2016

号、澳门行政法规第 16/2015 号及相关产品标准等规定控制食品中微生物的含量。

4.7.2 无论是否制定微生物限量，食品生产经营者均应采取控制措施，尽可能降低食品中的微生物污

染并进行致病微生物风险的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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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禁用物质名单

A.1 表 A.1 给出了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

质名单。

A.2 表 A.2 给出了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禁用农药、兽药及其他化合物名

单。

表A.1 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

序号 名称 主要成分 可能违法添加的食品品种

1 苏丹红 苏丹红 I、苏丹红 II、苏丹红 III、苏丹红 IV
辣椒粉、含辣椒类的食品(辣椒酱、

辣味调味品)、咸蛋黄

2 王金黄、块黄 碱性橙 II 豆腐皮

3
玫瑰红 B

(罗丹明 B)
罗丹明 B 调味品、花生

4 碱性嫩黄 碱性嫩黄 豆制品、小米、玉米粉

5 酸性橙 II 酸性橙 II
黄鱼、腌卤肉制品、熟肉制品、红

壳瓜子、辣椒面和豆瓣酱

6 碱性黄 碱性黄 大黄鱼

7 孔雀石绿及结晶紫 孔雀石绿及隐性孔雀石绿，结晶紫及隐性结晶紫
任何食物(包括活鱼、活的爬虫及活

的家禽)

8 美术绿 铅铬绿(铬黄和铁蓝或酞菁蓝) 茶叶

9 蛋白精 三聚氰胺等 乳及乳制品

10
17 个邻苯二甲酸酯

类化合物

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酯(DEHP)、邻苯二甲酸二

异壬酯(DINP)、邻苯二甲酸二苯酯、邻苯二甲酸二

甲酯(DMP)、邻苯二甲酸二乙酯(DEP)、邻苯二甲酸

二丁酯(DBP)、邻苯二甲酸二戊酯(DPP)、邻苯二甲

酸二己酯(DHXP)、邻苯二甲酸二壬酯(DNP)、邻苯二

甲酸二异丁酯(DIBP)、邻苯二甲酸二环己酯(DCHP)、

邻苯二甲酸二正辛酯(DNOP)、邻苯二甲酸丁基苄基

酯(BBP)、邻苯二甲酸二(2-甲氧基)乙酯(DMEP)、邻

苯二甲酸二(2-乙氧基)乙酯(DEEP)、邻苯二甲酸二

(2-丁氧基)乙酯(DBEP)、邻苯二甲酸二(4-甲基-2-

戊基)酯(BMPP)等

乳化剂类食品添加剂、使用乳化剂

的其他类食品添加剂或食品等

11 工业火碱 氢氧化钠 海参、鱿鱼等水发产品、生鲜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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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续）

序号 名称 主要成分 可能违法添加的食品品种

12 工业硫磺 硫
白砂糖、辣椒、蜜饯、银耳、龙眼、

胡萝卜、姜、馒头等

13 工业矿物油 — 大米

14 工业明胶 — 冰淇淋、肉皮冻等

15 工业酒精 乙醇 酒

16 工业乙酸 乙酸 食醋

17 镁盐 氯化镁、硫酸镁等 木耳

18 甲醛 甲醛 水发水产品、血豆腐、牛百叶

19 工业硫酸铜 硫酸铜 皮蛋、牛百叶

20 有机磷农药 敌敌畏、敌百虫等 火腿、鱼干、咸鱼、腌制食品等

21 喹诺酮类 环丙沙星等
麻辣烫类食品，鲜活水产品、肉制

品、猪肠衣、肉类食品等

22 酰胺醇类 氯霉素等
鲜活水产品、肉制品、猪肠衣、肉

类食品等

23 四环素类 四环素等 鲜活产品、肉制品、猪肠衣、蜂蜜

24 β-内酰胺类 阿莫西林等
鲜活水产品、肉制品、猪肠衣、肉

类、豆制品等

25 磺胺类 磺胺二甲嘧啶等
鲜活产品、叉烧肉制品、猪肠衣、

蜂蜜

26 硝基呋喃类 硝基唑酮等 鲜活水产品、猪肉、禽肉

27 吊白块 次硫酸氢钠、甲醛 腐竹、粉丝、米粉、面粉、竹笋等

28 硼酸与硼砂 硼酸与硼砂
腐竹、肉丸、凉粉、凉皮、面条、

饺子皮等

29 硫氰酸盐 硫氰酸钠等 乳及乳制品

30 硫化钠 硫化钠 味精

31 二氧化硫脲 二氧化硫脲 馅料原料

32 荧光增白物质 荧光增白剂 双孢蘑菇、金针菇、白灵菇、面粉

33 溴酸盐 溴酸钾等 小麦粉、面制品

34
β-内酰胺酶(金玉

兰酶制剂)
β-内酰胺酶 乳与乳制品

35 富马酸二甲酯 富马酸二甲酯 糕点

36 乌洛托品 六亚甲基四胺 腐竹、米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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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续）

序号 名称 主要成分 可能违法添加的食品品种

37 磷化物 磷化铝等 木耳

38 硅酸钠(水玻璃) 硅酸钠 面制品

39 废弃油脂 废弃动植物油脂 食用油脂

40 皮革水解物 皮革水解蛋白 液态乳、奶粉

41 毛发水 水解氨基酸 酱油等

42 罂粟及罂粟壳 罂粟碱、吗啡、那可丁、可待因和蒂巴因 火锅底料及小吃类

43 过氧化苯甲酰 过氧化苯甲酰 小麦粉

44 一氧化碳 一氧化碳 金枪鱼、三文鱼

45 部分氢化油
a

/ 含油类脂肪成分较多的食品

a
香港法律列明部分氢化油为食物中的违禁物质于 2023 年 12 月 1 日开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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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禁用农药、兽药及其他化合物名单

序号 名称 CAS 号 禁止使用范围

1
甲拌磷、甲基异柳磷、克百威、水胺硫磷、氧乐果、灭

多威、涕灭威、灭线磷

298-02-2、99675-03-3、

1563-66-2、24353-61-5、

1113-02-6、16752-77-5、

116-06-3、13194-48-4

蔬菜、瓜果、茶叶、菌类、

中草药材（甲拌磷、甲基

异柳磷、水胺硫磷、灭线

磷，自 2024 年 9 月 1日

起禁止销售和使用。）

2 甲拌磷、甲基异柳磷、克百威
298-02-2、99675-03-3、

1563-66-2
甘蔗作物

3 内吸磷、硫环磷、氯唑磷
8065-48-3、947-02-4、

42509-80-8

蔬菜、瓜果、茶叶、中草

药材上使用

4 乙酰甲胺磷、丁硫克百威、乐果
30560-19-1、55285-14-8、

60-51-5

蔬菜、瓜果、茶叶、菌类

和中草药材

5 毒死蜱、三唑磷 2921-88-2、24017-47-8 蔬菜

6 丁酰肼（比久） 3538-65-6 花生

7 氰戊菊酯 51630-58-1 茶叶

8 氟虫腈 120068-37-3
所有农作物（玉米等部分

旱田种子包衣除外）

9 氟苯虫酰胺 272451-65-7 水稻

10 6-苄基腺嘌呤 1214-39-7 豆芽

11 4-氯苯氧乙酸钠 13730-98-8 豆芽

12 赤霉素 77-06-5 豆芽

13 2,4-滴丁酯 94-80-4
蔬菜、瓜果、茶叶、菌类

和中草药材

14 β-兴奋剂类及其盐、酯 — 所有食品动物

15 阿伏霉素 37332-99-3 所有食品动物

16 阿昔洛韦 59277-89-3 所有食品动物

17 艾氏剂 309-00-2
蔬菜、瓜果、茶叶、菌类

和中草药材

18 安眠酮 72-44-6 所有食品动物

19 氨苯砜 80-08-0 所有食品动物

20 氨苯胂酸 98-50-0 所有食品动物

21 胺苯磺隆 97780-06-8
蔬菜、瓜果、茶叶、菌类

和中草药材

http://www.baidu.com/link?url=xE8pTvs2Qxcjr4LH0JCQVlHn33RlMZ8jM3cyAqpEGBPo8_HNPkTz_IHRmF1D8E5C7KOwp7XGr_pRbw-LQJvu8qpTnncyZv2BrfXengmIoqS
http://www.baidu.com/link?url=fJ5P3mDdJxPJPBMMaMXI67ii0t84wtW4pvC3Rox2HUDVGOz6UchGVfckcAavBDTNwl3AO4Nyg3b1q8_vGchzgc3-uWeT46M8BWQ9LgWGYJe
http://www.baidu.com/link?url=fJ5P3mDdJxPJPBMMaMXI67ii0t84wtW4pvC3Rox2HUDVGOz6UchGVfckcAavBDTNwl3AO4Nyg3b1q8_vGchzggvzw-yTOPOXTPq3wJRqQw3
http://www.baidu.com/link?url=fJ5P3mDdJxPJPBMMaMXI67ii0t84wtW4pvC3Rox2HUDVGOz6UchGVfckcAavBDTNwl3AO4Nyg3b1q8_vGchzgi3TZv5lFiT_QQHeQtz97Rm
http://www.baidu.com/link?url=fJ5P3mDdJxPJPBMMaMXI67ii0t84wtW4pvC3Rox2HUDVGOz6UchGVfckcAavBDTNwl3AO4Nyg3b1q8_vGchzgoyaTmSJHUkTBBNvRQE3mfC
http://www.baidu.com/link?url=fJ5P3mDdJxPJPBMMaMXI67ii0t84wtW4pvC3Rox2HUDVGOz6UchGVfckcAavBDTNwl3AO4Nyg3b1q8_vGchzgjdUfkJDwmeU6fAEAOkLHQ_
http://www.baidu.com/link?url=fJ5P3mDdJxPJPBMMaMXI67ii0t84wtW4pvC3Rox2HUDVGOz6UchGVfckcAavBDTNwl3AO4Nyg3b1q8_vGchzgfaKYYTXrApKuajrDEdxZye
http://www.baidu.com/link?url=fJ5P3mDdJxPJPBMMaMXI67ii0t84wtW4pvC3Rox2HUDVGOz6UchGVfckcAavBDTNwl3AO4Nyg3b1q8_vGchzglpyz62WOK8XrmRzXPfeQ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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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禁用农药、兽药及其他化合物名单（续）

序号 名称 CAS 号 禁止使用范围

22 百草枯 1910-42-5 蔬菜、瓜果、茶叶、菌类和中草药材

23 班布特罗 81732-65-2 所有食品动物

24 苯线磷 22224-92-6 蔬菜、瓜果、茶叶、菌类和中草药材

25 苯氧丙酚胺 395-28-8 所有食品动物

26 苯乙醇胺 A 1346746-81-3 所有食品动物

27 吡啶基醋酸汞 — 所有食品动物

28 除草醚 1836-75-5 蔬菜、瓜果、茶叶、菌类和中草药材

29 醋酸汞 1600-27-7 所有食品动物

30 醋酸美仑孕酮 2919-66-6 所有食品动物

31 滴滴涕 50-29-3 蔬菜、瓜果、茶叶、菌类和中草药材

32 狄氏剂 60-57-1 蔬菜、瓜果、茶叶、菌类和中草药材

33 敌枯双 26907-37-9 蔬菜、瓜果、茶叶、菌类和中草药材

34 地虫硫磷 944-22-9 蔬菜、瓜果、茶叶、菌类和中草药材

35 毒杀芬（氯化烯） 8001-35-2 所有食品动物

36 毒鼠硅 29025-67-0 蔬菜、瓜果、茶叶、菌类和中草药材

37 毒鼠强 80-12-6 蔬菜、瓜果、茶叶、菌类和中草药材

38 对硫磷 56-38-2 蔬菜、瓜果、茶叶、菌类和中草药材

39 二溴氯丙烷 96-12-8 蔬菜、瓜果、茶叶、菌类和中草药材

40 二溴乙烷 106-93-4 蔬菜、瓜果、茶叶、菌类和中草药材

41 非诺特罗 13392-18-2 所有食品动物

42 呋喃苯烯酸钠 54992-23-3 所有食品动物

43 呋喃丹（克百威） 1563-66-2 所有食品动物

44 呋喃它酮 139-91-3 所有食品动物

45 呋喃妥因 67-20-9 所有食品动物

46 呋喃西林 59-87-0 所有食品动物

47 呋喃唑酮 67-45-8 所有食品动物

48 氟虫胺 4151-50-2 蔬菜、瓜果、茶叶、菌类和中草药材

49 氟乙酸钠 62-74-8 蔬菜、瓜果、茶叶、菌类和中草药材

50 氟乙酰胺甘氟 640-19-7 蔬菜、瓜果、茶叶、菌类和中草药材

http://www.baidu.com/link?url=dG930Wgj8gRWERgRMXzzoMud0vMEZIWgL5ZsT6VMz4sxEhfQGJJfPOpKy39THQLTtRSjS1tet-ssWFz_esVhJ4TRzdF3B9jIqFaNf_aZ_J3
http://www.baidu.com/link?url=LBjd9VAc5frwnnYbjX8UyfLwEvQO3dt_gND1ffUBrCOLcMTHUoREyLCDW1POdylL7AUpNCmWKKRVoa8tExdr1OrjLb8Ma9fTwsI3-NjX-pG
http://www.baidu.com/link?url=xP29O_2yVPvcxMuGzVtUNNxdUdKF3X09oU6jUGZ3mNOgfkATK0FcvIOT3WgThIWBT7RjxqXSEzeQwOL7i58XO25T-BAfejzQu00BoQ-3KE3
http://www.baidu.com/link?url=tgFCDQ43tutA7TiJh-CBXHNkXSy0zlpLcTZQrFIDQ7enxFVaLbzjxka-L6Sxbc1ENry3EspWIMAxrQCj3bgCoMjb5y3T6TM2QfR9B6iTJ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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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禁用农药、兽药及其他化合物名单（续）

序号 名称 CAS 号 禁止使用范围

51 福美甲胂 2445-07-0 蔬菜、瓜果、茶叶、菌类和中草药材

52 福美胂 3586-60-5 蔬菜、瓜果、茶叶、菌类和中草药材

53 福莫特罗 67346-48-9 所有食品动物

54 甘氟 8065-71-2 蔬菜、瓜果、茶叶、菌类和中草药材

55 汞制剂 7439-97-6 所有食品动物

56
己二烯雌酚（乙二烯雌酚）及其盐、

酯

13029-44-2（己二烯雌

酚）
所有食品动物

57 己烷雌酚及其盐、酯 84-16-2（己烷雌酚） 所有食品动物

58
己烯雌酚（乙二基已烯雌酚）及其盐、

酯
56-53-1（己烯雌酚） 所有食品动物

59 甲胺磷 10265-92-6 蔬菜、瓜果、茶叶、菌类和中草药材

60 甲磺隆 79510-48-8 蔬菜、瓜果、茶叶、菌类和中草药材

61 甲基对硫磷 298-00-0 蔬菜、瓜果、茶叶、菌类和中草药材

62 甲基睾丸酮 58-18-4 所有食品动物

63 甲基硫环磷 5120-23-0 蔬菜、瓜果、茶叶、菌类和中草药材

64 金刚烷胺 768-94-5 所有食品动物

65 金刚乙胺 1501-84-4 所有食品动物

66 久效磷 6923-22-4 蔬菜、瓜果、茶叶、菌类和中草药材

67 酒石酸锑钾 28300-74-5 所有食品动物

68 卡巴氧及其盐、酯 6804-7-5（卡巴氧） 所有食品动物

69 克仑潘特
37158-47-7（克仑潘特

盐酸盐）
所有食品动物

70 克仑普罗 38339-11-6 所有食品动物

71 克仑塞罗 157877-79-7 所有食品动物

72 克仑特罗 37148-27-9 所有食品动物

73 孔雀石绿 510-13-4 所有食品动物

74 喹乙醇 23696-28-8 所有食品动物

75 拉贝特罗 36894-69-6 所有食品动物

76 莱克多巴胺 97825-25-7 所有食品动物

77 利巴韦林 36791-04-5 所有食品动物

http://www.baidu.com/link?url=fJ5P3mDdJxPJPBMMaMXI67ii0t84wtW4pvC3Rox2HUDVGOz6UchGVfckcAavBDTNwl3AO4Nyg3b1q8_vGchzgasPH_g8ulEgfliPTrHs8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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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禁用农药、兽药及其他化合物名单（续）

序号 名称 CAS 号 禁止使用范围

78 利托君 26652-09-5 所有食品动物

79 林丹 58-89-9 所有食品动物

80 磷胺 13171-21-6 蔬菜、瓜果、茶叶、菌类和中草药材

81 磷化钙 1305-99-3 蔬菜、瓜果、茶叶、菌类和中草药材

82 磷化镁 12057-74-8 蔬菜、瓜果、茶叶、菌类和中草药材

83 磷化锌 12037-79-5 蔬菜、瓜果、茶叶、菌类和中草药材

84 硫丹 115-29-7 蔬菜、瓜果、茶叶、菌类和中草药材

85 硫线磷 95465-99-9 蔬菜、瓜果、茶叶、菌类和中草药材

86 六六六 197584-99-9 蔬菜、瓜果、茶叶、菌类和中草药材

87 洛克沙胂 121-19-7 所有食品动物

88 洛美沙星 98079-51-7 所有食品动物

89 洛硝达唑 7681-76-7 所有食品动物

90 氯丙那林 3811-25-4 所有食品动物

91 氯化亚汞（甘汞） 10112-91-1 所有食品动物

92 氯磺隆 64902-72-3 蔬菜、瓜果、茶叶、菌类和中草药材

93 氯霉素及其盐、酯 56-75-7（氯霉素） 所有食品动物

94 马贲特罗 54238-51-6 所有食品动物

95 马布特罗 56341-08-3 所有食品动物

96 吗啉胍（病毒灵） 3731-59-7 所有食品动物

97 诺氟沙星 70458-96-7 所有食品动物

98 培氟沙星 149676-40-4 所有食品动物

99 喷布特罗 36507-48-9 所有食品动物

100 硼砂或硼酸 1303-96-4/10043-35-3 所有食品动物

101 齐帕特罗 119520-05-7 所有食品动物

102 铅类 7439-92-1 蔬菜、瓜果、茶叶、菌类和中草药材

103 羟甲基氨克仑特罗 38339-18-3 所有食品动物

104 群勃龙（去甲雄三烯醇酮） 10161-33-8 所有食品动物

105 塞布特罗（西布特罗） 54239-39-3 所有食品动物

106 塞曼特罗（西马特罗） 54239-37-1 所有食品动物

http://www.baidu.com/link?url=YI9U_fMzwqyB5FFnSdcO4_SV_fBDCLJ3LHsym5DKvwHERKT0tvNOEUKakNzgtcad4wsh4SOtDl7FMtIrBMBzhTCw2oolcJI9CW7WWnslznm
http://www.baidu.com/link?url=cl4IfJn6anZh0rfrDIsYVlmZmG8TKQgzal-hK670o2GTlxdwGrvWAMveuueE0tNeQzFM7cDk_IwPQJshQFOVVKguvk6qPXXk4RPxsxVzMVi
http://www.baidu.com/link?url=fJ5P3mDdJxPJPBMMaMXI67ii0t84wtW4pvC3Rox2HUDVGOz6UchGVfckcAavBDTNwl3AO4Nyg3b1q8_vGchzgoTTV8nM_9Cae3NiMlsd-q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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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禁用农药、兽药及其他化合物名单（续）

序号 名称 CAS 号 禁止使用范围

107 三氯杀螨醇 115-32-2 蔬菜、瓜果、茶叶、菌类和中草药材

108 杀虫脒（克死螨） 6164-98-3 蔬菜、瓜果、茶叶、菌类和中草药材

109 杀扑磷 950-37-8 蔬菜、瓜果、茶叶、菌类和中草药材

110 沙丁胺醇 18559-94-9 所有食品动物

111 沙美特罗 89365-50-4 所有食品动物

112 砷类 7440-38-2 蔬菜、瓜果、茶叶、菌类和中草药材

113 苏丹红 85-86-9 所有食品动物

114 特布他林 23031-25-6 所有食品动物

115 特丁硫磷 13071-79-9 蔬菜、瓜果、茶叶、菌类和中草药材

116 替硝唑 19387-91-8 所有食品动物

117 妥布特罗 41570-61-0 所有食品动物

118 万古霉素及其盐、酯 1404-90-6（万古霉素） 所有食品动物

119 五氯酚酸钠 131-52-2 所有食品动物

120 硝呋烯腙 804-36-4 所有食品动物

121 硝基酚钠 824-39-5 所有食品动物

122 硝酸亚汞 10415-75-5 所有食品动物

123 溴布特罗
41937-02-4（溴布特罗

盐酸盐）
所有食品动物

124 溴代克仑特罗 78982-84-0 所有食品动物

125 溴甲烷 74-83-9 蔬菜、瓜果、茶叶、菌类和中草药材

126 氧氟沙星 82419-36-1 所有食品动物

127 蝇毒磷 56-72-4 蔬菜、瓜果、茶叶、菌类和中草药材

128 玉米赤霉醇 55331-29-8 所有食品动物

129 治螟磷 3689-24-5 蔬菜、瓜果、茶叶、菌类和中草药材

130 锥虫砷胺 554-72-3 所有食品动物

http://www.baidu.com/link?url=fJ5P3mDdJxPJPBMMaMXI67ii0t84wtW4pvC3Rox2HUDVGOz6UchGVfckcAavBDTNwl3AO4Nyg3b1q8_vGchzgnZ69-4GM2Y-XhBXSUdiBfm
http://www.baidu.com/link?url=fJ5P3mDdJxPJPBMMaMXI67ii0t84wtW4pvC3Rox2HUDVGOz6UchGVfckcAavBDTNwl3AO4Nyg3b1q8_vGchzgd0VH0tzI6HqkJraEO7wpaS
http://www.baidu.com/link?url=fJ5P3mDdJxPJPBMMaMXI67ii0t84wtW4pvC3Rox2HUDVGOz6UchGVfckcAavBDTNwl3AO4Nyg3b1q8_vGchzglddQVCVo0KOHdqHZqXVI7K
http://www.baidu.com/link?url=-PVa67A7ad2tmMV4DRhEWl32q3qCT5px6QCi7__LXN8XvD3l6DNMUbGLIK9uxyki
http://www.baidu.com/link?url=UbWmh5A2MmLYVy3u2j88Zg57epZtpIQIl3e1rcj9r7c_M1RLyCzqATY66m2lCw6tCXyrW2iM_gObwpg-HUny9wNYD5gWR6doNOqsuKyEg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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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本文件中引用相关食品安全标准和法律法规的全称和简称

本文件引用内地、香港、澳门相关法规名称均为简称，与之对应的全称详见表 B.1。

表B.1 本文件中引用相关法规的全称和简称

序号 全称 简称

1 GB 276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0

2 GB 276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GB 2761

3 GB 276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2

4 GB 276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2763

5
GB 2763.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 2,4-滴丁酸钠盐等 112 种农药最大残留

限量》
GB 2763.1

6 GB 299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中致病菌限量》 GB 29921

7 GB 3165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31650

8 GB 31650.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 41 种兽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31650.1

9
香港特别行政区 2021 年第 86号法律公告《2021 年食物内有害物质（修订）规

例》
香港2021年第86号法律公告

10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 132 章，附属法例 V《食品掺杂（金属杂质含量）规例》 香港规例第 132V 章

11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 132 章，附属法例 AF《食物内有害物质规例》 香港规例第 132AF 章

12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 132 章，附属法例 CM《食物内除害剂残余规例》 香港规例第 132CM 章

13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 132 章，附属法例 BD《食物内防腐剂规例》 香港规例第 132BD 章

14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 132 章，附属法例 H《食物内染色料规例》 香港规例第 132H 章

15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 132 章，附属法例 U《食物内甜味剂规例》 香港规例第 132U

16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 132 章，附属法例 R《奶粉规例》 香港规例第 132R 章

17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 132 章，附属法例 AQ《奶业规例》 香港规例第 132AQ 章

18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 132 章，附属法例 AC《冰冻甜点规例》 香港规例第 132AC 章

19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 132 章，附属法例 W《食物及药物(成分组合及标签)规例》 香港规例第 132W 章

20 澳门特别行政区第 23/2018 号行政法规《食品中重金属污染物最高限量》 澳门行政法规第 23/2018 号

21 澳门特别行政区第 13/2016 号行政法规《食品中真菌毒素最高限量》 澳门行政法规第 13/2016 号

22 澳门特别行政区第 11/2020 号行政法规《食品中农药最高残留限量》 澳门行政法规第 11/2020 号

23 澳门特别行政区第 13/2013 号行政法规《食品中兽药最高残留限量》 澳门行政法规第 13/2013 号

24 澳门特别行政区第 5/2024 号行政法规《食品中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澳门行政法规第 5/202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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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本系列标准中引用相关法规的全称和简称（续）

序号 全称 简称

25 澳门特别行政区第 2/2016 号行政法规《奶类食品中致病性微生物限量》 澳门行政法规第 2/2016 号

26 澳门特别行政区第 16/2015 号行政法规《婴儿配方奶粉致病性微生物限量》 澳门行政法规第 16/2015 号

27 澳门特别行政区第 6/2014 号行政法规《食品中禁用物质清单》 澳门行政法规第 6/2014 号

28 澳门特别行政区第 3/2016 号行政法规《食品中禁用物质清单》 澳门行政法规第 3/2016 号



T/GBAS 31—2023

16

附 录 C

(资料性)

食品分类系统

C.1 表 C.1 为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

C.2 表 C.2 为 GB 2760 与 GB 2762、GB 2761 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包括各分类对应的产品标准)。

C.3 表 C.2 以 GB 2760—202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的食品分类为基础，在

GB 2762—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1—201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

中真菌毒素限量》分类中包含的，但 GB 2760 中未涵盖的食品类别，在对应食品分类下进行补充，不对

其食品分类进行编号。

C.4 表 C.2 中所列出的各食品对应的产品标准为现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推荐性标准、行业标准等未列

出。

C.5 表 C.3 为 GB 2762、香港规例第 132V 章及澳门行政法规第 23/2018 号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

C.6 表 C.4 为 GB 2763、GB 2763.1、香港规例第 132CM 章及澳门行政法规第 11/2020 号食物分类交叉

参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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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食品类别/名称描述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含食品添加

剂的食物类别

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

物分类

01.0
乳及乳制品(13.0特殊膳食用食品涉及

品种除外)
—

1 乳制品及类似品，不包括婴

儿配方粉及幼儿配方粉及属食

物分类 2 及其细分类的制品

01.0 奶制品及其类似品，不包

括食品类别 02.0 的产品

01.01
巴氏杀菌乳、灭菌乳、高温杀菌乳和调

制乳
— — —

01.01.01 巴氏杀菌乳 仅以生牛(羊)乳为原料，经巴氏杀菌等工序制得的液体产品。 —

01.1 液态奶和奶制品

01.1.1 液态奶(原味)

01.1.2 其他液态奶(原味)
01.01.02 灭菌乳和高温杀菌乳

超高温灭菌乳：以生牛(羊)乳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复原乳，

在连续流动的状态下，加热到至少 132℃并保持很短时间的灭

菌，再经无菌灌装等工序制成的液体产品。

保持灭菌乳：以生牛(羊)乳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复原乳，无

论是否经过预热处理，在灌装并密封之后经灭菌等工序制成的

液体产品。

—

01.01.03 调制乳

以不低于 80%的生牛(羊)乳或复原乳为主要原料，添加其他原

料或食品添加剂或营养强化剂，采用适当的杀菌或灭菌等工艺

制成的液体产品。

— 01.1.4 调味液态奶饮料

— — — — 01.1.3 液态酪乳(原味)

01.02 发酵乳和风味发酵乳 — —
01.2 发酵奶和凝乳制品(原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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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食品类别/名称描述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含食品添加

剂的食物类别

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

物分类

01.02.01 发酵乳

包括发酵乳和酸乳。

发酵乳为以生牛(羊)乳或乳粉为原料，经杀菌、发酵后制成的

pH 值降低的产品。

酸乳为以生牛(羊)乳或乳粉为原料，经杀菌、接种嗜热链球菌

和保加利亚乳杆菌(德氏乳杆菌保加利亚亚种)发酵制成的产

品。

—

01.2.1.1 发酵后未经热处理

的发酵奶(原味)

01.2.2 凝乳(原味)

— — — —
01.2.1.2 发酵后经热处理的

发酵奶(原味)

01.02.02 风味发酵乳

包括风味发酵乳和风味酸乳。

风味发酵乳是以 80%以上生牛(羊)乳或乳粉为原料，添加其它

原料，经杀菌、发酵后 pH 值降低，发酵前或后添加或不添加

食品添加剂、营养强化剂、果蔬、谷物等制成的产品。

风味酸乳是以 80%以上生牛(羊)乳或乳粉为原料，添加其它原

料，经杀菌、接种嗜热链球菌和保加利亚乳杆菌(德氏乳杆菌

保加利亚亚种)发酵前或后添加或不添加食品添加剂、营养强

化剂、果蔬、谷物等制成的产品。

— —

01.03 乳粉和奶油粉及其调制产品 — —
01.5 奶粉和忌廉粉及其类似

品(原味)

01.03.01 乳粉和奶油粉

乳粉：是指以生牛(羊)乳为原料，经加工制成的粉状产品。

奶油粉是以稀奶油为主要原料，经浓缩、干燥等工艺制成的粉

状产品。

1.3 奶粉及忌廉粉(原味)，包括

酪蛋白及酪蛋白酸

1.3.1 供自动售卖机销售的奶

粉

01.5.1 奶粉和忌廉粉(原味)

01.03.02 调制乳粉和调制奶油粉 调制乳粉：以生牛(羊)乳或及其加工制品为主要原料，添加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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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食品类别/名称描述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含食品添加

剂的食物类别

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

物分类

它原料，添加或不添加食品添加剂和营养强化剂，经加工制成

的乳固体含量不低于70%的粉状产品。加糖乳粉属于调制乳粉。

调制奶油粉是以稀奶油(或奶油粉)为主要原料，添加调味物质

等，经浓缩、干燥(或干混)等工艺制成的粉状产品，包括调味

奶油粉。

— — — — 01.5.2 奶粉和忌廉粉类似品

01.04 炼乳及其调制产品 — — 01.3 炼奶及其类似品(原味)

01.04.01 淡炼乳(原味)
淡炼乳：以生乳和(或)乳制品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食品添加

剂和营养强化剂，经加工制成的黏稠状产品。
01.3.1 炼奶(原味)

01.04.02
调制炼乳(包括加糖炼乳及使用了非乳

原料的调制炼乳等)

调制炼乳：以生乳和(或)乳制品为主料，添加或不添加食糖、

食品添加剂和营养强化剂、辅料，经加工制成的黏稠状产品。

包括加糖炼乳、调制甜炼乳及其他使用了非乳原料的调制炼乳

等

— —

01.05 稀奶油(淡奶油)及其类似品 — — 01.4 忌廉(原味)及其类似品

01.05.01 稀奶油

以乳为原料，分离出的含脂肪的部分，添加或不添加其它原料、

食品添加剂和营养强化剂，经加工制成的脂肪含量 10.0%～

80.0%的产品。

1.2 凝块忌廉

01.4.1 经巴氏杀菌的忌廉(原

味)

01.4.2 经灭菌的忌廉、经超高

温灭菌(UHT)的忌廉、搅打用的

忌廉、已搅打的忌廉和低脂忌

廉(原味)

01.4.3 凝固忌廉(原味)

01.05.03 调制稀奶油 以乳或乳制品为原料，分离出的含脂肪的部分，添加其它原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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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食品类别/名称描述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含食品添加

剂的食物类别

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

物分类

添加或不添加食品添加剂和营养强化剂，经加工制成的脂肪含

量 10.0%～80.0%的产品。

01.05.04 稀奶油类似品
由“植物油-水”乳化物组成的液态或粉状形态的类似于稀奶

油的产品。

1.1 加入饮料的奶精

1.4 奶粉及忌廉粉的类似品

01.3.2 加入饮料的奶精

01.4.4 忌廉类似品

01.06
干酪、再制干酪、干酪制品及干酪类似

品
— 1.5 奶酪及类似品 01.6 干酪及其类似品

01.06.01 非熟化干酪

非熟化干酪(又叫未成熟干酪)(包括新鲜干酪)，是指生产之后

可供直接食用的干酪。大部分产品是原味，但是一些产品可能

添加调味物质或其他物质(如水果、蔬菜或肉等)。

1.5.1 未成熟奶酪(例如茅屋奶

酪、忌廉奶酪及水牛奶酪)
01.6.1 非熟化干酪

01.06.02 熟化干酪

熟化干酪生产之后不能直接供食用，必须在特定温度条件下储

存一定时间，使该类干酪发生必需的特征性的生化和物理改

变。对于发酵熟化干酪，其熟化过程首先必须 有干酪内和(或)

干酪表面特殊的霉菌生长。

熟化干酪可以是软质、半硬质、硬质或特硬质。成熟干酪、霉

菌成熟干酪都属于熟化干酪。

1.5.2 成熟奶酪(例如卡门贝尔

奶酪、切达奶酪、艾登奶酪及

豪达奶酪)

1.5.2.1 奶酪粉(供再造用(例

如用以再造奶酪酱）

1.5.2.2 波萝伏洛奶酪

01.6.2 熟化干酪

01.6.2.1 熟化干酪，包括其干

酪壳

01.6.2.2 熟化干酪壳

01.6.2.3 干酪粉

01.06.03 乳清干酪

以乳清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乳、稀奶油或其他乳制品，经浓

缩、模制等工艺加工成的固体或半固体产品。包括全干酪和干

酪皮。不同于乳清蛋白干酪(01.06.06)。

1.5.3 乳清奶酪 01.6.3 乳清干酪

01.06.04 再制干酪及干酪制品

再制干酪：以干酪（比例大于 50%）为主要原料，添加其他原

料，添加或不添加食品添加剂和营养强化剂，经加热、搅拌、

乳化（干燥）等工艺制成的产品。

干酪制品：以干酪（比例 15%~50%）为主要原料，添加其他原

料，添加或不添加食品添加剂和营养强化剂，经加热、搅拌、

1.5.4 加工奶酪 01.6.4 加工干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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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食品类别/名称描述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含食品添加

剂的食物类别

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

物分类

乳化（干燥）等工艺制成的产品。

01.06.04.01 普通再制干酪 不添加调味料、水果、蔬菜和(或)肉类的原味熔化干酪。 01.6.4.1 原味加工干酪

01.06.04.02 调味再制干酪
添加了调味料、水果、蔬菜和(或)肉类的带有风味的熔化干酪

产品。

01.6.4.2 调味加工干酪，包括

含水果、蔬菜、肉等的加工干

酪

01.06.05 干酪类似品 乳脂成分部分或完全被其他脂肪所代替的类似干酪的产品。
1.5.5 奶酪类似品，包括仿奶

酪、仿奶酪混合物及仿奶酪粉
01.6.5 干酪类似品

01.06.06 乳清蛋白干酪
由乳清蛋白凝固制得的，含有从牛奶乳清中提取的蛋白质的干

酪产品。不同于乳清干酪(01.06.03)。

1.5.6 乳清蛋白质奶酪(例如力

可达奶酪)
01.6.6 乳清蛋白干酪

01.07

以乳为主要配料的即食风味食品或其

预制产品(不包括冰淇淋和风味发酵

乳)

包括以乳为主要配料制成的可即食的风味甜品和拼盘甜品。

1.6 以乳类为主的甜品(例如雪

糕、布甸，及水果或调味酸奶

酪)，不包括原味酸奶酪

1.6.1 以水果为主的奶及忌廉

甜品

1.6.2 水果酸奶酪

01.7 奶基甜点(如：布丁、水果

酸奶或调味酸奶)

01.08 其他乳制品(如乳清粉、酪蛋白粉等)

以上各类(01.01-01.07)未包括的其他乳制品，如乳清粉、牛

奶蛋白粉、酪蛋白粉、奶片等乳制品。乳清粉：以乳清为原料，

经干燥制成的粉末状产品。

—

01.8 乳清和乳清制品，不包括

乳清干酪

01.8.1 液体乳清及其制品，不

包括乳清干酪

01.8.2 乳清粉及其制品，不包

括乳清干酪

11.1.4 乳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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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食品类别/名称描述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含食品添加

剂的食物类别

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

物分类

02.0 脂肪，油和乳化脂肪制品 — 2 脂肪及油，以及脂肪乳状液 02.0 脂肪、油和脂肪乳化物

02.01 基本不含水的脂肪和油 — 2.1 基本不含水的脂肪及油 02.1 基本不含水的脂肪和油

02.01.01 植物油脂 来源于可食用植物油料的食用油脂。

2.1.2 植物油脂 02.1.2 植物油脂
02.01.01.01 植物油

包括以食用植物油料为原料制取的原料油(植物原油)以及以

食用植物油料或植物原油为原料制成的食用油脂(食用植物

油)。

02.01.01.02 氢化植物油
以植物原油或食用植物油，经氢化和精炼处理后制得的食用油

脂。

02.01.02
动物油脂(包括猪油、牛油、鱼油和其

他动物脂肪等)
以动物(猪、牛、鱼等)脂肪加工制成的油脂。

2.1.3 猪油、牛羊油脂、鱼油及

其他动物脂肪

02.1.3 猪油、牛羊脂、鱼油和

其他动物脂肪

02.01.03 无水黄油，无水乳脂

无水黄油：以乳和(或)奶油或稀奶油(经发酵或不发酵)为原

料，添加或不添加食品添加剂和营养强化剂，经加工制成的脂

肪含量不小于 99.8%的产品。

2.1.1 无水奶油及酥油
02.1.1 牛油脂、无水奶脂、酥

油

02.02 水油状脂肪乳化制品 —
2.2 主要为油中水类别的脂肪

乳状液
02.2 主要为油包水型的脂肪

乳化物

02.2.1 牛油

02.2.2 脂肪涂抹酱、乳类脂肪

涂抹酱和混合涂抹酱

02.3 主要为水包油型的脂肪

乳化物，包括混合和／或调味

的来源于脂肪乳化物的制品

02.02.01 脂肪含量 80%以上的乳化制品 脂肪含量 80%以上的乳化脂肪制品。
2.2.1脂肪含量至少为80%的乳

状液

02.02.01.01 黄油和浓缩黄油

黄油：以乳和(或)稀奶油(经发酵或不发酵)为原料，添加或不

添加其它原料、食品添加剂和营养强化剂，经加工制成的脂肪

含量不小于 80.0%产品。

2.2.1.2 供制造用的牛油

02.02.01.02
人造黄油(人造奶油)及其类似制品(如

黄油和人造黄油混合品)

是指以食用脂肪和油为原料，加水和其他辅料乳化后，制成的

可塑性或流动性的产品。另外还包含黄油与人造黄油(人造奶

2.2.1.1 人造牛油及类似制品

2.2.1.3 牛油与人造牛油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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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食品类别/名称描述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含食品添加

剂的食物类别

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

物分类

油)混合物。 物

02.02.02 脂肪含量 80%以下的乳化制品 脂肪含量 80%以下的乳化脂肪制品。

2.2.2脂肪含量少于80%的乳状

液，包括减脂牛油、减脂人造

牛油及两者的混合物

— — —

2.3 主要为水中油类别的脂肪

乳状液，包括以脂肪乳状液为

主的混合及／或调味制品，不

包括脂肪成分来自奶脂的制品

及属食物分类 2.4 及其细分类

(如适用的话)的甜品制品

02.03
02.02 类以外的脂肪乳化制品，包括混

合的和(或)调味的脂肪乳化制品

02.02 类以外的脂肪乳化制品，包括无水人造奶油(人造酥油、

无水酥油)、无水黄油和无水人造奶油混合品、起酥油、液态

酥油、代(类)可可脂和植脂奶油等。

—

02.04 脂肪类甜品 包括与乳基甜品(01.07)相类似的脂基产品。

2.4 以脂肪为主的甜品，不包括

属食物分类1.6及其细分类(如

适用的话)的以乳类为主的甜

品制品

02.4 脂基甜点，不包括食品类

别 01.7 的产品

02.05 其他油脂或油脂制品 除以上品种以外的油脂或油脂制品。 — —

03.0 冷冻饮品 —
3可供食用的冰品，包括以水为

主的冷冻甜品、甜点及巧点(例

如冰糕及雪葩)

03.0 食用冰品（包括冰糕和雪

葩）
03.01 冰淇淋、雪糕类

以饮用水、乳和/或乳制品、食糖和(或)甜味剂等为主要原料，

添加或不添加食用油脂、食品添加剂，经混合、灭菌/杀菌、

均质、老化、凝冻、硬化等工艺制成的体积膨胀的冷冻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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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食品类别/名称描述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含食品添加

剂的食物类别

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

物分类

03.02 — —

03.03 风味冰、冰棍类

甜味冰类是以饮用水、食糖和(或)甜味剂等为主要原料，可添

加适量食品添加剂，经混合、杀菌/灭菌、灌装、硬化等工艺

制成的冷冻饮品。如甜橙味甜味冰、菠萝味甜味冰等。

冰棍类、棒冰类：以饮用水、食糖和(或)甜味剂等为主要原料。

可添加适量食品添加剂，经混合、杀菌/灭菌、硬化、成型等

工艺制成的冷冻饮品。

03.04 食用冰
食用冰类：以饮用水为主要原料，经杀菌/灭菌、注模、冻结、

脱模、包装等工艺制成的冷冻饮品。

03.05 其他冷冻饮品 除以上四类(03.01-03.04)以外的其他冷冻饮品。

04.0
水果、蔬菜(包括块根类)、豆类、食用

菌、藻类、坚果以及籽类等
—

4水果及蔬菜(包括菇和真菌、

根和块根或茎、豆和豆荚，及

芦荟)、海藻，及果仁和种子

04.0 水果和蔬菜(包括蘑菇和

食用菌、根、块根或块茎类、

豆和豆荚类、芦荟)、海藻、坚

果和籽类

04.01 水果 — — 04.1 水果

04.01.01 新鲜水果

新鲜的是指没有干枯或衰老现象的饱满产品，其细胞没有老

化。新鲜水果一般是不含添加剂的。但是经表面处理、去皮或

预切的新鲜水果可能含有添加剂。

— 04.1.1 新鲜水果

04.01.01.01 未经加工的鲜水果 采摘后未经加工的新鲜水果 —
04.1.1.1 未经处理的新鲜水

果

04.01.01.02 经表面处理的鲜水果
表面有光滑的或蜡样物质，或使用其他食品添加剂处理起表面

保护作用的新鲜水果。

4.1 面层经处理的新鲜水果

4.1.1 苹果

04.1.1.2 经表面处理的新鲜

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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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食品类别/名称描述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含食品添加

剂的食物类别

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

物分类

4.1.2 梨

4.1.3 柑橘属水果

04.01.01.03 去皮或预切的鲜水果 去皮或预切后的新鲜水果。例如：水果色拉中的水果。 —
04.1.1.3 去皮或切块的新鲜

水果

04.01.02 加工水果
包括除了去皮、预切和表面处理以外的所有其他加工方式处理

的水果。
— 04.1.2 加工水果

04.01.02.01 冷冻水果
冷冻前可将水果焯洗或不焯洗，然后将其在果汁或糖浆中冷

冻。如冷冻的水果色拉或冷冻草莓。

4.2 冷冻切片苹果

4.15.2 冷冻牛油果
04.1.2.1 冷冻水果

04.01.02.02 水果干类
以新鲜水果为原料，经晾晒、干燥等脱水工艺加工制成的干果

产品。

4.3 水果干

4.3.1 无花果干

4.3.2 梅脯

4.3.3 杏脯

4.3.4 葡萄干

4.3.5 椰子干

04.1.2.2 干制水果

04.01.02.03 醋、油或盐渍水果 包括的产品如醋、油或盐渍的李子、芒果、酸橙等。 4.4 以醋、油或盐水腌渍的水果
04.1.2.3 醋、油或盐水腌渍水

果

04.01.02.04 水果罐头

以水果为原料，经预处理、装罐(包括马口铁罐、玻璃罐、复

合薄膜袋或其他包装材料容器)、加糖水、密封、杀菌等工艺

制成的产品。

4.5 罐头或瓶装(经巴士德消毒

法消毒或加热消毒)水果

04.1.2.4 罐装或瓶装经巴氏

杀菌的水果

04.01.02.05 果酱
以水果为主要原料，经破碎、或打浆、添加糖或其他甜味料、

浓缩、装罐、杀菌等工序制成的酱类产品。
4.6 果酱、果冻、柑橘果酱

04.1.2.5 果酱、果冻、柑橘果

酱

04.01.02.06 果泥 以水果为主要原料，经加工制成的泥状产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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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食品类别/名称描述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含食品添加

剂的食物类别

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

物分类

04.01.02.07
除 04.01.02.05 以外的果酱(如印度酸

辣酱)
除 04.01.02.05 以外的其他调味果酱，如印度酸辣酱等。

4.7 以水果为主的涂酱(例如苹

果酱、柠檬酪及酸辣调味果

酱)，不包括属食物分类 4.6 及

其细分类(如适用的话)的制品

04.1.2.6 除食品类别

04.1.2.5 以外的果基涂抹酱

(如：印度酸辣酱)

04.01.02.08 蜜饯

以果蔬为原料，通过不同的加工方式制成的产品。包括：蜜饯

类、凉果类、果脯类、话化类(甘草制品)、果丹(饼)类、果糕

类。

4.8 糖渍水果 04.1.2.7 糖渍水果

04.01.02.08.01 蜜饯类、凉果类

以水果为主要原料，经糖(蜜)熬煮或浸渍，添加或不添加食品

添加剂，或略干燥处理，制成带有湿润糖液面或浸渍在浓糖液

中的湿态制品。

04.01.02.08.03 果脯类

以果蔬为原料，经或不经糖熬煮、浸渍或腌制，可以加入食品

添加剂为辅助原料制成的表面不粘不燥、有透明感、无糖霜析

出的干态制品。

04.01.02.08.04 话化类
以水果为主要原料，经腌制，添加食品添加剂，加或不加糖和

(或)甜味剂，加或不加甘草制成的干态制品。

04.01.02.08.05 果糕类
以果蔬为主要原料，经磨碎或打浆，加入糖类和(或)食品添加

剂后制成的各种形态的糕状制品，包括果丹(饼)等。

04.01.02.09 装饰性果蔬
用于装饰食品的果蔬制品。染色樱桃、红绿丝以及水果调味料

等。

4.9 水果配制品，包括果肉、果

泥、果酱料、食物面层的水果

配料、椰奶及椰浆

04.1.2.8 水果配制品，包括果

肉浆、果泥、食品面层的水果

配料和椰奶

04.01.02.10 水果甜品，包括果味液体甜品

以水果为主要原料，添加糖和(或)甜味剂等其他物质制成的甜

品。包括水果块和果浆的甜点凝胶、果味凝胶等。一般为即食

产品。

4.1 以水果为主的甜品，包括以

水为主的果味甜品，不包括属

食物分类 7.2.1 及 7.2.2 及其

04.1.2.9 果基甜点，包括果味

水基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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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食品类别/名称描述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含食品添加

剂的食物类别

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

物分类

细分类(如适用的话)的含水果

精制烘焙食品、属食物分类 3

及其细分类(如适用的话)的可

供食用的果味冰品，及属食物

分类1.6及其细分类(如适用的

话)的含水果冷冻乳类甜品

04.01.02.11 发酵的水果制品
以水果为原料，加入盐和(或)其他调味料，经微生物发酵制成

的制品。如发酵李子。
4.11 发酵水果制品 04.1.2.10 发酵水果制品

— — —

4.12 糕饼果馅，不包括属食物

分类4.9及其细分类(如适用的

话)的果泥

04.1.2.11 糕饼的水果馅料

04.01.02.12 煮熟的或油炸的水果
以水果为原料，经蒸、煮、烤或油炸的制品。例如：烤苹果、

油炸苹果圈。
4.13 经烹煮的水果 04.1.2.12 熟制水果

04.01.02.13 其他加工水果 以上各类(04.01.02.01-04.01.02.12)未包括的加工水果。 — —

04.02 蔬菜 — —

04.2 蔬菜(包括蘑菇和食用

菌、根、块根或块茎类、豆和

豆荚类、芦荟)、海藻、坚果和

籽类

04.02.01 新鲜蔬菜 — —

04.2.1 新鲜蔬菜中的“根、块

根或块茎类、豆和豆荚类、芦

荟”

04.02.01.01 未经加工鲜蔬菜 收获后未经加工的新鲜蔬菜。 — 04.2.1.1 未经处理的新鲜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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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食品类别/名称描述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含食品添加

剂的食物类别

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

物分类

菜中的“根、块根或块茎类、

豆和豆荚类(包括大豆)、芦荟”

04.02.01.02 经表面处理的新鲜蔬菜
表面有光滑的或蜡样物质，或使用其他食品添加剂处理起表面

保护作用的新鲜蔬菜。
—

04.2.1.2 经表面处理的新鲜

蔬菜中的“根、块根或块茎类、

豆和豆荚类、芦荟”

04.02.01.03 去皮、切块或切丝的蔬菜 去皮或切块、切丝后的新鲜蔬菜。
4.14 去皮、切开或切丝的新鲜

马铃薯及白色类蔬菜

04.2.1.3 去皮、切块或切碎的

新鲜蔬菜中的“根、块根或块

茎类、豆和豆荚类、芦荟”

04.02.01.04 芽菜类 以大豆、绿豆等为原料，经浸泡发芽后的制品。 — —

04.02.02 加工蔬菜 — —

04.2.2 加工蔬菜中的“根、块

根或块茎类、豆和豆荚类、芦

荟”

04.02.02.01 冷冻蔬菜
新鲜蔬菜经焯洗等预处理并冷冻。例如：速冻玉米，速冻豌豆，

速冻的整个加工的西红柿。

4.15 冷冻蔬菜中的“根和块根

或茎、豆和豆荚，及芦荟”

4.15.3 冷冻马铃薯及白色类蔬

菜

04.2.2.1 冷冻蔬菜中的“根、

块根或块茎类、豆和豆荚类、

芦荟”

04.02.02.02 干制蔬菜
以新鲜蔬菜为原料，经晾晒、干燥等脱水工艺加工制成的蔬菜

干制品。包括干制蔬菜粉。

4.16 脱水蔬菜中的“根和块根

或茎、豆和豆荚，及芦荟”

4.16.1 脱水马铃薯

4.16.2 干豆

4.16.3 即食脱水蔬菜

4.16.4 干葫芦条

04.2.2.2 干制蔬菜中的“根、

块根或块茎类、豆和豆荚类、

芦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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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食品类别/名称描述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含食品添加

剂的食物类别

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

物分类

04.02.02.03 腌渍的蔬菜

以新鲜蔬菜为主要原料、经醋、盐、油或酱油等腌渍加工而成

的制品。

酱渍菜：以蔬菜咸坯，经脱盐、脱水后，用酱渍加工而成的蔬

菜制品。

盐渍菜：以蔬菜为原料，经食盐盐渍加工而成的蔬菜制品。

酱油渍菜：以蔬菜咸坯，经脱盐、脱水后，用酱油浸渍加工而

成的蔬菜制品。

糖渍菜：以蔬菜咸坯，经脱盐、脱水后，用糖渍加工而成的蔬

菜制品。

醋渍菜：以蔬菜咸坯，经脱盐、脱水后，用醋渍加工而成的蔬

菜制品。

糖醋渍菜：以蔬菜咸坯，经脱盐、脱水后，用糖醋渍加工而成

的蔬菜制品。

虾油渍菜：以蔬菜为主要原料，经食盐盐渍后再经虾油渍制加

工而成的蔬菜制品。

4.17 以醋、油、盐水或豉油腌

渍的蔬菜(包括菇和真菌、根和

块根或茎、豆和豆荚，及芦荟)

及海藻，不包括属食物分类

12.13 和 12.14 及其细分类(如

适用的话)的发酵大豆制品，及

属食物分类 4.21 及其细分类

(如适用的话)的发酵蔬菜

4.17.1 腌渍橄榄

04.2.2.3 醋、油、盐水或酱油

腌渍的蔬菜中的“根、块根或

块茎类、豆和豆荚类、芦荟”

04.02.02.04 蔬菜罐头

以新鲜蔬菜为原料，经预处理、装罐(包括马口铁罐、玻璃罐、

复合薄膜袋或其他包装材料容器)密封、杀菌等工艺制成的产

品。

4.18 罐头或瓶装(经巴士德消

毒法消毒或加热消毒)或以杀

菌软袋包装的蔬菜(包括菇和

真菌、根和块根或茎、豆和豆

荚，及芦荟)及海藻

04.2.2.4 罐装或瓶装(经巴氏

杀菌的)或杀菌袋装蔬菜中的

“根、块根或块茎类、豆和豆

荚类、芦荟”

04.02.02.05 蔬菜泥(酱)，西红柿沙司除外
以新鲜蔬菜为原料，经热处理(如：蒸气处理)、浓缩等工艺制

成的泥状或酱状蔬菜制品。

4.19 蔬菜中的“根和块根或茎、

豆和豆荚，及芦荟”的泥及涂

酱

04.2.2.5 蔬菜中“根、块根或

块茎类、豆和豆荚类、芦

荟”的泥及涂抹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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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食品类别/名称描述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含食品添加

剂的食物类别

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

物分类

4.19.1 经加工减低能量的制品

4.19.2 西红柿泥

04.02.02.06 发酵蔬菜制品
以新鲜蔬菜为原料，加入盐和(或)其他调味料，经微生物发酵

制成的制品。

4.21 发酵蔬菜中的“根和块根

或茎、豆和豆荚，及芦荟”不

包括属食物分类 12.13 及

12.14 及其细分类(如适用的

话)的发酵大豆制品

04.2.2.7 发酵蔬菜中的“根、

块根或块茎类、豆和豆荚类、

芦荟”，不包括食品类别

06.8.6、06.8.7、12.9.1、

12.9.2.1 和 12.9.2.3 中的发

酵豆制品

04.02.02.07 经水煮或油炸的蔬菜 以新鲜蔬菜为原料，经水煮或油炸等工艺制成的制品。

4.15.1 冷冻炸马铃薯条

4.22 已烹煮或煎炸的蔬菜中的

“根和块根或茎、豆和豆荚，

及芦荟”

4.22.1 已烹煮及预先包装的甜

菜根

04.2.2.8 熟制或油炸的蔬菜

中的“根、块根或块茎类、豆

和豆荚类、芦荟”

04.02.02.08 其他加工蔬菜 以上各类未包括的加工蔬菜。

4.20 蔬菜中的“根和块根或茎、

豆和豆荚，及芦荟”肉浆、糊

及配制品(例如蔬菜甜品及蔬

菜酱料，以及糖渍蔬菜)，不包

括属食物分类4.19及其细分类

(如适用的话)的制品

4.20.1 西红柿肉浆及西红柿糊

4.20.2 加糖的果仁糊

4.20.3 辣根肉浆

04.2.2.6 蔬菜中的“根、块根

或块茎类、豆和豆荚类、芦荟”

的肉浆及其制品(如：蔬菜甜品

和酱)、糖渍蔬菜，不包括食品

类别 04.2.2.5 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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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食品类别/名称描述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含食品添加

剂的食物类别

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

物分类

04.03 食用菌和藻类 — —
04.2 蔬菜中的“蘑菇和食用

菌、海藻”

04.03.01 新鲜食用菌和藻类 — —
04.2.1 新鲜蔬菜中的“蘑菇和

食用菌、海藻”

04.03.01.01 未经加工鲜食用菌和藻类 收获后未经加工的新鲜食用菌和藻类。 —
04.2.1.1 未经处理的新鲜蔬

菜中的“蘑菇和食用菌、海藻”

04.03.01.02 经表面处理的鲜食用菌和藻类
表面有光滑的或蜡样物质，或使用其他食品添加剂处理起表面

保护作用的新鲜食用菌和藻类。
—

04.2.1.2 经表面处理的新鲜

蔬菜中的“蘑菇和食用菌、海

藻”

04.03.01.03 去皮、切块或切丝的食用菌和藻类 去皮、切块和切丝后的新鲜食用菌和藻类。 —

04.2.1.3 去皮、切块或切碎的

新鲜蔬菜中的“蘑菇和食用菌、

海藻”

04.03.02 加工食用菌和藻类
包括除去皮、预切和表面处理以外的所有其他加工方式的食用

菌和藻类。
—

04.2.2 加工蔬菜中的“蘑菇和

食用菌、海藻”

04.03.02.01 冷冻食用菌和藻类 新鲜食用菌和藻类经焯洗等预处理并冷冻。 —
04.2.2.1 冷冻蔬菜中的“蘑菇

和食用菌、海藻”

04.03.02.02 干制食用菌和藻类
以新鲜食用菌和藻类为原料，经晾晒、干燥等脱水工艺加工制

成的食用菌和藻类干制品。
—

04.2.2.2 干制蔬菜中的“蘑菇

和食用菌、海藻”

04.03.02.03 腌渍的食用菌和藻类
以新鲜食用菌和藻类为主要原料，经醋、盐、油或酱油等腌渍

工艺加工而成的食用菌和藻类制品。
—

04.2.2.3 醋、油、盐水或酱油

腌渍的蔬菜中的“蘑菇和食用

菌、海藻”

04.2.2.6 蔬菜中的“蘑菇和食

用菌、海藻”的肉浆及其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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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食品类别/名称描述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含食品添加

剂的食物类别

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

物分类

(如：蔬菜甜品和酱)、糖渍蔬

菜，不包括食品类别 04.2.2.5

的产品

04.03.02.04 食用菌和藻类罐头
以新鲜食用菌藻类为原料，经预处理、装罐、密封、杀菌等工

序加工而成的罐头食品。
—

04.2.2.4 罐装或瓶装(经巴氏

杀菌的)或杀菌袋装蔬菜中的

“蘑菇和食用菌、海藻”

04.03.02.05 经水煮或油炸的藻类 以新鲜藻类为原料，经水煮或油炸等工艺制成的制品。 —
04.2.2.8 熟制或油炸的蔬菜

中的“蘑菇和食用菌、海藻”

04.03.02.06 其他加工食用菌和藻类
以上类别(04.03.02.01-04.03.02.05)未包括的加工食用菌和

藻类。
— —

04.04 豆类制品 — —
06.8 大豆制品，不包括食品类

别 12.9 的产品

04.04.01 非发酵豆制品
以大豆等为主要原料，不经发酵过程加工制成的豆制品。如豆

腐及其再制品、腐竹等。
—

04.04.01.01 豆腐类

以大豆等豆类或豆类饼粕为原料，经选料、浸泡、磨糊、过滤、

煮浆、点脑、蹲缸、压榨成型等工序制成的具有较高含水量的

制品。包括：北豆腐(老豆腐)、南豆腐(嫩豆腐)、内酯豆腐、

冻豆腐、豆腐花、调味豆腐、脱水豆腐等。

豆腐花：熟豆浆经添加凝固剂使蛋白质凝固，制成的没有固定

形状的产品。

内酯豆腐：以葡萄糖-δ-内酯为凝固剂制成的豆腐。

老豆腐(北豆腐)：以盐卤为主要凝固剂制成的豆腐。

嫩豆腐(南豆腐)：以石膏为主要凝固剂制成的豆腐。

—
06.8.3 豆腐

06.8.5 脱水豆腐(kori 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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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食品类别/名称描述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含食品添加

剂的食物类别

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

物分类

调味豆腐：以豆腐为原料，经炸、卤、炒、烤、熏等工艺中的

一种或多种和(或)添加调味料加工而成的产品。

冷冻豆腐：以豆腐或调味豆腐为原料，经冷冻而成的产品。

脱水豆腐：以豆腐或调味豆腐为原料，经脱水、干燥而成的干

质产品

04.04.01.02 豆干类
在豆腐加工过程中，经压制，部分脱水而后，切成一定形状，

制成的水分含量较少的豆制品。
— 06.8.4 半脱水豆腐

04.04.01.03 豆干再制品
以豆腐或豆干为基料，经油炸、熏制、卤制等工艺制得的豆制

品。
— —

04.04.01.03.01 炸制豆干 炸制豆腐干：以豆腐干为原料，经植物油炸制而成的产品。 — 06.8.4.2 油炸半脱水豆腐

04.04.01.03.02 卤制豆干 卤制豆腐干：以豆腐干为原料，经卤制制成的豆制品。 — 06.8.4.1 浓卤煮半脱水豆腐

04.04.01.03.03 熏制豆干
熏制豆腐干：以豆腐干为原料，经烟熏及相关工艺加工而成的

具有熏香味的产品
—

04.04.01.03.04 其他豆干
以上各类(04.04.01.03.01-04.04.01.03.03)未包括的豆干再

制品。
—

06.8.4.3 半脱水豆腐，不包括

食品类别 06.8.4.1 和

06.8.4.2 的产品

04.04.01.04 腐竹类(包括腐竹、油皮等)
豆浆煮沸后，在降温过程中，从豆浆表面挑起的一层薄膜状制

品。干燥后，形成的竹枝状物称为腐竹，片状物则称为油皮。
— 06.8.2 大豆基饮料膜

04.04.01.05
新型豆制品(大豆蛋白及其膨化食品、

大豆素肉等)

经非传统工艺制成的豆制品，如大豆蛋白膨化食品、大豆素肉

等。
— 06.8.8 其他大豆蛋白制品

04.04.01.06 熟制豆类 以大豆等为原料，加工制成的豆类熟制品。 — —

04.04.02 发酵豆制品 以大豆等为主要原料，经过微生物发酵而成的豆制食品。如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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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食品类别/名称描述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含食品添加

剂的食物类别

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

物分类

乳、豆豉、纳豆、霉豆腐等。

04.04.02.01 腐乳类
以大豆为原料，经加工磨浆、制坯、培菌、经微生物发酵而制

成的调味、佐餐食品。
— 06.8.7 发酵豆腐

04.04.02.02 豆豉及其制品(包括纳豆)
以大豆为主要原料，经蒸煮、制曲、发酵、酿制而成的呈干态

或半干态颗粒状的制品。
12.14 发酵大豆(例如豆豉)

06.8.6 发酵大豆(如：纳豆、

tempe)

04.04.03 其他豆制品 —

12.15 大豆蛋白粉及混合物(供

再造用(例如用作调制大豆饮

料及自家制软豆腐）

—

04.05 坚果和籽类 — — —

04.05.01 新鲜坚果与籽类 收获后未经加工的具有坚硬硬壳的坚果以及新鲜籽类。 — —

04.05.02 加工坚果与籽类 经加工制成的具有坚硬硬壳或经脱壳的坚果以及籽类。 — —

04.05.02.01 熟制坚果与籽类
采用烘干、焙烤工艺、翻炒或油炸制成的坚果和籽类，包括油

炸、烘炒豆类。

14.2 加工果仁，包括有沾裹层

的果仁及果仁混合物(例如混

有水果干)

15.2 加工坚果，包括有涂层的

坚果和坚果混合物(如：混有水

果干的)04.05.02.01.01 带壳熟制坚果与籽类 具有坚硬外壳的经烘焙/炒制的坚果与籽类。 —

04.05.02.01.02 脱壳熟制坚果与籽类 脱去坚硬外壳后，再烘焙/炒制的坚果与籽类。 —

04.05.02.03 坚果与籽类罐头
以坚果和籽类为原料，经烘焙/炒制加工处理、杀菌、装罐等

工序制成的罐头产品。
— —

04.05.02.04 坚果与籽类的泥(酱)，包括花生酱等
以坚果、籽类为主要原料，经筛选、焙炒、去壳脱皮、分选、

研磨等工序，加入或不加入辅料而制成的泥(酱)状制品。
—

04.2.2.5 蔬菜中的“坚果和籽

类”的泥及涂抹酱(如：花生酱)

04.05.02.05 其他加工的坚果与籽类(如腌渍的果 以上各类未包括的加工坚果与籽类，如腌渍的果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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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食品类别/名称描述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含食品添加

剂的食物类别

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

物分类

仁)

05.0
可可制品、巧克力和巧克力制品(包括

代可可脂巧克力及制品)以及糖果
— 5 甜点 05.0 糖果

05.01
可可制品、巧克力和巧克力制品，包括

代可可脂巧克力及制品
—

5.1 可可制品及朱古力制品，包

括仿朱古力及朱古力代替品

05.1 可可制品和巧克力制品，

包括类巧克力和代巧克力

05.01.01
可可制品(包括以可可为主要原料的

脂、粉、浆、酱、馅等)

可可制品：是指以可可豆为原料，经研磨、压榨等工艺生产出

来的可用于进一步生产制造巧克力及其制品的脂、粉、浆、酱、

馅。如可可脂、可可液块或可可粉等。

可可脂：以纯可可豆为原料，经清理、筛选、焙炒、脱壳、磨

浆、机榨等工艺制成的产品。

可可粉：可可饼块经粉化制成的产品。

5.1.1 可可混合物(粉)及可可

块／油饼

5.1.2 可可混合物(糖浆)

5.1.3 以可可为主的涂酱，包括

馅料(例如可可脂)

05.1.1 可可混合物(粉)和可

可块／可可饼

05.1.2 可可混合物(糖浆)

05.1.3 可可涂抹酱，包括馅料

05.01.02
巧克力和巧克力制品、除 05.01.01 以

外的可可制品

巧克力：以可可制品(可可脂、可可液块或可可粉)为主要原料，

添加或不添加非可可的植物脂肪(非可可植物脂肪添加量≤

5%)，经特定工艺制成的食品。以巧克力和其他食品按一定比

例加工制成的食品为巧克力制品。

5.1.4 可可及朱古力制品，包括

外加朱古力的果仁及水果

5.1.4.1 白朱古力

5.1.4.2 外加朱古力的棉花糖

05.1.4 可可和巧克力制品

05.01.03 代可可脂巧克力及其制品

代可可脂巧克力是以白砂糖等甜味料、代可可脂为主要原料，

添加或不添加可可制品(可可脂、可可液块或可可粉)、乳制品

及食品添加剂，经特定工艺制成的在常温下保持固体或半固体

状态，并具有巧克力风味及性状的食品。该类别还包括了上述

说明以外的使用可可脂代用品的类似巧克力的产品。

5.1.5 仿朱古力制品、朱古力代

替品

05.1.5 类巧克力、代巧克力制

品

05.02 糖果 —
5.2 甜点，包括硬糖、软糖及鸟

结糖，不包括属食物分类 5.1、

05.2 包括硬糖、软糖和纽结糖

等在内的糖果，不包括食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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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食品类别/名称描述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含食品添加

剂的食物类别

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

物分类

5.3 及 5.4 及其细分类(如适用

的话)的制品

别 05.1、05.3 和 05.4 的产品

05.02.01 胶基糖果

胶基糖果类：用白砂糖(或甜味剂)和胶基物质为主料制成的可

咀嚼或可吹泡的糖果。

咀嚼型胶基糖果；口香糖：耐咀嚼的胶基糖果。

固态型口香糖：糖体成固态，耐可咀嚼的胶基糖果。

半固态型口香糖：糖体呈半固态，耐咀嚼的胶基糖果。

夹心型口香糖：糖体呈固态，有馅心、耐咀嚼的胶基糖果。

包衣、包衣抛光型口香糖：表面包衣，抛光或不抛光、耐咀嚼

的胶基糖果。

吹泡型胶基糖果；泡泡糖：可吹泡泡的胶基糖果。

固态型泡泡糖：糖体呈固态，可吹泡的胶基糖果。

5.3 香口胶 05.3 口香糖

05.02.02 除胶基糖果以外的其他糖果
以白砂糖和(或)糖浆和(或)其他甜味剂为主要原料，经相关工

艺制成的固态、半固态或液态糖果。
5.2.1 杏仁糖膏

05.2.1 硬糖

05.2.2 软糖

05.2.3 纽结糖和杏仁蛋白软

糖(marzipans)

05.03 糖果和巧克力制品包衣
包裹在糖果、巧克力制品表面，有一定的硬度和强度的致密糖

壳。
— —

05.04
装饰糖果(如工艺造型，或用于蛋糕装

饰)、顶饰(非水果材料)和甜汁

包括用于饼干、面包、糕点及其组合产品中，起装饰作用的可

食的糖衣、糖霜等。也包括糖果、焙烤食品等食品中所用的以

糖或巧克力为主要成分的涂层，如杏仁奶油糖的巧克力涂层

等。

5.4 装饰材料(例如供精制烘焙

食品用的装饰材料)、食物面层

配料(非水果类)及甜味酱料

05.4 作为食品装饰(如：用于

精制烘焙制品)、食品面层配料

(非水果类)和甜味酱料

06.0 粮食和粮食制品，包括大米、面粉、杂 — 6 谷类和以谷粒、根及块根或 06.0 谷类和来源于谷粒、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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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食品类别/名称描述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含食品添加

剂的食物类别

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

物分类

粮、块根植物、豆类和玉米提取的淀粉

等(不包括 07.0 类焙烤制品)

茎、豆和豆荚制成的谷类制品，

不包括属食物分类 7及其细分

类的烘焙食品

块根或块茎类、豆和豆荚类和

棕榈树的软芯的谷类制品，不

包括食品类别 07.0 的产品

06.01 原粮 未经加工的粮食的统称。包括各种杂粮原粮。
6.1 原粒谷物、碎谷物或谷物

片，包括大麦、粟米、燕麦、

大米、高粱、大豆及小麦

06.1 全谷、碎谷或片状谷物，

包括大米
06.02 大米及其制品 —

06.02.01 大米 稻谷经脱壳碾去糠皮所得成品粮的统称。

06.02.02 大米制品 除米粉和米粉制品外，以大米为原料经加工制成的各类产品。 — —

06.02.03 米粉(包括汤圆粉等) 大米经碾磨而成的粉末状产品。 — —

06.02.04 米粉制品 米粉经加工制成的食品，如青团。 — —

06.03 小麦粉及其制品 — — —

06.03.01 小麦粉 小麦经碾磨制成的粉状产品。俗称“面粉”。 6.2 面粉 06.2.1 面粉

06.03.01.01 通用小麦粉 以小麦为原料，供制作各种面食用的小麦粉。 — —

06.03.01.02 专用小麦粉(如自发粉、饺子粉等)

以小麦为原料，供制作馒头、水饺等用的小麦粉。自发小麦粉：

一种以小麦粉为原料，添加食用疏松剂，不需发酵便可制作馒

头(包子、花卷)以及蛋糕等膨松食品的方便食料。

— —

06.03.02 小麦粉制品 — —

06.4 面条、面皮及其类似品等

面制品(如：米纸、米粉、豆面

制品)

06.03.02.01
生湿面制品(如面条、饺子皮、馄饨皮、

烧麦皮)

小麦粉经和水、揉捏后未进行加热、冷冻、脱水等处理的面制

品，如：未煮的面条、饺子皮、馄饨皮和烧麦皮等。
—

06.4.1 生湿面条、面皮及其类

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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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食品类别/名称描述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含食品添加

剂的食物类别

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

物分类

06.03.02.02 生干面制品
未经加热、蒸、烹调等处理的面制品经过脱水制成的产品。如：

挂面。
—

06.4.2 干面条、面皮及其类似

品

— — — —
06.4.3 预煮的面条、面皮及其

类似品

06.03.02.03 发酵面制品 经发酵工艺制成的面制品。如包子、馒头、花卷等。 7.1.5 蒸包(例如馒头及包子) 07.1.5 馒头和包子

06.03.02.05 油炸面制品 经油炸工艺制成的面制品，如油条、油饼等。 — —

06.03.02.06 其他小麦粉制品(如面筋等) — — —

06.04 杂粮粉及其制品 包括粉状或非粉状的杂粮及其制品。 —
06.1 全谷、碎谷或片状谷物，

包括大米

06.04.01 杂粮粉 杂粮经过碾磨加工制成的粉状产品。 — —

06.04.02 杂粮制品 以杂粮或杂粮粉为原料加工制成的食品。 — —

06.04.02.01 杂粮罐头

以杂粮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谷类、豆类、干果，糖和(或)

甜味剂等，经加工处理、装罐、密封、杀菌制成的罐头食品，

如八宝粥罐头、红豆粥罐头等。

— —

06.04.02.02 其他杂粮制品 除 06.04.02.01 类以外的杂粮制品。 — —

06.05 淀粉及淀粉类制品 — — 06.2.2 淀粉

06.05.01 食用淀粉 以谷类、薯类、豆类等植物为原料而生产的淀粉。 — —

06.05.02 淀粉制品
以淀粉或淀粉质为原料，经过机械、化学或生化工艺加工制成

的制品。
— —

06.05.02.01 粉丝、粉条 以淀粉为原料，经糊化成型，在一定条件下老化(回生)，干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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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食品类别/名称描述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含食品添加

剂的食物类别

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

物分类

而成的丝条状固态产品。

06.05.02.02 虾味片
以淀粉为原料，添加膨松剂及调味物质等辅料制成的具有虾味

的干制品。
— —

06.05.02.03 藕粉 以藕为原料加工制成的淀粉制品。 — —

06.05.02.04 粉圆 以淀粉为原料 ，经造粒工艺加工而成的圆球状非即食产品。 — —

06.05.02.05 其他淀粉制品(如凉粉等) 以上各类未包括的淀粉制品，如凉粉等。 — —

06.06 即食谷物，包括碾轧燕麦(片)

包括所有即食的早餐谷物食品，如速溶的燕麦片(粥)，谷粉，

玉米片，多种谷物(如大米、小麦、玉米)的早餐类食品，由大

豆或糠制成的即食早餐类食品及由谷粉制成的压缩类即食谷

物制品。

6.4 早餐谷类食品，包括燕麦片 06.3 早餐谷物，包括燕麦片

06.07 方便米面制品
以米、面等为主要原料，用工业化加工方式制成的即食或非即

食部分预制食品。例如方便面、方便米饭等。

6.5 预煮的面食制品及面条，以

及类似制品

6.5.1 方便面
06.7 预熟制或加工大米制品，

包括米糕(仅限东方食品)

06.08 冷冻米面制品
以小麦、大米、玉米、杂粮等一种或多种谷物及其制品为原料，

或同时配以馅料/辅料，经加工、成型等，速冻而成的食品。
—

06.09
谷类和淀粉类甜品(如米布丁、木薯布

丁)

以谷类、淀粉为主要原料的甜品类产品，如米布丁、小麦粉布

丁、木薯布丁。

6.6 以谷类及淀粉为主的甜品

(例如大米布甸、木薯布甸)，

包括以谷类或淀粉为主的甜品

馅料

06.5 谷基甜点和淀粉基甜点

(如：米布丁、木薯布丁)

06.10 粮食制品馅料 由粮食制成的馅料。 — —

06.11 面糊(如用于鱼和禽肉的拖面糊)、裹 碎屑状或粉末状的小麦粉制品。该类产品可同其他配料(如调 — 06.6 面糊(如：用于包裹鱼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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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食品类别/名称描述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含食品添加

剂的食物类别

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

物分类

粉、煎炸粉 味品、水、奶或蛋等)混合，作为水产品、禽肉、畜肉和蔬菜

等的表面覆盖物，包括面包糠。

禽肉用的裹粉或面糊)

06.12 其他粮食制品 以上各类未包括的粮食制品。 — —

07.0 焙烤食品 — 7 烘焙食品 07.0 烘焙制品

07.01 面包

以小麦粉、酵母、水等为主要原料，添加或不添加其他原料，

经搅拌、发酵、整形、醒发、熟制等工艺制成的食品，以及熟

制前或熟制后在产品表面或内部添加奶油、蛋白、可可、果酱

等的食品。

7.1 面包、普通烘焙食品及混合

料，包括各类没有甜味的烘焙

食品及以面包制成的制品

7.1.1 面包及面包卷，例如白面

包、裸麦面包、葡萄干面包、

全麦面包、全麦面包卷及苏打

面包

7.1.4 面包类制品，包括以面包

制成的馅料及面包糠

07.1 面包和普通烘焙制品及

其混合物

07.1.1 面包和面包卷

07.1.1.1 酵母发酵面包和特

制面包

07.1.1.2 苏打面包

07.1.4 面包类制品，包括面包

馅和面包屑

07.02 糕点

以谷类、豆类、薯类、油脂、糖、蛋等的一种或几种为主要原

料，添加或不添加其他原料，经调制、成型、熟制等工序制成

的食品，以及熟制前或熟制后在产品表面或熟制后内部添加奶

油、蛋白、可可、果酱等的食品。

— —

07.02.01 中式糕点(月饼除外)

具有中国传统风味和特色的糕点。分为热加工糕点和冷加工糕

点，热加工糕点包括烘烤类糕点、水蒸类糕点、熟粉类糕点、

其他类糕点。

— —

07.02.02 西式糕点
从外国传入我国的糕点的统称，具有西方民族风格和特色的糕

点。如德式、法式、英式、俄式等。通常以面粉、奶油、糖和

7.1.3 其他普通烘焙食品(例如

比高包、比得包及英式松饼)

07.2.1 蛋糕、曲奇饼和批(如：

果馅批或吉士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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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食品类别/名称描述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含食品添加

剂的食物类别

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

物分类

(或)甜味剂、蛋为原料，以可可、果料、果酱为辅料，经挤糊、

成型、烘烤，再挤花或美化后而制成。

7.2.1 蛋糕、曲奇饼及批(例如

奶酪蛋糕、西式蛋糕、月饼、

燕麦曲奇饼、果馅批及吉士批)

7.2.2 其他精制烘焙食品(例如

班戟、窝芙、丹麦酥、雪糕筒、

面粉制甜点、冬甩、甜面包卷、

烤饼及松饼)

07.2.2 其他精制烘焙制品

〔如：甜甜圈、甜面包卷、司

康饼(scones)和松饼

(muffins)〕

07.02.03 月饼

使用面粉等谷物粉，油、糖和[(或)甜味剂]或不加糖及甜味剂

调制成饼皮，包裹各种馅料，经加工而成在中秋节食用为主的

传统节日食品。

— —

07.02.04 糕点上彩装 中西式糕点表面涂布的可食用装饰。 — —

07.03 饼干

以谷类粉(和/或豆类、薯类粉)等为主要原料，添加或不添加

糖、油脂及其他原料，经调粉(或调浆)、成型、烘烤(或煎烤)

等工艺制成的食品，以及熟制前或熟制后在产品之间(或表面、

或内部)添加奶油、蛋白、可可、巧克力等的食品。

7.1.2 薄脆饼干(例如苏打饼

干、裸麦饼干)，不包括属食物

分类 14.1 及其细分类(如适用

的话)的调味薄脆饼干

07.1.2 薄脆饼干，不包括甜的

薄脆饼干

07.03.01 夹心及装饰类饼干

夹心(或注心)饼干：在饼干单片之间(或饼干空虚部分)添加糖

和(或)甜味剂、油脂或果酱、乳制品、巧克力酱、各种复合调

味酱或果酱等夹心料而制成的饼干。

装饰饼干：在饼干表面涂布巧克力酱、果酱等辅料或喷撒调味

料或裱粘糖花而制成的表面有涂层、线条或图案的饼干。

— —

07.03.02 威化饼干

以小麦粉(或糯米粉)、淀粉为主要原料，加入乳化剂、膨化剂

等辅料，经调浆、浇注、烘烤制成多孔状片子，通常在片子之

间添加糖和(或)甜味剂、油脂等夹心料的两层或多层的饼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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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食品类别/名称描述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含食品添加

剂的食物类别

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

物分类

07.03.03 蛋卷

以小麦粉、糖和(或)甜味剂、鸡蛋为主要原料，添加或不添加

油脂，加入膨松剂、改良剂及其他辅料，经调浆(发酵或不发

酵)、浇注或挂浆、煎烤或烘烤卷制而成的制品。

— —

07.03.04 其他饼干 — — —

07.04 焙烤食品馅料及表面用挂浆 用于焙烤食品的馅料及表面挂浆。如月饼馅料。 — —

07.05 其他焙烤食品 — — —

— — —
7.1.6 供制作面包及普通烘焙

食品用的混合料

07.1.6 面包和普通烘焙制品

预拌粉

— — — 7.2 精制烘焙食品及混合料
07.2 精制烘焙制品及其混合

物

— — —

7.2.3 供制作精制烘焙食品用

的混合料(例如蛋糕混合料、面

粉制甜点混合料、班戟混合料、

批混合料及窝芙混合料)

07.2.3 精制烘焙制品预拌粉

(如：蛋糕预拌粉、班戟预拌粉)

08.0 肉及肉制品 — 8肉及肉制品，包括家禽及野味
08.0 肉和肉制品，包括禽肉和

野味

08.01 生、鲜肉 — — 08.1 鲜畜肉、禽肉和野味

08.01.01 生鲜肉
活畜、禽屠宰加工后，不经冻结处理，不经冷却工艺过程的新

鲜产品
8.1 新鲜禽畜及野味碎肉

08.1.1 整块或分割的鲜畜肉、

禽肉和野味

08.1.2 碎的鲜畜肉、禽肉和野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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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食品类别/名称描述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含食品添加

剂的食物类别

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

物分类

08.01.02 冷却肉、冰鲜肉
活畜、禽屠宰加工后，胴体经冷却工艺处理，肌肉深层中心温

度保持在 0℃-4℃的制品。
— —

08.01.03 冻肉
活畜、禽屠宰加工后，经冻结处理，其肌肉中心温度在-15℃

以下的制品。

8.2.5 原只或切件，冷冻的加工

禽畜及野味肉制品，包括经冷

冻的生及熟肉块

8.3.5 冷冻的加工禽畜及野味

碎肉制品，包括生、半熟及全

熟的制品(例如沾面包糠或炸

浆的冷冻鸡条)

08.2.3 整块或分割的冷冻加

工畜肉、禽肉和野味制品

08.3.3 碎的冷冻加工畜肉、禽

肉和野味制品

08.02 预制肉制品 —

8.2 原只或切件的加工禽畜及

野味肉制品

8.3 加工禽畜及野味碎肉制品

08.2 整块或分割的加工畜肉、

禽肉和野味

08.3 碎的加工畜肉、禽肉和野

味制品

08.02.01 调理肉制品(生肉添加调理料)

以鲜(冻)畜禽肉为主要原料，添加(或不添加)蔬菜和(或)辅

料，经预处理(切制或绞制)、混合搅拌(或不混合)等工艺加工

而成的一种半成品。

8.2.1 原只或切件，非经加热处

理的腌制(包括盐腌)加工禽畜

及野味肉制品

8.3.1 非经加热处理的腌制(包

括盐腌)加工禽畜及野味碎肉

制品

8.3.5 冷冻的加工禽畜及野味

碎肉制品

8.3.5.1 冷冻的汉堡碎肉饼或

类似制品

08.2.1.1 整块或分割的，未经

热处理的腌制(包括盐腌)加工

畜肉、禽肉和野味制品

08.3.1.1 碎的，未经热处理的

腌制(包括盐腌)加工畜肉、禽

肉和野味制品

08.3.3 碎的冷冻加工畜肉、禽

肉制品，包括已冷冻的熟的碎

肉或机械去骨肉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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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食品类别/名称描述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含食品添加

剂的食物类别

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

物分类

08.02.02
腌腊肉制品类(如咸肉、腊肉、板鸭、

中式火腿、腊肠)

以鲜(冻)畜、禽肉或其可食副产品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辅料，

经腌制、烘干(或晒干、风干)等工艺加工而成的非即食肉制品。

8.2.2 原只或切件，非经加热处

理的腌制(包括盐腌)及脱水加

工禽畜及野味肉制品

8.3.2 非经加热处理的腌制(包

括盐腌)及脱水加工禽畜及野

味碎肉制品

08.2.1.2 整块或分割的，未经

热处理的腌制(包括盐腌)和干

制加工畜肉、禽肉和野味制品

08.3.1.2 碎的，未经热处理的

腌制(包括盐腌)和干制加工畜

肉、禽肉和野味制品

08.02.03 肉丸类

肉丸：以畜肉、禽肉、动物性水产品等为主要原料，添加水、

淀粉等食品辅料，经绞碎、腌制或不腌制、乳化（斩拌或搅拌）、

成型、熟制或不熟制、冷却、速冻或不速冻等工艺制成的产品。

— —

08.02.04 其他预制肉制品 以上各类未包括的预制肉制品。 — —

08.03 熟肉制品

以鲜(冻)畜、禽产品为主要原料加工制成的产品，包括酱卤肉

制品类、熏肉类、烧肉类、烤肉类、油炸肉类、西式火腿类、

肉灌肠类、发酵肉制品类、熟肉干制品和其他熟肉制品。

8.2.4 原只或切件，经加热处理

的加工禽畜及野味肉制品，包

括煮熟(包括腌制并煮熟，以及

脱水并煮熟)、经加热处理(包

括消毒)及罐头肉块

8.2.4.1 经加热处理的腌制肉

类

08.2.2 整块或分割的经热处

理加工畜肉、禽肉和野味制品

08.3.2 碎的经热处理加工畜

肉、禽肉和野味制品

08.03.01 酱卤肉制品类 — — —

08.03.01.01 白煮肉类 以鲜(冻)畜禽肉为主要原料加水煮熟的肉制品。 — —

08.03.01.02 酱卤肉类

以鲜(冻)畜禽肉和可食副产品，加食盐、酱油(或不加)、香辛

料等调味料，经预煮、浸泡、烧煮、酱制(卤制)等工艺加工而

成的酱肉系列熟肉制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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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食品类别/名称描述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含食品添加

剂的食物类别

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

物分类

08.03.01.03 糟肉类 用酒糟(或陈年香糟)代替酱汁或卤汁制成的肉制品。

08.03.02
熏、烧、烤肉类(熏肉、叉烧肉、烤鸭、

肉脯等)
以熏、烧、烤为主要加工方法生产的熟肉制品。 — —

08.03.03 油炸肉类
以鲜(冻)畜禽肉为主要原料添加一些辅料及调味料拌匀后经

油炸工艺制成的熟肉制品。
— —

08.03.04 西式火腿(熏烤、烟熏、蒸煮火腿)类
以鲜(冻)畜禽肉为主要原料，经腌制、蒸煮等工艺制成的定型

包装的火腿类熟肉制品。包括熏烤、蒸煮及烟熏火腿等。
— —

08.03.05 肉灌肠类
以鲜(冻)畜、禽肉为主要原料，经加工、腌制、切碎、加入辅

料成型或灌入肠衣内后经煮熟而成的肉制品。

8.3.4.3 经加热处理的香肠或

香肠肉(例如早餐香肠)
—

08.03.06 发酵肉制品类

以鲜(冻)畜禽肉为主要原料，加入辅料，在自然或人工条件下

经特定微生物发酵或酶的作用，加工制成的一类可即食的肉制

品。包括发酵灌肠制品和发酵火腿制品。

发酵灌肠制品:以鲜(冻)畜禽肉为主要原料，配以其他辅料，

经修整、切丁、绞制或斩拌、灌装、发酵、熟制或不熟制、烟

熏或不烟熏、晾挂等工艺加工而成的可即食的肉制品。如萨拉

米发酵香肠等。

发酵火腿制品:以鲜(冻)畜禽肉为主要原料，配以其他辅料，

经修整、腌制、发酵、熟制或不熟制、烟熏或不烟熏、晾挂等

工艺加工而成的可即食的肉制品。如风干发酵火腿等。

8.2.3 原只或切件，非经加热处

理的发酵加工禽畜及野味肉制

品

8.3.3 非经加热处理的发酵加

工禽畜及野味碎肉制品

08.2.1.3 整块或分割的，未经

热处理的发酵加工畜肉、禽肉

和野味制品

08.3.1.3 碎的，未经热处理的

发酵加工畜肉、禽肉和野味制

品

08.03.07 熟肉干制品 以鲜(冻)畜、禽肉为主要原料，加工制成的熟肉干制品。 — —

08.03.07.01 肉松类
以畜禽瘦肉为主要原料，经修整、切块、煮制、撇油、配料、

收汤、炒松、搓松制成的肌肉纤维蓬松成絮状的熟肉制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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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食品类别/名称描述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含食品添加

剂的食物类别

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

物分类

08.03.07.02 肉干类

肉干：以畜禽瘦肉为原料，经修割、预煮、切丁(或片、条)、

调味、复煮、收汤、干燥制成的熟肉制品。

肉糜干：以畜禽瘦肉为主要原料，经修割、预煮、切丁(或片、

条)、调味、复煮、收汤、干燥、斩碎、拌料、成型、烘干制

成的熟肉制品。

— —

08.03.08 肉罐头类

以鲜(冻)畜禽肉为主要原料，可加入其他原料、辅料，经装罐、

密封、杀菌、冷却等工序制成的具有一定真空度、符合商业无

菌要求的肉类罐装食品，一般可在常温条件下贮存。

8.3.4 经加热处理的加工禽畜

及野味碎肉制品，包括煮熟(包

括腌制并煮熟，以及脱水并煮

熟)、经加热处理(包括消毒)及

罐头碎肉制品(例如鹅肝酱及

肉／肝酱、及熟肉丸)

—

08.03.09 其他熟肉制品 — — —

08.04 肉制品的可食用动物肠衣类

由猪、牛、羊等的肠以及膀胱除去黏膜后腌制或干制而成的肠

衣。天然肠衣：采用健康牲畜的食道、胃、小肠、大肠和膀胱

等器官，经过特殊加工，对保留的组织进行盐渍或干制的动物

组织，是灌制香肠的衣膜。

—
08.4 可食用肠衣(如：香肠肠

衣)

09.0

水产及其制品(包括鱼类、甲壳类、贝

类、软体类、棘皮类等水产及其加工制

品等)

—

9鱼及鱼制品，包括水栖脊椎动

物(鱼及水栖哺乳类动物(例如

鲸鱼）、水栖无脊椎动物(例如

水母)、软件类动物(例如蚬及

蜗牛)、甲壳类动物(例如虾、

蟹及龙虾)及棘皮类动物(例如

海胆及海参)

09.0 水产和水产制品，包括

鱼、软件动物、甲壳类和棘皮

类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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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食品类别/名称描述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含食品添加

剂的食物类别

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

物分类

09.01 鲜水产 —
9.1 新鲜软件类、甲壳类及棘皮

类动物

09.1 鲜水产及其制品

09.1.1 鲜鱼

09.1.2 鲜的软件动物、甲壳类

和棘皮类水产

— — — — 09.2 加工的水产及其制品

09.02 冷冻水产品及其制品 — — —

09.02.01 冷冻水产品 低于冻结点条件下储藏的水产制品。

9.2.1 冷冻(包括新鲜及半熟)

的鱼、鱼柳及鱼制品，包括软

件类、甲壳类及棘皮类动物(例

如冷冻的蚬、冷冻的鳕鱼柳、

冷冻的蟹、冷冻的鳍鱼、冷冻

的龙虾、冷冻的虾、冷冻的鱼

子及冷冻的鱼浆)

9.2.1.1 冷冻的软件类、甲壳类

及棘皮类动物

09.2.1 冷冻的水产及其制品

09.02.02 冷冻挂浆制品
经预加工的水产品，在表面附上面粉或裹粉等辅料，再冷冻保

藏的生制品。

9.2.2 冷冻、沾炸浆及未经烹煮

的鱼、鱼柳及鱼制品，包括软

件类、甲壳类及棘皮类动物(例

如冷冻沾面包糠的鱼手指及冷

冻沾炸浆的鱼柳)

09.2.2 冷冻的沾炸浆的水产

及其制品

09.02.03
冷冻水产糜及其制品(包括冷冻丸类产

品等)

以鲜鱼肉斩碎，添加调味料和辅料后拌匀，成型后经油炸或水

煮的半成品，包装冷冻保藏。
09.2.3 冷冻的水产糜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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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食品类别/名称描述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含食品添加

剂的食物类别

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

物分类

09.03 预制水产品(半成品)

以鲜、冻动物性水产品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辅料，经腌制、

干制、调制、上浆挂糊等工艺加工制成的不可直接食用的产品，

包括盐渍水产制品、预制水产干制品、鱼糜制品、冷冻挂浆制

品、面包屑或面糊包裹鱼块和鱼片等半成品，不包括经清洗(切

制或去壳)后冷冻制成的原料水产品。

9.2 加工鱼及鱼制品，包括软件

类、甲壳类及棘皮类动物

9.3 半防腐的鱼及鱼制品，包括

软件类、甲壳类及棘皮类动物

9.3.4 半防腐的鱼及鱼制品，包

括软件类、甲壳类及棘皮类动

物(例如传统的东方鱼糊)，不

包括属食物分类 9.3.1 至

9.3.3 及其细分类(如适用的

话)的制品

09.3 半防腐的水产及其制品

09.03.01 醋渍或肉冻状水产品

醋渍水产品：将水产品浸泡在醋或酒中制得的产品，加或不添

加盐和香辛料。

肉冻状水产品：将水产品煮或蒸来嫩化，可以添加醋或酒、盐

和防腐剂，固体成肉冻状产品。

9.3.1 以醋或酒浸泡及／或以

胶冻配制的鱼及鱼制品，包括

软件类、甲壳类及棘皮类动物

09.3.1 浸泡的和／或胶冻的

水产及其制品

09.03.02 腌制水产品 采用腌制工艺制成的水产品。

9.3.2 腌渍及／或以盐水浸泡

的鱼及鱼制品，包括软件类、

甲壳类及棘皮类动物

09.3.2 腌渍和／或盐水渍的

水产及其制品

09.03.03 鱼子制品
用海水或淡水鱼的卵为原料添加调味料及其他辅料加工制成

的鱼卵制品。

9.3.3 盐腌及／或以防腐剂处

理的半防腐鲑鱼代替品、鱼子

酱及其他鱼子制品

9.3.3.1 半防腐鱼子酱

09.3.3 鲑鱼替代品，鱼子酱及

其他鱼子制品

09.03.04 风干、烘干、压干等水产品 经风吹、烘烤、挤压等工艺制成的水产干制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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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食品类别/名称描述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含食品添加

剂的食物类别

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

物分类

09.03.05 其他预制水产品(如鱼肉饺皮)
以上各类(09.03.01-09.03.04)未包括的预制水产品。如鱼肉

饺皮。
— —

09.04 熟制水产品(可直接食用)
以鲜、冻动物性水产品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辅料，经烹调、

油炸、熏烤、干制等工艺熟制而成的可直接食用的水产制品。
— —

09.04.01 熟干水产品 经熟制的水产干制品。 — —

09.04.02 经烹调或油炸的水产品 用蒸、煮或油炸等加工工艺制成的水产品。

9.2.3 煮熟(不包括煎炸)的鱼

及鱼制品，包括熟鱼浆、熟鱼

糊及熟鱼子

9.2.3.1 煮熟(不包括煎炸)的

鱼丸及鱼饼

9.2.4.1 煮熟(不包括煎炸)的

软件类、甲壳类及棘皮类动物

的丸及饼

9.2.4.2 煮熟(不包括煎炸)的

虾

9.2.4.2.1 煮熟(不包括煎炸)

的褐虾

9.2.5 煎炸鱼丸及鱼饼，包括软

件类、甲壳类及棘皮类动物

09.2.4 经烹调和／或油炸的

水产及其制品

09.2.4.1 经烹调的鱼及其制

品

09.2.4.2 经烹调的软件动物、

甲壳类和棘皮类动物

09.2.4.3 经油炸的水产及其

制品

09.04.03 熏、烤水产品 用熏蒸、烧烤等加工工艺制成的水产品。 9.2.6 烟熏、脱水、发酵及／或

盐腌的鱼及鱼制品，包括软件

类、甲壳类及棘皮类动物

9.2.6.1 干鱼丝，包括软件类、

09.2.5 经烟熏、干制、发酵和

／或盐腌的水产及其制品

09.2.5 经烟熏、干制、发酵和

／或盐腌的水产及其制品

09.04.04 发酵水产品 经发酵工艺制成的水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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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食品类别/名称描述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含食品添加

剂的食物类别

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

物分类

甲壳类及棘皮类动物

9.2.6.2 发酵鱼制品

9.2.6.3 咸鱼

09.04.05 鱼肉灌肠类
以冷冻鱼糜或鲜鱼肉为主要原料，经混合、成型或灌入肠衣等

工艺加工而成的熟制水产品。
— —

09.05 水产品罐头

以鲜(冻)水产品为原料，加入其他原料、辅料，经装罐、密封、

杀菌、冷却等工序制成的具有一定真空度、符合商业无菌要求

的罐头食品，一般可在常温条件下贮存。

水产动物类罐头：按加工及调味方法不同，分成下列种类。

油浸(熏制)类水产罐头：将处理过的原料预煮(或熏制)后装

罐，再加入精炼植物油等工序制成的罐头产品。如油浸鲭鱼、

油浸烟熏鳗鱼等罐头。

调味类水产罐头：将处理好的原料盐渍脱水(或油炸)后装罐，

加入调味料等工序制成的罐头产品。这类产品又可分为红烧、

茄汁、葱烤、鲜炸、五香、豆豉、酱油等，如茄汁鲭鱼、葱烤

鲫鱼、豆豉鲮鱼等罐头。

清蒸类水产罐头：将处理好的原料经预煮脱水(或在柠檬酸水

中浸渍)后装罐，再加入精盐、味精而制成的罐头产品。

9.4 完全防腐(包括罐头或发

酵)的鱼及鱼制品，包括软件

类、甲壳类及棘皮类动物

9.4.1 罐头鲍鱼

09.4 完全防腐的，包括罐装或

发酵的水产及其制品

09.06 其他水产品及其制品 — — —

10.0 蛋及蛋制品 — — 10.0 蛋和蛋制品

10.01 鲜蛋 — — 10.1 鲜蛋

10.02 再制蛋(不改变物理性状) 以鲜蛋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辅料，经盐、碱﹑糟﹑卤等不同 — 10.3 腌制蛋，包括用碱、盐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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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食品类别/名称描述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含食品添加

剂的食物类别

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

物分类

工艺加工而成的蛋制品，如皮蛋﹑咸蛋、咸蛋黄﹑糟蛋、卤蛋

等。

或罐装的蛋类

10.02.01 卤蛋
以生鲜禽蛋为原料，经清选、煮制、去壳、卤制、包装、杀菌、

冷却等工艺加工而成的蛋制品。
— —

10.02.02 糟蛋
以鲜蛋为主要原料，经裂壳、用食盐、酒糟及其他配料等糟腌

渍而成的蛋制品，又名醉蛋。
— —

10.02.03 皮蛋

以鲜蛋为主要原料，经用生石灰、碱、盐等配制的料液(泥)

或(相关食品级加工助剂)氢氧化钠等配制的料液加工而成的

蛋制品。又名松花蛋。

— —

10.02.04 咸蛋
以鲜蛋为原料，经用盐水或含盐的纯净黄泥、红泥、草木灰等

腌制而成的蛋制品。
— —

10.02.05 其他再制蛋 以上各类未包括的再制蛋。 — —

10.03 蛋制品(改变其物理性状)

以鲜蛋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辅料，经相应工艺加工制成的改

变了蛋形的制成品。包括脱水蛋制品(蛋白粉、蛋黄粉、蛋白

片)、热凝固蛋制品(如蛋黄酪、松花蛋肠)、冷冻蛋制品(如冰

蛋)、液体蛋和其他蛋制品。

10 蛋制品 10.2 蛋制品

10.03.01
脱水蛋制品(如蛋白粉、蛋黄粉、蛋白

片)

在生产过程中经过干燥处理的蛋制品，包括巴氏杀菌全蛋粉

(片)、蛋黄粉(片)、蛋白粉(片)等。

蛋黄粉：以鲜蛋的蛋黄为主要原料，经加工处理、干燥制成的

蛋制品。

蛋白片：以鲜蛋的蛋白为原料，经加工处理、发酵、干燥制成

的蛋制品。

10.2 脱水及／或以热凝固(经

巴士德消毒法消毒)的蛋制品

10.2.3 干制和／或热凝固的

蛋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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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食品类别/名称描述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含食品添加

剂的食物类别

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

物分类

10.03.02 热凝固蛋制品(如蛋黄酪、皮蛋肠)
以蛋或蛋制品为原料，经热凝固处理后制得的产品。如蛋黄黄

酪、松花蛋肠等。
— —

10.03.03 蛋液与液态蛋

鲜蛋去壳后，所得的蛋液经一系列加工工艺，最后制成冷冻和

保鲜的蛋制品，包括巴氏杀菌冰全蛋、冰蛋黄、冰蛋白等。冰

冻保存或者经巴氏杀菌及通过化学方式(如加盐等)常温保存

的全蛋液、蛋清或蛋黄液。

液蛋：通过鲜蛋清洗、打蛋、收集、过滤或杀菌等工序处理获

得的蛋液产品，主要有全蛋液、蛋黄液、蛋清液三种产品形式。

10.1 经巴士德消毒法消毒及化

学防腐(例如加盐)的液体蛋制

品，包括全蛋、蛋黄及蛋白

10.2.1 液体蛋制品

10.2.2 冷冻蛋制品

10.04 其他蛋制品 以上各类未包括的蛋制品。

10.3 以蛋为主的甜品(例如蛋

吉士及供精制烘焙食品用的吉

士馅料)

10.4 蛋基甜点(如：吉士)

11.0 甜味料，包括蜂蜜 —
11糖及餐桌甜味剂，不包括乳

糖及蜂蜜
11.0 甜味料，包括蜂蜜

11.01 食糖 — — 11.1 精制和粗制的糖

— — —
11.1 白糖、无水葡萄糖、一水

葡萄糖、果糖

11.1.1 白糖、脱水葡萄糖、单

水葡萄糖、果糖

— — — 11.2 糖粉、葡萄糖粉 11.1.2 糖粉、葡萄糖粉

— — —
11.3 绵白糖、红绵糖、葡萄糖

浆、葡萄糖干浆、原蔗糖

11.1.3 绵白糖、绵红糖、葡萄

糖浆、干制葡萄糖浆、粗制蔗

糖

11.01.01
白砂糖及白砂糖制品、绵白糖、红糖、

冰片糖

白砂糖：以甘蔗或甜菜为原料，经提取糖汁、清净处理、煮炼

结晶和分蜜等工艺加工制成的蔗糖结晶。

11.4 耕地白糖或压榨法白糖

11.5 红糖(例如红蔗糖)，不包

11.1.5 耕地白糖或压榨白糖

11.2 红糖，不包括食品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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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食品类别/名称描述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含食品添加

剂的食物类别

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

物分类

绵白糖：以甜菜或甘蔗为原料，经提取糖汁、清净处理、煮炼

结晶、分蜜并加人适量转化糖浆等工艺制成的晶粒细小、颜色

洁白、质地绵软的糖。

红糖：以甘蔗为原料,经提取糖汁、清净处理后，直接煮制不

经分蜜的棕红色或黄褐色的糖。

冰片糖
a
：用冰糖蜜或砂糖蜜加砂糖为原料加工而成的片状糖

制品。

括属食物分类11.3及其细分类

(如适用的话)的制品

11.1.3 的产品

11.01.02 赤砂糖、原糖、其他糖和糖浆

赤砂糖：以甘蔗为原料,经提取糖汁、清净处理等工艺加工制

成的带蜜的棕红色或黄褐色砂糖。

原糖：以甘蔗汁经清净处理、煮炼结晶、离心分蜜制成的带有

糖蜜、不供作直接食用的蔗糖结晶。

11.6 糖液及糖浆，以及(部分)

转化糖，包括糖蜜，但不包括

属食物分类 11.3 及其细分类

(如适用的话)的制品

11.3 糖溶液和糖浆，以及(部

分)转化糖，包括糖蜜，不包括

食品类别 11.1.3 的产品

11.02

淀粉糖(食用葡萄糖、低聚异麦芽糖、

果葡糖浆、麦芽糖、麦芽糊精、葡萄糖

浆等)

以淀粉或淀粉质为原料，经酶法、酸法或酸酶法加工制成的液

(固)态产品，包括食用葡萄糖、低聚异

麦芽糖、果葡糖浆、麦芽糖、麦芽糊精、葡萄糖浆等。

11.3.1 用于制造糖果制品的葡

萄糖干浆

11.3.2 用于制造糖果制品的葡

萄糖浆

11.1.3.1 用于制造糖果的干

制葡萄糖浆

11.1.3.2 用于制造糖果的葡

萄糖浆

11.03 蜂蜜及花粉 — — —

11.03.01 蜂蜜

蜜蜂采集植物的花蜜、分泌物或蜜露，与自身分泌物混合后，

经充分酿造而成的天然甜

物质。

— 11.5 蜂蜜

11.03.02 花粉 显花植物雄性生殖细胞。 — —

11.04 餐桌甜味料
直接供消费者饮食调味用、作为糖类替代品的高浓度甜味剂或

其混合物。

11.8 餐桌甜味剂，包括含有高

甜度甜味剂(例如醋磺内酯钾

11.6 餐桌甜味剂，包括含有高

倍甜味剂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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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食品类别/名称描述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含食品添加

剂的食物类别

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

物分类

及山梨醇)者

11.05 调味糖浆

以白砂糖或葡萄糖浆、果葡糖浆为主要原料，加入水果、果浆

或果汁等水果制品、增稠剂、食品用香料等制成的一种增甜稠

酱/糖浆。

— —

11.05.01 水果调味糖浆
以水果、果浆或果汁等水果制品、糖类为主要原料，加入适量

辅料制成的甜酱。可作为雪糕顶料直接灌注在雪糕顶部。
— —

11.05.02 其他调味糖浆

不以水果、果浆或果汁等水果制品为原料制成的调味糖浆。如

朱古力调味糖浆是以可可粉、乳粉、糖类等为原料，加入适量

辅料，制成的朱古力甜酱。

— —

— — —

11.7 其他糖及糖浆(例如木糖、

枫糖浆及用作食物面层装饰的

糖)

11.4 其他糖和糖浆(如：木糖，

枫糖浆和用作食品面层装饰的

糖)

11.06 其他甜味料 以上分类未包括的甜味料。 — —

12.0 调味品 —

12香料、佐料、汤、酱料、沙

律、酵母及类似制品、豉油、

发酵大豆，以及大豆蛋白粉及

其混合物

12.0 调味品，包括盐、香辛料、

汤、调味汁、沙律、蛋白制品

12.01 盐及代盐制品 食用盐：以氯化钠为主要成分，供食用或食品加工用的盐。 —

12.1 盐和代盐

12.1.1 盐

12.1.2 代盐

12.02 鲜味剂和助鲜剂 具有鲜味的和明显增强鲜味作用的精制品。 — —

12.03 食醋 单独或混合使用各种含有淀粉、糖的物料、食用酒精，经微生12.3 醋，包括苹果醋、酒醋、 12.3 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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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食品类别/名称描述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含食品添加

剂的食物类别

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

物分类

物发酵酿制而成的液体酸性调味品。 麦芽醋、酒精醋、谷醋、葡萄

干醋及果(酒)醋

12.04 酱油
以大豆和/或脱脂大豆、小麦和/或小麦粉和/或麦麸为主要原

料，经微生物发酵制成的具有特殊色、香、味的液体调味品。
12.13 豉油

12.9.2 酱油

12.9.2.1 发酵酱油

12.9.2.2 非发酵酱油

12.9.2.3 其他酱油

12.05 酿造酱
以谷物和(或)豆类为主要原料经微生物发酵而制成的半固态

的调味品，如面酱、黄酱、蚕豆酱等。
— —

12.07 料酒及制品

以发酵酒、蒸馏酒或食用酒精为主要原料，添加各种调味料(也

可加入植物香辛料)，配制加工而成的液体调味品。

调味料酒：以发酵酒、蒸馏酒或食用酒精成分为主体，添加食

用盐(可加入植物香辛料)，配制加工而成的液体调味品。

— —

12.09 香辛料类 —
12.1 香草及香料(例如罗勒、皮

萨草、辣椒酱及咖喱酱)
12.2.1 香草和香辛料

— — —

12.2 佐料(例如松肉粉、洋葱盐

及蒜盐)，不包括佐料酱料(例

如茄汁、蛋黄酱及芥末)

12.2.2 调味料和佐料

— — —
12.4 芥末

12.4.1 第戎芥末
12.4 芥末

12.09.01 香辛料及粉

香辛料：香辛料主要来自各种自然生长的植物的果实、茎、叶、

皮、根、种子、花蕾等，具有特定的风味、色泽和刺激性味感

的植物性产品。

香辛料粉为一种或多种香辛料的干燥物组成，包括整粒、大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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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食品类别/名称描述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含食品添加

剂的食物类别

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

物分类

粒和粉末状制品。

12.09.02 香辛料油

以一种或多种香辛料中萃取其呈味成分组成，用植物油等作为

分散剂的制品。如黑胡椒油、花椒油、辣椒油、芥末油、香辛

料调味油等。

— —

12.09.03 香辛料酱(如芥末酱、青芥酱)

以香辛料为主要原料加工制成的酱类产品。如芥末酱、青芥酱。

芥末酱：以芥末籽粒或芥末菜类植物块茎为原料，制成的酱，

具有刺鼻辛辣味。

— —

12.09.04 其他香辛料加工品 以上各类未包括的香辛料加工品。 — —

12.10 复合调味料
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调味料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辅料，经相

应工艺加工制成的可呈液态、半固态或固态的产品。
— —

12.10.01 固体复合调味料 — — —

12.10.01.01 固体汤料
以动植物和(或)其浓缩抽提物为主要风味原料，添加食盐等调

味料及辅料，干燥加工而成的复合调味料。
— —

12.10.01.02 鸡精、鸡粉

鸡精调味料：以味精、食用盐、鸡肉或鸡骨的粉末或其浓缩抽

提物、呈味核苷酸二钠及其他辅料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香辛

料和(或)食用香料等增香剂，经混合干燥加工而成，具有鸡的

鲜味和香味的复合调味料。

鸡粉调味料：以食用盐、味精、鸡肉或鸡骨的粉末或其浓缩抽

提物、呈味核苷酸二钠及其他辅料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香辛

料和(或)食用香料等增香剂经混合加工而成，具有鸡的浓郁香

味和味美滋味的复合调味料。

— —

12.10.01.03 其他固体复合调味料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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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食品类别/名称描述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含食品添加

剂的食物类别

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

物分类

12.10.02 半固体复合调味料 — — 12.6 酱及其类似品

12.10.02.01 蛋黄酱、沙拉酱

蛋黄酱：西式调味品。以植物油、酸性配料(食醋、酸味剂)、

蛋黄为主料，辅以变性淀粉、甜味剂、食盐、香料、乳化剂、

增稠剂等配料，经混合搅拌、乳化均质制成的酸味半固体乳化

调味酱。

色拉酱：西式调味品。以植物油、酸性配料(食醋、酸味剂)

等为主料，辅以变性淀粉、甜味剂、食盐、香料、乳化剂、增

稠剂等配料，经混合搅拌、乳化均质制成的酸味半固体乳化调

味酱。

12.7 乳化酱汁(例如蛋黄酱及

沙律酱)

12.6.1 乳化酱汁和蘸酱(如：

蛋黄酱，沙律酱，洋葱蘸酱)

12.10.02.02 调味酱 — — —

12.10.02.04 其他半固体复合调味料 — — —

12.10.03 液体复合调味料 — — —

12.10.03.01 浓缩汤
以动植物或其提取物为主要原料，添加食盐等调味料及辅料，

经浓缩而成的汤料。

12.6 供调制汤及肉汤用的混合

料(例如肉汁清汤粉及块、粉状

及浓缩汤，以及高汤块及粉)

12.5.2 供调制清汤和肉汤的

混合物

12.10.03.02 肉汤、骨汤
以鲜冻畜禽肉、鱼、骨或其抽提物为主要原料，添加调味料及

辅料制成的汤料。

12.5 即食汤及肉汤，包括罐头、

瓶装及冷冻制品(例如肉汁清

汤、清肉汤、以水及忌廉为主

的汤、周打汤及海鲜浓汤)

12.5 清汤和肉汤

12.5.1 即食清汤和肉汤，包括

罐装、瓶装和冷冻制品

12.10.03.03 调味汁 —

12.8 非乳化酱汁，包括以水、

椰奶及奶为主的酱汁(例如烧

烤酱汁、茄汁、奶酪酱汁、忌

12.6.2 非乳化酱汁(如：茄汁，

干酪汁，忌廉汁，卤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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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食品类别/名称描述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含食品添加

剂的食物类别

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

物分类

廉酱汁、喼汁、浓肉汁及辣椒

酱)

12.10.03.04 蚝油、虾油、鱼露等
水产调味品：以鱼、虾.蟹和贝类等水产品为主要原料，经相

应工艺加工制成的调味品，如鱼露、虾酱，虾油和蚝油等。

9.3.4.1 虾酱

12.1 鱼露及蚝油
12.6.4 清汁(如：鱼露)

12.10.03.05 其他液体复合调味料 以上各类未包括的液体复合调味料。 — —

12.11 其他调味品 以上各类未包括的调味品。

12.9 供调制酱汁及肉汁用的混

合料(例如用于调制奶酪酱、荷

兰酱及沙律酱的混合料)

12.11 沙律(例如通心粉沙律、

马铃薯沙律)及三文治涂酱，不

包括属食物分类 4.19 及 5.1.3

及其细分类(如适用的话)的以

可可及果仁为主的涂酱

12.6.3 供调制酱和肉汁用的混

合物

12.7 沙律和三文治涂抹酱，不

包括食品类别04.2.2.5和食品

类别05.1.3中的可可基和坚果

基涂抹酱

13.0 特殊膳食用食品 — — 13.0 特殊膳食用食品

13.01 婴幼儿配方食品 — —

13.1 婴儿配方食品、较大婴儿

配方食品和特殊医用婴儿配方

食品

13.01.01 婴儿配方食品

适用于正常婴儿食用，其能量和营养成分能满足 0～6 月龄婴

儿正常营养需要的配方食品。

乳基婴儿配方食品：以乳类及乳蛋白制品为主要蛋白来源，加

入适量的维生素、矿物质和(或)其他原料，仅用物理方法生产

加工制成的产品。

— 13.1.1 婴儿配方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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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食品类别/名称描述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含食品添加

剂的食物类别

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

物分类

豆基婴儿配方食品：以大豆及大豆蛋白制品为主要蛋白来源﹐

加入适量的维生素﹑矿物质和(或)其他原料﹐仅用物理方法

生产加工制成的产品。

13.01.02 较大婴儿和幼儿配方食品
适用于正常较大婴儿食用，其能量和营养成分能满足 6～12月

龄较大婴儿部分营养需要的配方食品。
— 13.1.2 较大婴儿配方食品

13.01.03 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

指针对患有特殊紊乱、疾病或医疗状况等特殊医学状况婴儿的

营养需求而设计制成的粉状或液态配方食品。在医生或临床营

养师的指导下，单独食用或与其它食物配合食用时，其能量和

营养成分能够满足 0月龄～6月龄特殊医学状况婴儿的生长发

育需求。

—
13.1.3 特殊医用婴儿配方食

品

13.02 婴幼儿辅助食品 — — 13.2 婴幼儿辅助食品

13.02.01 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

以一种或多种谷物(如：小麦、大米、大麦、燕麦、黑麦、玉

米等)为主要原料，且谷物占干物质组成的 25％以上，添加适

量的营养强化剂和(或)其他辅料，经加工制成的适于 6月龄以

上婴儿和幼儿食用的辅助食品。

— —

13.02.02 婴幼儿罐装辅助食品
食品原料经处理、灌装、密封、杀菌或无菌灌装后达到商业无

菌，可在常温下保存的适于 6月龄以上婴幼儿食用的食品。
— —

13.03 其他特殊膳食用食品 以上各类未包括的特殊膳食用食品。 —

13.3 特殊医用食品，不包括食

品类别 13.1 类的产品

13.4 减肥和减肥配方食品

13.5 特殊营养食品，不包括食

品类别 13.1 - 食品类别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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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食品类别/名称描述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含食品添加

剂的食物类别

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

物分类

和食品类别 13.6 的产品

13.6 食品补充剂

14.0 饮料类

用一种或几种食用原料，添加或不添加辅料、食品添加剂、食

品营养强化剂，经加工制成定量包装的、供直接饮用或冲调饮

用、乙醇含量不超过质量分数为 0.5%的制品﹐也可称为饮品，

如碳酸饮料、果蔬汁类及其饮料﹑蛋白饮料、固体饮料等。

— 14.1 非酒精饮料(软饮料)

14.01 包装饮用水
密封于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和相关规定的包装容器中，可供直接

饮用的水。
— 14.1.1 水

14.01.01 饮用天然矿泉水

从地下深处自然涌出的或经钻井采集的，含有一定量的矿物

质、微量元素或其他成分，在一定区域未受污染并采取预防措

施避免污染的水;在通常情况下，其化学成分、流量、水温等

动态指标在天然周期波动范围内相对稳定。

—
14.1.1.1 天然矿泉水和水源

水

14.01.02 饮用纯净水

以原料复合食品安全标准要求的水为生产用源水，采用蒸馏

法、电渗析法、离子交换法、反渗透法或其他适当的水净化工

艺，加工制成的包装饮用水。

—
14.1.1.2 饮用水和苏打水中

的“纯净水”

14.01.03 其他类饮用水 — — —

14.02 果蔬汁类及其饮料 — — —

14.02.01 果蔬汁(浆)

以水果或蔬菜为原料，采用物理方法(机械方法、水浸提等)

制成的可发酵但未发酵的汁液、浆液制品;或在浓缩果蔬汁

(浆)中加人其加工过程中除去的等量水分复原制成的汁液、浆

液制品，如原榨果汁(非复原果汁)，果汁(复原果汁)蔬菜汁.

果浆/蔬菜浆﹑复合果蔬汁(浆)等。

13.1 果汁

13.2 蔬菜汁

14.1.2 果蔬汁

14.1.2.1 果汁

14.1.2.2 蔬菜汁

14.1.3 果蔬浆

14.1.3.1 水果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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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食品类别/名称描述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含食品添加

剂的食物类别

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

物分类

14.1.3.2 蔬菜浆

14.02.02 浓缩果蔬汁(浆)

以水果或蔬菜为原料，从采用物理方法榨取的果汁(浆)或蔬菜

汁(浆)中除去一定量的水分制成的，加入其加工过程中除去的

等量水分复原后具有果汁(浆)或蔬菜汁(浆)应有特征的制品。

含有不少于两种浓缩果汁(浆)，或浓缩蔬菜汁(浆)或浓缩果汁

(浆)和浓缩蔬菜汁(浆)的制品为浓缩复合果蔬汁(浆)。

13.3 浓缩果汁

13.4 浓缩蔬菜汁

14.1.2.3 浓缩果汁

14.1.2.4 浓缩蔬菜汁

14.1.3.3 浓缩水果浆

14.1.3.4 浓缩蔬菜浆

14.02.03 果蔬汁(浆)类饮料

以果蔬汁(浆浓缩果蔬汁(浆)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其他食品

原辅料和或)食品添加剂，经加工制成的制品，如果蔬汁饮料，

果肉(浆)饮料、复合果蔬汁饮料，果蔬汁饮料浓浆、发酵果蔬

汁饮料，水果饮料等。

13.1.1 葡萄汁制品(未经发酵

及拟于圣餐时使用)

13.5 果蜜饮料

13.6 蔬菜蜜饮料

13.7 浓缩果蜜饮料

13.8 浓缩蔬菜蜜饮料

14.1.4.2 非碳酸化调味水基

饮料，包括宾治和果味饮料

14.03 蛋白饮料

以乳或乳制品﹐或其他动物来源的可食用蛋白，或含有、定蛋

白质的植物果实，种子或种仁等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其他食

品原辅料和(或)食品添加剂，经加工或发酵制成的液体饮料。13.9 以水为主的调味饮料，包

括碳酸及非碳酸饮料、浓缩物、

“运动”、“能量”或“电解

质”饮料、颗粒饮料、即饮咖

啡及茶类饮料，及以香草为主

的饮料(例如冻茶、果味冻茶及

冰冻的罐装泡沫咖啡饮料)

—

14.03.01 含乳饮料

以乳或乳制品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其他食品原辅料和(或)

食品添加剂﹐经加工或发酵制成的制品。如配制型含乳饮料、

发酵型含乳饮料、乳酸菌饮料等。

14.03.01.01 发酵型含乳饮料

以乳或乳制品为原料，经乳酸菌等有益菌培养发酵，添加或不

添加其他食品原辅料和食品添加剂，经加工制成的饮料，根据

其是否经过杀菌处理而区分为杀菌(非活菌)型和未杀菌(活

菌)型。发酵型含乳饮料还可以称为酸乳(奶)饮料、酸乳(奶)

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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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食品类别/名称描述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含食品添加

剂的食物类别

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

物分类

14.03.01.02 配制型含乳饮料
以乳或乳制品为原料，加入水，添加或不添加其他食品原辅料

和食品添加剂，经加工制成的饮料。

14.03.01.03 乳酸菌饮料

以乳或乳制品为原料，经乳酸菌发酵，添加或不添加其他食品

原辅料和食品添加剂，经加工制成的饮料，根据其是否经过杀

菌处理而区分为杀菌(非活菌)型和未杀菌(活菌)型。发酵型含

乳饮料还可以称为酸乳(奶)饮料、酸乳(奶)饮品。

14.03.02 植物蛋白饮料

以一种或多种含有一定蛋白质的植物果实，种子或种仁等为原

料，添加或不添加其他食品原辅料和(或)食品添加剂，经加工

或发酵制成的制品，如豆奶(乳)、豆浆、豆奶(乳)饮料。

以两种或两种以上含有一定蛋白质的植物果实、种子，种上等

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其他食品原辅料和(或)食品添加剂，经

加工或发酵制成的制品也可称为复合植物蛋白饮料，如花生核

桃﹑核桃杏仁，花生杏仁复合植物蛋白饮料。

— —

14.03.03 复合蛋白饮料

以乳或乳制品，和一种或多种含有一定蛋白质的植物果实，种

子或种仁等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其他食品原辅料和(或)食品

添加剂，经加工或发酵制成的制品。

14.03.04 其他蛋白饮料 以上各类未包括的蛋白饮料。

14.04 碳酸饮料

以食品原辅料和(或)食品添加剂为基础，经加工制成的，在一

定条件下充人一定量二氧化碳气体的液体饮料，如果汁型碳酸

饮料，果味型碳酸饮料、可乐型碳酸饮料，其他型碳酸饮料等，

不包括由发酵自身产生二氧化碳气的饮料。

— 14.1.4.1 碳酸化调味水基饮

料

14.04.01 可乐型碳酸饮料 以可乐香精或类似可乐果香型的香精为主要气成分的碳酸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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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食品类别/名称描述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含食品添加

剂的食物类别

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

物分类

料。

14.04.02 其他型碳酸饮料
除可乐型碳酸饮料以外的碳酸饮料。包括果汁型碳酸饮料、果

味型碳酸饮料和其他碳酸饮料等。
—

14.05 茶、咖啡、植物(类)饮料 —

13.10 咖啡、咖啡代替品、茶、

香草茶，以及其他谷类及谷物

热饮料，包括用于制造咖啡制

品的已处理咖啡豆，不包括可

可

14.1.5 咖啡、咖啡替代品、茶、

草本茶和其他热

谷类和谷粒饮料，不包括可可

饮料

14.05.01 茶(类)饮料

以茶叶或茶叶的水提取液或其浓缩液、茶粉(包括速溶茶粉﹑

研磨茶粉)或直接以茶的鲜叶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食品原辅

料和(或)食品添加剂，经加工制成的液体饮料，如原茶汁(茶

汤)/纯茶饮料.茶浓缩液﹑茶饮料、果汁茶饮料，奶茶饮料、

复(混)合茶饮料、其他茶饮料等。

—

14.05.02 咖啡(类)饮料

以咖啡豆和(或)咖啡制品(研磨咖啡粉、咖啡的提取液或其浓

缩液，速溶咖啡等)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糖(食糖﹑淀粉糖)

乳和(或)乳制品，植脂末等食品原辅料和(或)食品添加剂，经

加工制成的液体饮料，如浓咖啡饮料、咖啡饮料﹑低咖啡因咖

啡饮料、低咖啡因浓咖啡饮料等。

—

14.05.03 植物饮料

以植物或植物提取物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其他食品原辅料和

(或)食品添加剂，经加工或发酵制成的液体饮料。如可可饮料.

谷物类饮料，草本(本草)饮料、食用菌饮料﹑藻类饮料，其他

植物饮料，不包括果蔬汁类及其饮料、茶(类)饮料和咖啡(类)

饮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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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食品类别/名称描述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含食品添加

剂的食物类别

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

物分类

14.06 固体饮料

用食品原辅料、食品添加剂等加工制成的粉末状，颗粒状或块

状等，供冲调或冲泡饮用的固态制品，如风味固体饮料、果蔬

固体饮料、蛋白固体饮料、茶固体饮料、咖啡固体饮料、植物

固体饮料、特殊用途固体饮料、其他固体饮料等。

— —

14.06.02 蛋白固体饮料

以乳和(或)乳制品，或其他动物来源的可食用蛋白,或含有一

定蛋百质含量的植物果实、种子或果仁或其制品等为原料，添

加或不添加其他食品原辅料和食品添加剂,经加工制成的固体

饮料。

— —

14.06.03 速溶咖啡

以咖啡豆和(或)咖啡制品(研磨咖啡粉、咖啡的提取液或其浓

缩液)为原料，不添加其他食品原辅料，可添加食品添加剂，

经加工制成的固体饮料。

—

14.1.5 咖啡、咖啡替代品、茶、

草本茶和其他热谷类和谷粒饮

料，不包括可可饮料

14.06.04 其他固体饮料 以上分类未包括的固体饮料。 —

14.07 特殊用途饮料 加入具有特定成分的适应所有或某些人群需要的液体饮料。 —

14.1.4 水基调味饮料，包括

“运动”、“能量”、“电解

质”饮料及含颗粒饮料

14.08 风味饮料
b

以糖(包括食糖和淀粉糖)和(或)甜味剂、酸度调节剂、食用香

精(料)等的一种或者多种作为调整风味的主要手段，经加工或

发酵制成的液体饮料，如茶味饮料、果味饮料、乳味饮料、咖

啡味饮料、风味水饮料、其他风味饮料等。

— —

14.09 其他类饮料 以上分类未包括的饮料。 — —

15.0 酒类 — —
14.2 酒精饮料，包括无醇和低

醇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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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食品类别/名称描述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含食品添加

剂的食物类别

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

物分类

15.01 蒸馏酒
C

以粮谷、薯类、水果、乳类等为主要原料，经发酵、蒸馏、勾

兑而成的饮料酒。

13.16酒精含量超过15%的蒸馏

酒精饮料

14.2.6 酒精含量高于 15%的蒸

馏酒饮料

15.01.01 白酒

以粮谷为主要原料，以大曲、小曲.麸曲、酶制剂及酵母等为

糖化发酵剂，经蒸煮、糖化、发酵、蒸馏、陈酿、勾调而成的

蒸馏酒。

13.13.1 白酒

15.01.02 调香蒸馏酒 以蒸馏酒为酒基，经调香而制成的产品。

13.16酒精含量超过15%的蒸馏

酒精饮料

15.01.03 白兰地
d

以水果或果汁(浆)为原料，经发酵、蒸馏、陈酿、调配而成的

蒸馏酒。

15.01.04 威士忌
以谷物为原料，经糖化、发酵、蒸馏、陈酿、经或不经调配而

成的蒸馏酒。

15.01.05 伏特加
以谷物、薯类、糖蜜及其他可食用农作物等为原料,经发酵、

蒸馏制成食用酒精,再经过特殊工艺精制加工而成的蒸馏酒。

15.01.06 朗姆酒
以甘蔗汁、甘蔗糖蜜、甘蔗糖浆或其他甘蔗加工产物为原料，

经发酵、蒸馏、陈酿、调配而成的蒸馏酒。 — —

15.01.07 其他蒸馏酒 —

15.02 配制酒

蒸馏酒配制酒：以蒸馏酒和(或)食用酒精为酒基，加入可食用

的辅料或食品添加剂，进行调配、混合或再加工制成的，已改

变了其原酒基风格的饮料酒。

以发酵酒为酒基，加入可食用的辅料或食品添加剂，进行调配、

混合或加工制成的，已改变了其原酒基风格的饮料酒。

13.14 酒(葡萄酒、苹果酒及梨

酒除外)(例如米酒(日本清酒)

及有气泡及无气泡的果酒)

14.2.4 酒，不包括葡萄酒、苹

果酒及梨子酒

15.03 发酵酒
以粮谷、水果、乳类等为主要原料，经发酵或部分发酵酿制而

成的饮料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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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食品类别/名称描述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含食品添加

剂的食物类别

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

物分类

15.03.01 葡萄酒
以葡萄或葡萄汁为原料，经全部或部分酒精发酵酿制而成的，

含有一定酒精度的发酵酒。 13.13 葡萄酒
14.2.3 葡萄酒

15.03.01.01 无汽葡萄酒 在 20℃时，二氧化碳压力小于 0.05MPa 的葡萄酒。 14.2.3.1 无气泡葡萄酒

15.03.01.02 起泡葡萄酒

起泡葡萄酒：在 20℃时，二氧化碳(全部由发酵产生)压力大

于或等于 0.35 MPa(对于容量小于 250 mL 的瓶子二氧化碳压

力等于或大于 0.3 MPa)的含气葡萄酒。

半起泡葡萄酒：在 20℃时，二氧化碳(全部由发酵产生)压力

在 0.05 MPa~0.34 MPa(对于容量小于 250 mL 的瓶子二氧化碳

在 0.05 MPa~0.29 MPa)的含气葡萄酒。

—
14.2.3.2 有气泡和低气泡葡

萄酒

15.03.01.03 调香葡萄酒

以葡萄酒为酒基,经浸泡芳香植物
e
或加人芳香植物的提取物

而制成的，具有浸泡植物或植物提取物特征的葡萄酒。

—

—

15.03.01.04

特种葡萄酒(按特殊工艺加工制作的葡

萄酒，如在葡萄原酒中加入白兰地，浓

缩葡萄汁等)

在种植、采摘或酿造工艺中使用特定方法酿制而成的葡萄酒。
14.2.3.3 强化葡萄酒、葡萄烈

酒和甜葡萄酒

15.03.02 黄酒
以稻米、黍米、小米、玉米、小麦、水等为主要原料，经加曲

和/或部分酶制剂、酵母等糖化发酵剂酿制而成的发酵酒。

13.14 酒(葡萄酒、苹果酒及梨

酒除外)(例如米酒(日本清酒)

及有气泡及无气泡的果酒)

14.2.4 酒，不包括葡萄酒、苹

果酒及梨子酒

15.03.03 果酒
以水果或果汁(浆)为主要原料，经全部或部分酒精发酵酿制而

成的，含有一定酒精度的发酵酒。

13.12 苹果酒及梨酒

13.12.1 乙醇含量少于 7%的苹

果酒及梨酒

14.2.2 苹果酒和梨子酒

15.03.04 蜂蜜酒 以蜂蜜为原料，经发酵酿制成的酒类。 13.15 蜂蜜酒 14.2.5 蜂蜜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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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食品类别/名称描述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含食品添加

剂的食物类别

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

物分类

15.03.05 啤酒和麦芽饮料
啤酒

f
：以麦芽、水为主要原料，加啤酒花(包括啤酒花制品),

经酵母发酵酿制而成的、含有二氧化碳并可形成泡沫的发酵酒
13.11 啤酒及麦芽饮料 14.2.1 啤酒和麦芽饮料

15.03.06 其他发酵酒类(充气型) 以上各类未包括的发酵酒。 — —

16.0 其他类(01.0~15.0 除外) — — —

16.01 果冻

以水、食糖等为主要原料，辅以增稠剂等食品添加剂，添加或

不添加果蔬制品、乳及乳制品等原料，经溶胶、调配、灌装、

杀菌、冷却等工序加工而成的胶冻食品。

— —

16.02 茶叶、咖啡和茶制品 — —

14.1.5 咖啡、咖啡替代品、茶、

草本茶和其他热谷类和谷粒饮

料，不包括可可饮料

16.02.01 茶叶、咖啡

茶叶：以茶树的鲜叶为原料，经加工制成的，含有咖啡碱、茶

多酚、茶氨酸等物质的产品。

咖啡：咖啡属植物(Coffea，一般指栽培种)的果实和种子以及

这些果实和种子制成的供人类消费的产品。

—

16.02.02 茶制品(包括调味茶和代用茶)

茶制品指含茶制品，包括调味茶和代用茶。

调味茶是指以茶叶为原料，配以各种可食用物质或食品用香料

等制成的调味茶类。

代用茶(Herbal Tea)：采用除茶(Camellia sinensis

L.O.kunts)以外、由国家行政主管部门公布的可用于食品的植

物芽叶、花及花蕾、果(实)、根茎等为原料，经加工制作、采

用类似茶叶冲泡(浸泡或煮)的方式，供人们饮用的产品。

—

16.03 胶原蛋白肠衣
经检疫合格的猪、牛新鲜皮经脱毛处理后剖下的真皮层。禁止

使用制革厂鞣制后的皮料。
— —

16.04 酵母及酵母类制品 — 12.12 酵母及类似制品 12.8 酵母及其类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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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食品类别/名称描述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含食品添加

剂的食物类别

澳门特别行政区食品添加剂食

物分类

16.04.01 干酵母 经过分离、干燥等工序制成的酵母产品。

16.04.02 其他酵母及酵母类制品
除干酵母以外的其他酵母产品及以酵母为原料，经水解、提纯、

干燥等工艺制成的酵母类制品。

16.05 食品加工用菌种制剂(16.04 除外) — — —

16.06 膨化食品
以谷类、薯类、豆类、果蔬类或坚果籽类等为主要原料，采用

膨化工艺制成的组织疏松或松脆的食品。
—

15.1 以马铃薯、谷类、面粉或

淀粉(来源于根、块根或块茎

类，豆和豆荚类)为原料的零食

16.07 其他 —

14.3 以鱼为主的小食，不包括

属食物分类 9.2.6 及其细分类

(如适用的话)的鱼干小食及属

食物分类8.3.2及其细分类(如

适用的话)的肉干小食

15.3 鱼味零食

16.0 预制食品

注 1:表中分类基于 GB 2760—202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并与香港特别行政区《食物内防腐剂规例》(第 132BD 章)、澳门特别行政区第 5/2024 号行政

法规《食品中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进行交互对比。

注 2:食品分类/名称描述：来自相关产品标准中的术语和定义。

注3:—代表无该食品分类名称。
a
冰片糖的食品类别/名称描述引自《食糖分类》(GB/T 35886—2018)。

b
不经调色处理、不添加糖(包括食糖和淀粉糖)的风味饮料为风味水饮料，如苏打水饮料、薄荷水饮料、玫瑰水饮料等。

c
蒸馏酒、发酵酒项下的各细类食品的食品类别/名称描述引自 GB/T 17204 《饮料酒术语和分类》。

d
以葡萄或葡萄汁为原料的产品可简称为白兰地，以其他水果为为原料，产品名称冠以水果名称。

e
芳香植物指根据相关规定可在食品加工中使用的具有芳香特征的植物。

f
包括无醇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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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 GB 2760 与 GB 2762、GB 2761 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GB 2762-2022

GB 2761-2017

对应食品类别(名称)

产品标准

1乳及乳制品

01.0
乳及乳制品(13.0特殊膳食用食品

涉及品种除外)
乳及乳制品 —

— — 生乳
GB 19301-2010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生乳

01.01
巴氏杀菌乳、灭菌乳、高温杀菌乳

和调制乳
— —

01.01.01 巴氏杀菌乳 巴氏杀菌乳
GB 19645-2010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巴氏杀菌乳

01.01.02 灭菌乳和高温杀菌乳 灭菌乳
GB 25190-2010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灭菌乳

01.01.03 调制乳 调制乳
GB 25191-2010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调制乳

01.02 发酵乳和风味发酵乳 发酵乳 —

01.02.01 发酵乳 发酵乳 GB 19302-2010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发酵乳01.02.02 风味发酵乳 发酵乳

01.03 乳粉和奶油粉及其调制产品 — —

01.03.01 乳粉和奶油粉 — —

— — 乳粉
GB 19644-2010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乳粉

01.03.02 调制乳粉和调制奶油粉 — —

— — 调制乳粉
GB 19644-2010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乳粉

01.04 炼乳及其调制产品 浓缩乳制品

GB 13102-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浓缩乳制品

01.04.01 淡炼乳(原味) 浓缩乳制品

01.04.02
调制炼乳(包括加糖炼乳及使用了

非乳原料的调制炼乳等)
浓缩乳制品

01.05 稀奶油(淡奶油)及其类似品 稀奶油、奶油、无水奶油

GB 19646-2010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稀奶油、奶油和无水奶油
01.05.01 稀奶油 稀奶油、奶油、无水奶油

01.05.03 调制稀奶油 稀奶油、奶油、无水奶油

01.05.04 稀奶油类似品 其他油脂制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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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 GB 2760 与 GB 2762、GB 2761 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GB 2762-2022

GB 2761-2017

对应食品类别(名称)

产品标准

01.06
干酪、再制干酪、干酪制品及干酪

类似品
— —

01.06.01 非熟化干酪 干酪

GB 5420-2021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干酪
01.06.02 熟化干酪 干酪

01.06.03 乳清干酪 干酪

01.06.04 再制干酪及干酪制品 再制干酪

GB 25192-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再制干酪和干酪制品
01.06.04.01 普通再制干酪 再制干酪

01.06.04.02 调味再制干酪 再制干酪

01.06.05 干酪类似品 干酪制品
GB 25192-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再制干酪和干酪制品

01.06.06 乳清蛋白干酪 干酪
GB 5420-2021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干酪

01.07

以乳为主要配料的即食风味食品

或其预制产品(不包括冰淇淋和风

味发酵乳)

其他乳制品 —

01.08
其他乳制品(如乳清粉、酪蛋白粉

等)
— —

— — 乳清粉和乳清蛋白粉 —

— — 其他乳制品 —

2 油脂及其制品

02.0 脂肪，油和乳化脂肪制品 油脂及其制品 —

02.01 基本不含水的脂肪和油 — —

02.01.01 植物油脂 — —

02.01.01.01 植物油
植物油脂(包括食用植物调和油及

添加了鱼油的调和油)

GB 2716-2018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植物油

02.01.01.02 氢化植物油 氢化植物油
GB 15196-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食用油脂制品

02.01.02
动物油脂(包括猪油、牛油、鱼油

和其他动物脂肪等)

动物油脂(例如:猪油、牛油、鱼油、

磷虾油等)
—

— — 水产动物油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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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 GB 2760 与 GB 2762、GB 2761 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GB 2762-2022

GB 2761-2017

对应食品类别(名称)

产品标准

— — 鱼油及其制品、磷虾油及其制品 —

— — 其他动物油脂
GB 10146-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食用动物油脂

02.01.03 无水黄油，无水乳脂 稀奶油、奶油、无水奶油
GB 19646-2010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稀奶油、奶油和无水奶油

02.02 水油状脂肪乳化制品 油脂制品
GB 15196-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食用油脂制品

02.02.01 脂肪含量 80%以上的乳化制品 油脂制品
GB 15196-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食用油脂制品

02.02.01.01 黄油和浓缩黄油 稀奶油、奶油、无水奶油
GB 19646-2010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稀奶油、奶油和无水奶油

02.02.01.02
人造黄油(人造奶油)及其类似制

品(如黄油和人造黄油混合品)

含氢化和(或)部分氢化油脂的油

脂制品

GB 15196-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食用油脂制品

02.02.02 脂肪含量 80%以下的乳化制品 油脂制品
GB 15196-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食用油脂制品

02.03

02.02 类以外的脂肪乳化制品，包

括混合的和(或)调味的脂肪乳化

制品

油脂制品

GB 15196-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食用油脂制品
02.04 脂肪类甜品 油脂制品

02.05 其他油脂或油脂制品 油脂制品

3冷冻饮品

03.0 冷冻饮品 冷冻饮品

GB 2759-2015 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冷冻饮品和制

作料

03.01 冰淇淋、雪糕类 冰淇淋

— — 雪糕

— — 雪泥

03.03 风味冰、冰棍类 冰棍

03.04 食用冰 食用冰

— — 甜味冰

03.05 其他冷冻饮品 其他冷冻饮品

4水果、蔬菜(包括块根类)、豆类、食用菌、藻类、坚果以及籽类等

4-1 水果及其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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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 GB 2760 与 GB 2762、GB 2761 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GB 2762-2022

GB 2761-2017

对应食品类别(名称)

产品标准

04.01 水果 水果及其制品 —

04.01.01 新鲜水果
新鲜水果(未经加工的、经表面处

理的、去皮或预切的、冷冻的水果)
—

04.01.01.01 未经加工的鲜水果 — —

04.01.01.02 经表面处理的鲜水果 — —

04.01.01.03 去皮或预切的鲜水果 — —

04.01.02 加工水果 水果制品 —

04.01.02.01 冷冻水果
新鲜水果(未经加工的、经表面处

理的、去皮或预切的、冷冻的水果)
—

04.01.02.02 水果干类 水果干类 —

04.01.02.03 醋、油或盐渍水果 醋、油或盐渍水果 —

04.01.02.04 水果罐头 水果罐头
GB 7098-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罐头食品

04.01.02.05 果酱 果酱(泥) —

04.01.02.06 果泥 果酱(泥) —

04.01.02.07
除 04.01.02.05 以外的果酱(如印

度酸辣酱)
果酱(泥) —

04.01.02.08 蜜饯 蜜饯(包括果丹皮)

GB 14884-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蜜饯

04.01.02.08.01 蜜饯类、凉果类 蜜饯(包括果丹皮)

04.01.02.08.03 果脯类 蜜饯(包括果丹皮)

04.01.02.08.04 话化类 蜜饯(包括果丹皮)

04.01.02.08.05 果糕类 蜜饯(包括果丹皮)

04.01.02.09 装饰性果蔬 其他水果制品 —

04.01.02.10 水果甜品，包括果味液体甜品 其他水果制品 —

04.01.02.11 发酵的水果制品 发酵的水果制品 —

04.01.02.12 煮熟的或油炸的水果 煮熟的或油炸的水果 —

04.01.02.13 其他加工水果 其他水果制品 —

4-2 蔬菜及其制品(不包括食用菌、藻类)

04.02 蔬菜
蔬菜及其制品(包括薯类，不包括

食用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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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 GB 2760 与 GB 2762、GB 2761 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GB 2762-2022

GB 2761-2017

对应食品类别(名称)

产品标准

04.02.01 新鲜蔬菜
新鲜蔬菜(未经加工的、经表面处

理的、去皮或预切的、冷冻的蔬菜)
—

04.02.01.01 未经加工鲜蔬菜 新鲜蔬菜(未经加工的) —

— — 芸薹类蔬菜 —

— — 叶菜蔬菜(包括芸薹类叶菜) —

— — 豆类蔬菜 —

— —
块根和块茎蔬菜(例如:薯类、胡萝

卜、萝卜、生姜等)
—

— — 生姜、薯类 —

— — 其他块根块茎蔬菜 —

— — 茎类蔬菜 —

— — 芹菜 —

— — 其他茎类蔬菜 —

— — 黄花菜 —

— —

其他未经加工的新鲜蔬菜(包括瓜

果类、鳞茎类和水生类、芽菜类；

竹笋等多年生蔬菜)

—

04.02.01.02 经表面处理的新鲜蔬菜 新鲜蔬菜(经表面处理的)
a

—

04.02.01.03 去皮、切块或切丝的蔬菜 新鲜蔬菜(去皮或预切的)
a

—

04.02.01.04 芽菜类 其他新鲜蔬菜(芽菜类) —

04.02.02 加工蔬菜 蔬菜制品 —

04.02.02.01 冷冻蔬菜 新鲜蔬菜(冷冻的)
a

—

04.02.02.02 干制蔬菜 干制蔬菜 —

04.02.02.03 腌渍的蔬菜 酱腌菜
GB 2714-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酱腌菜

04.02.02.04 蔬菜罐头 蔬菜罐头
GB 7098-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罐头食品

04.02.02.05 蔬菜泥(酱)，西红柿沙司除外 蔬菜泥(酱) —

04.02.02.06 发酵蔬菜制品 酱腌菜 —

04.02.02.07 经水煮或油炸的蔬菜 经水煮或油炸的蔬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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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 GB 2760 与 GB 2762、GB 2761 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GB 2762-2022

GB 2761-2017

对应食品类别(名称)

产品标准

04.02.02.08 其他加工蔬菜 其他蔬菜制品 —

4-3 食用菌、藻类及其制品

04.03 食用菌和藻类 —

GB 7096-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食用菌及其制品

GB 19643-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藻类及其制品

04.03.01 新鲜食用菌和藻类 — —

04.03.01.01 未经加工鲜食用菌和藻类 — —

— — 新鲜食用菌(未经加工的)

GB 7096-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食用菌及其制品

— —
双孢菇 Agaricus bisporus (J.E.

Lange) Imbach

— —
平菇 Pleurotus ostreatus

(Jacq.) P. Kumm

— —
香菇 Lentinula edodes (Berk.)

Pegler

— —
榛蘑 Armillaria mellea (Vahl.)

P. Kumm

— —

牛肝菌[美味牛肝菌 Boletus

bainiugan Dentinger;兰茂牛肝

菌 Lanmaoa asiatica G. Wu & Zhu

L.Yang;茶褐新生牛肝菌

Sutorius brunneissimus (W.F.

Chiu) G. Wu & Zhu L. Yang;远东

邹盖牛肝菌 Rugiboletus

extremiorientalis (Lj.N.

Vassiljeva) G. Wu & Zhu L. Yang]

— —
松茸 Tricholoma matsutake (S.

Ito & S. Imai) Singer

— — 松露 Tuber spp.

— —
青头菌 Russula virescens

(Schaeff.) Fr.

— — 鸡枞 Termitomyces spp.

— — 鸡油菌 Cantharellus s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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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 GB 2760 与 GB 2762、GB 2761 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GB 2762-2022

GB 2761-2017

对应食品类别(名称)

产品标准

— —
多汁乳菇 Lactarius volemus

(Fr.)

— —
羊肚菌 Morchella importuna M.

Kuo，O'Donnell & T.J. Volk

— —
獐头菌 Sarcodon imbricatus

(L.) P. Karst.

— — 姬松茸 Agaricus blazei Murrill

— —

木耳(毛木耳 Auricularia cornea

Ehrenb.;黑木耳 Auricularia

heimuer F. Wu，B.K. Cui &

Y.C.Dai)

— — 银耳 Tremella fuciformis Berk.

— — 其他未经加工的新鲜食用菌

— — 新鲜藻类(未经加工的)

GB 19643-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藻类及其制品
— — 螺旋藻

— — 其他新鲜藻类

04.03.01.02 经表面处理的鲜食用菌和藻类 — —

— — 新鲜食用菌(经表面处理的)
b

GB 7096-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食用菌及其制品

— — 新鲜藻类(经表面处理的
)c

GB 19643-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藻类及其制品

04.03.01.03 去皮、切块或切丝的食用菌和藻类 — —

— — 新鲜食用菌(预切的)
b

GB 7096-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食用菌及其制品

— — 新鲜藻类(预切的)
c

GB 19643-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藻类及其制品

04.03.02 加工食用菌和藻类 食用菌制品、藻类制品
b

—

04.03.02.01 冷冻食用菌和藻类

新鲜食用菌(冷冻的)
b

GB 7096-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食用菌及其制品

新鲜藻类(冷冻的)
c

GB 19643-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藻类及其制品

04.03.02.02 干制食用菌和藻类 干制食用菌
b
，污染物限量以相应

新鲜食用菌污染物限量结合其脱

GB 7096-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食用菌及其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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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 GB 2760 与 GB 2762、GB 2761 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GB 2762-2022

GB 2761-2017

对应食品类别(名称)

产品标准

水率或浓缩率折算。

干制藻类
c
，污染物限量以相应新

鲜藻类污染物限量结合其脱水率

或浓缩率折算。

GB 19643-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藻类及其制品

04.03.02.03 腌渍的食用菌和藻类

食用菌制品(腌渍食用菌)
b

GB 7096-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食用菌及其制品

藻类制品(盐渍藻类)
c

GB 19643-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藻类及其制品

04.03.02.04 食用菌和藻类罐头

食用菌制品(食用菌罐头)
b

GB 7096-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食用菌及其制品

GB 7098-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罐头食品

藻类制品(藻类罐头)
c

GB 19643-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藻类及其制品

GB 7098-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罐头食品

04.03.02.05 经水煮或油炸的藻类

食用菌制品(经水煮或油炸食用

菌)
b

GB 7096-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食用菌及其制品

藻类制品(经水煮或油炸藻类)
c

GB 19643-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藻类及其制品

04.03.02.06 其他加工食用菌和藻类
其他食用菌制品

b

其他藻类制品
c

GB 7096-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食用菌及其制品

GB 19643-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藻类及其制品

4-4 豆类及其制品

— — 豆类(干豆、以干豆磨成的粉) —

04.04 豆类制品 豆类制品

GB 2712-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豆制品

04.04.01 非发酵豆制品

非发酵豆制品(豆腐类、豆干类、

腐竹类、熟制豆类、大豆蛋白膨化

食品、大豆素肉等)

04.04.01.01 豆腐类

04.04.01.02 豆干类

04.04.01.03 豆干再制品

04.04.01.03.01 炸制豆干

04.04.01.03.02 卤制豆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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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 GB 2760 与 GB 2762、GB 2761 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GB 2762-2022

GB 2761-2017

对应食品类别(名称)

产品标准

04.04.01.03.03 熏制豆干

04.04.01.03.04 其他豆干

04.04.01.04 腐竹类(包括腐竹、油皮等)

04.04.01.05
新型豆制品(大豆蛋白及其膨化食

品、大豆素肉等)

04.04.01.06 熟制豆类

— — 豆浆

04.04.02 发酵豆制品

发酵豆制品(例如:腐乳类、纳豆、

豆豉、豆豉制品等)
04.04.02.01 腐乳类

04.04.02.02 豆豉及其制品(包括纳豆)

04.04.03 其他豆制品 其他豆类制品(包括豆沙馅)

4-5 坚果和籽类

04.05.01 新鲜坚果与籽类
生干坚果及籽类(不包括谷物种子

和豆类，包括咖啡豆、可可豆)

GB 19300-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坚果与籽类食品

— — 花生

— — 生咖啡豆及烘焙咖啡豆

— — 其他生干坚果及籽类

04.05.02 加工坚果与籽类 坚果及籽类制品

04.05.02.01 熟制坚果与籽类
熟制坚果及籽类(带壳、脱壳、包

衣)

04.05.02.01.01 带壳熟制坚果与籽类 熟制坚果及籽类(带壳)

— — 花生

— — 其他熟制坚果及籽类

04.05.02.01.02 脱壳熟制坚果与籽类 熟制坚果及籽类(脱壳)
d

04.05.02.03 坚果与籽类罐头 坚果与籽类罐头
GB 7098-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罐头食品

04.05.02.04
坚果与籽类的泥(酱)，包括花生酱

等

坚果及籽类的泥(酱)(例如:花生

酱等)
—

04.05.02.05
其他加工的坚果与籽类(如腌渍的

果仁)

其他坚果及籽类制品(例如:腌渍

的果仁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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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 GB 2760 与 GB 2762、GB 2761 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GB 2762-2022

GB 2761-2017

对应食品类别(名称)

产品标准

5可可制品、巧克力和巧克力制品以及糖果

05.0

可可制品、巧克力和巧克力制品

(包括代可可脂巧克力及制品)以

及糖果

可可制品、巧克力和巧克力制品以

及糖果
—

05.01
可可制品、巧克力和巧克力制品，

包括代可可脂巧克力及制品
— —

05.01.01
可可制品(包括以可可为主要原料

的脂、粉、浆、酱、馅等)
可可制品、巧克力和巧克力制品

(包括代可可脂巧克力及制品)

GB 9678.2-2014 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巧克力、代可可脂巧克力及

其制品
05.01.02

巧克力和巧克力制品、除05.01.01

以外的可可制品

05.01.03 代可可脂巧克力及其制品

05.02 糖果 糖果(包括胶基糖果)

GB 17399-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糖果

05.02.01 胶基糖果 —

05.02.02 除胶基糖果以外的其他糖果 —

05.03 糖果和巧克力制品包衣
可可制品、巧克力和巧克力制品以

及糖果

05.04

装饰糖果(如工艺造型，或用于蛋

糕装饰)、顶饰(非水果材料)和甜

汁

可可制品、巧克力和巧克力制品以

及糖果

6谷物及其制品(不包括焙烤食品)

06.0

粮食和粮食制品，包括大米、面粉、

杂粮、块根植物、豆类和玉米提取

的淀粉等(不包括 07.0 类焙烤制

品)

谷物及其制品(不包括焙烤食品) —

06.01 原粮 谷物

GB 2715-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粮食

— — 稻谷

— — 玉米

— — 小麦

— — 大麦(包括青稞)

— —
其他谷物[例如:粟(谷子)、高粱、

黑麦、燕麦、荞麦等]

— — 谷物碾磨加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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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 GB 2760 与 GB 2762、GB 2761 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GB 2762-2022

GB 2761-2017

对应食品类别(名称)

产品标准

— — 糙米(包括色稻米)

06.02 大米及其制品 — —

06.02.01 大米 大米(粉)
GB 2715-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粮食

06.02.02 大米制品 大米制品(例如:米粉、米线等) —

06.02.03 米粉(包括汤圆粉等) 大米(粉) —

06.02.04 米粉制品 其他谷物制品 —

06.03 小麦粉及其制品 — —

06.03.01 小麦粉 小麦粉(包括食用麸皮)

GB 2715-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粮食
06.03.01.01 通用小麦粉

小麦粉(包括食用麸皮)
06.03.01.02 专用小麦粉(如自发粉、饺子粉等)

06.03.02 小麦粉制品 小麦粉制品 —

06.03.02.01
生湿面制品(如面条、饺子皮、馄

饨皮、烧麦皮)

生湿面制品(例如:面条、饺子皮、

馄饨皮、烧麦皮等)
—

06.03.02.02 生干面制品 生干面制品 —

06.03.02.03 发酵面制品 发酵面制品 —

06.03.02.05 油炸面制品 其他小麦粉制品 —

06.03.02.06 其他小麦粉制品(如面筋等) — —

— — 面筋
GB 2711-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面筋制品

— — 其他小麦粉制品 —

— — 玉米粉、玉米糁(渣) —

06.04 杂粮粉及其制品 — —

06.04.01 杂粮粉 其他谷物碾磨加工品
GB 2715-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粮食

06.04.02 杂粮制品 其他谷物制品 —

06.04.02.01 杂粮罐头 粥类罐头
GB 7098-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罐头食品

06.04.02.02 其他杂粮制品 其他谷物制品 —

06.05 淀粉及淀粉类制品 淀粉及淀粉制品(包括谷物、豆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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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 GB 2760 与 GB 2762、GB 2761 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GB 2762-2022

GB 2761-2017

对应食品类别(名称)

产品标准

和块根植物提取的淀粉)

06.05.01 食用淀粉 食用淀粉
GB 31637-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食用淀粉

06.05.02 淀粉制品 淀粉制品(包括虾味片)

GB 2713-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淀粉制品

06.05.02.01 粉丝、粉条

淀粉制品(包括虾味片)

06.05.02.02 虾味片

06.05.02.03 藕粉

06.05.02.04 粉圆

06.05.02.05 其他淀粉制品(如凉粉等)

06.06 即食谷物，包括碾轧燕麦(片) —

GB 19640-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冲调谷物制品
— — 麦片

— — 其他即食谷物制品

06.07 方便米面制品 其他谷物制品
GB 17400-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方便面

06.08 冷冻米面制品 其他谷物制品
GB 19295-2021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速冻面米与调制食品

06.09
谷类和淀粉类甜品(如米布丁、木

薯布丁)
其他谷物制品 —

06.10 粮食制品馅料 — —

06.11
面糊(如用于鱼和禽肉的拖面糊)、

裹粉、煎炸粉

面糊(例如:用于鱼和禽肉的拖面

糊)、裹粉、煎炸粉
—

06.12 其他粮食制品 其他谷物制品 —

7 焙烤食品

07.0 焙烤食品 焙烤食品 —

07.01 面包 面包

GB 7099-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糕点面包

07.02 糕点 糕点(包括月饼)

07.02.01 中式糕点(月饼除外)

糕点(包括月饼)07.02.02 西式糕点

07.02.03 月饼

07.02.04 糕点上彩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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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 GB 2760 与 GB 2762、GB 2761 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GB 2762-2022

GB 2761-2017

对应食品类别(名称)

产品标准

07.03 饼干 饼干

GB 7100-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饼干

07.03.01 夹心及装饰类饼干

饼干
07.03.02 威化饼干

07.03.03 蛋卷

07.03.04 其他饼干

07.04 焙烤食品馅料及表面用挂浆 其他焙烤食品 —

07.05 其他焙烤食品 其他焙烤食品 —

8肉及肉制品

08.0 肉及肉制品 肉及肉制品 —

08.01 生、鲜肉 肉类(生鲜、冷却、冷冻肉等) —

08.01.01 生鲜肉 肉类(生鲜)

GB 2707-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鲜(冻)畜、禽产品

— — 畜禽肉

— — 畜禽内脏(例如:肝、肾、肺、肠等)

08.01.02 冷却肉、冰鲜肉 肉类(冷却肉)
e

08.01.03 冻肉 肉类(冷冻肉)
e

08.02 预制肉制品 预制肉制品 —

08.02.01 调理肉制品(生肉添加调理料) 调理肉制品(生肉添加调理料) —

08.02.02
腌腊肉制品类(如咸肉、腊肉、板

鸭、中式火腿、腊肠)

腌腊肉制品类(如咸肉、腊肉、板

鸭、中式火腿、腊肠等)

GB 2730-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腌腊肉制品

08.02.03 肉丸类 — —

08.02.04 其他预制肉制品 — —

08.03 熟肉制品 熟肉制品 —

08.03.01 酱卤肉制品类 酱卤肉制品类

GB 2726-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熟肉制品

08.03.01.01 白煮肉类 酱卤肉制品类

08.03.01.02 酱卤肉类 酱卤肉制品类

08.03.01.03 糟肉类 酱卤肉制品类

08.03.02
熏、烧、烤肉类(熏肉、叉烧肉、

烤鸭、肉脯等)
熏、烧、烤肉类

GB 2726-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熟肉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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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 GB 2760 与 GB 2762、GB 2761 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GB 2762-2022

GB 2761-2017

对应食品类别(名称)

产品标准

08.03.03 油炸肉类 油炸肉类

08.03.04
西式火腿(熏烤、烟熏、蒸煮火腿)

类

西式火腿(熏烤、烟熏、蒸煮火腿)

类

08.03.05 肉灌肠类 肉灌肠类

08.03.06 发酵肉制品类 发酵肉制品类

08.03.07 熟肉干制品 熟肉干制品

08.03.07.01 肉松类 熟肉干制品

08.03.07.02 肉干类 熟肉干制品

08.03.08 肉罐头类 肉类罐头
GB 7098-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罐头食品

08.03.09 其他熟肉制品 其他熟肉制品
GB 2726-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熟肉制品

08.04 肉制品的可食用动物肠衣类 — —

9水产动物及其制品

09.0

水产及其制品(包括鱼类、甲壳类、

贝类、软体类、棘皮类等水产及其

加工制品等)

水产动物及其制品 —

09.01 鲜水产 鲜、冻水产动物(鲜水产动物)

GB 2733-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鲜、冻动物性水产品

— — 鱼类

— — 非肉食性鱼类

— —
肉食性鱼类(例如:金枪鱼、金目

鲷、枪鱼、鲨鱼等)

— — 金枪鱼

— — 金目鲷

— — 枪鱼

— — 鲨鱼

— — 其他肉食性鱼类

— — 甲壳类(例如:虾类、蟹类等)

— — 海蟹、虾蛄

— — 其他甲壳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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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 GB 2760 与 GB 2762、GB 2761 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GB 2762-2022

GB 2761-2017

对应食品类别(名称)

产品标准

— — 软体动物

— — 头足类

— — 双壳贝类

— — 腹足类

— — 其他软体动物

— — 棘皮类

— — 其他鲜、冻水产动物

09.02 冷冻水产品及其制品 — —

09.02.01 冷冻水产品 鲜、冻水产动物(冻水产动物)
f

GB 2733-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鲜、冻动物性水产品

09.02.02 冷冻挂浆制品 水产制品(冷冻挂浆制品)

GB 10136-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动物性水产制品

— — 鱼类制品(冷冻挂浆鱼类制品)

— — 非肉食性鱼类制品
g

— —
肉食性鱼类制品(例如:金枪鱼、金

目鲷、枪鱼、鲨鱼等)
g

— — 金枪鱼制品
g

— — 金目鲷制品
g

— — 枪鱼制品
g

— — 鲨鱼制品
g

— — 其他肉食性鱼类制品
g

— — 海蜇制品
h

— — 其他水产制品(冷冻挂浆制品)
h

09.02.03
冷冻水产糜及其制品(包括冷冻丸

类产品等)
鱼类制品(冷冻鱼糜制品)

g

09.03 预制水产品(半成品) 水产制品(预制动物性水产制品)
h

09.03.01 醋渍或肉冻状水产品 水产制品(预制动物性水产制品)
h

09.03.02 腌制水产品 水产制品(腌制水产品)。
h

09.03.03 鱼子制品 鱼类制品(鱼子制品)
g

09.03.04 风干、烘干、压干等水产品 水产制品(干制水产品)
h
，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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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 GB 2760 与 GB 2762、GB 2761 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GB 2762-2022

GB 2761-2017

对应食品类别(名称)

产品标准

限量以相应新鲜水产制品污染物

限量结合其脱水率或浓缩率折算。

09.03.05 其他预制水产品(如鱼肉饺皮) 水产制品(预制动物性水产制品)
h

09.04 熟制水产品(可直接食用) 水产制品(熟制动物性水产制品)
h

09.04.01 熟干水产品 水产制品(熟制动物性水产制品)
h

09.04.02 经烹调或油炸的水产品 水产制品(熟制动物性水产制品)
h

09.04.03 熏、烤水产品 水产制品(熏、烤水产品)
h

09.04.04 发酵水产品 水产制品(发酵水产品)
h

09.04.05 鱼肉灌肠类 —

09.05 水产品罐头 水产制品(水产品罐头)
h

GB 7098-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罐头食品
— — 鱼类罐头

— — 他水产品罐头

09.06 其他水产品及其制品 其他水产品及其制品 —

10 蛋及蛋制品

10.0 蛋及蛋制品 蛋及蛋制品

GB 2749-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蛋与蛋制品

10.01 鲜蛋 鲜蛋

10.02 再制蛋(不改变物理性状) 蛋制品(再制蛋)

10.02.01 卤蛋 卤蛋

10.02.02 糟蛋 糟蛋

10.02.03 皮蛋 皮蛋

10.02.04 咸蛋 咸蛋

10.02.05 其他再制蛋 其他再制蛋

10.03 蛋制品(改变其物理性状) 蛋制品(干蛋制品、液蛋制品等)

10.03.01
脱水蛋制品(如蛋白粉、蛋黄粉、

蛋白片)
干蛋制品

10.03.02 热凝固蛋制品(如蛋黄酪、皮蛋肠) 其他蛋制品

10.03.03 蛋液与液态蛋 液蛋制品

10.04 其他蛋制品 其他蛋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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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 GB 2760 与 GB 2762、GB 2761 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GB 2762-2022

GB 2761-2017

对应食品类别(名称)

产品标准

11 食糖及淀粉糖

11.0 甜味料，包括蜂蜜 — —

11.01 食糖

食糖(包括白砂糖、绵白糖、红糖、

方糖、冰片糖、原糖、糖蜜、部分

转化糖、槭树糖浆)

GB 13104-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食糖

(不包括糖蜜、部分转化糖、槭树

糖浆)
11.01.01

白砂糖及白砂糖制品、绵白糖、红

糖、冰片糖
食糖

11.01.02 赤砂糖、原糖、其他糖和糖浆 食糖

11.02

淀粉糖(食用葡萄糖、低聚异麦芽

糖、果葡糖浆、麦芽糖、麦芽糊精、

葡萄糖浆等)

淀粉糖
GB 15203-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淀粉糖

11.03 蜂蜜及花粉 — —

11.03.01 蜂蜜 蜂蜜
GB 14963-2011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蜂蜜

11.03.02 花粉 花粉

GB 31636-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花粉

— — 油菜花粉

— — 松花粉

— — 其他花粉

11.04 餐桌甜味料 —

GB 26687-2011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复配食品添加剂通则(含第 1

号修改单)

11.05 调味糖浆 食糖及淀粉糖 —

11.05.01 水果调味糖浆 食糖及淀粉糖 —

11.05.02 其他调味糖浆 食糖及淀粉糖 —

11.06 其他甜味料 食糖及淀粉糖 —

12 调味品

12.0 调味品 调味品 —

12.01 盐及代盐制品 食用盐
GB 2721-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食用盐

12.02 鲜味剂和助鲜剂 味精
GB 2720-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味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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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 GB 2760 与 GB 2762、GB 2761 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GB 2762-2022

GB 2761-2017

对应食品类别(名称)

产品标准

12.03 食醋 食醋
GB 2719-2018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食醋

12.04 酱油 酱油
GB 2717-2018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酱油

12.05 酿造酱 酿造酱
GB 2718-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酿造酱

12.07 料酒及制品 复合调味料(调味料酒)
GB 31644-2018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复合调味料

12.09 香辛料类 香辛料类 —

12.09.01 香辛料及粉 香辛料及粉 —

— —
花椒、桂皮(肉桂)、多种香辛料混

合的香辛料
—

— — 其他香辛料及粉 —

12.09.02 香辛料油 香辛料油 —

12.09.03 香辛料酱(如芥末酱、青芥酱) 香辛料酱(如芥末酱、青芥酱) —

12.09.04 其他香辛料加工品 其他香辛料加工品 —

12.10 复合调味料

复合调味料(例如:调味料酒、固体

汤料、鸡精、鸡粉、蛋黄酱、色拉

酱、调味清汁等)

GB 31644-2018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复合调味料

12.10.01 固体复合调味料

复合调味料

12.10.01.01 固体汤料

12.10.01.02 鸡精、鸡粉

12.10.01.03 其他固体复合调味料

12.10.02 半固体复合调味料

12.10.02.01 蛋黄酱、沙拉酱

12.10.02.02 调味酱

12.10.02.04 其他半固体复合调味料

12.10.03 液体复合调味料

12.10.03.01 浓缩汤

12.10.03.02 肉汤、骨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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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 GB 2760 与 GB 2762、GB 2761 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GB 2762-2022

GB 2761-2017

对应食品类别(名称)

产品标准

12.10.03.03 调味汁

12.10.03.04 蚝油、虾油、鱼露等 水产调味品

GB 10133-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水产调味品

— — 鱼类调味品(例如：鱼露等)

— —
其他水产调味品(例如：蚝油、虾

油等)

12.10.03.05 其他液体复合调味料 复合调味料
GB 31644-2018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复合调味料

12.11 其他调味品 其他调味品 —

13 特殊膳食用食品

13.0 特殊膳食用食品 特殊膳食用食品 —

13.01 婴幼儿配方食品 婴幼儿配方食品 —

13.01.01 婴儿配方食品 婴儿配方食品
GB 10765-2010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婴儿配方食品

13.01.02 较大婴儿和幼儿配方食品 较大婴儿和幼儿配方食品
GB 10767-2010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较大婴儿和幼儿配方食品

13.01.03 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 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

GB 25596-2010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

通则

13.02 婴幼儿辅助食品 婴幼儿辅助食品 —

13.02.01 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 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

GB 10769-2010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
— — 添加藻类的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

— — 其他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

13.02.02 婴幼儿罐装辅助食品 —
GB 10770-2010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婴幼儿罐装辅助食品

13.03 其他特殊膳食用食品 — —

— —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特殊医学

用途婴儿配方食品涉及的品种除

外) GB 29922-2013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通则
— — 10 岁以上人群的产品

— — 1岁~10 岁人群的产品

— — 辅食营养补充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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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 GB 2760 与 GB 2762、GB 2761 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GB 2762-2022

GB 2761-2017

对应食品类别(名称)

产品标准

— — 孕妇及乳母营养补充食品 —

— — 其他特殊膳食用食品 —

14 饮料类

14.0 饮料类 饮料类

14.01 包装饮用水 包装饮用水
GB 19298-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包装饮用水

14.01.01 饮用天然矿泉水 饮用天然矿泉水
GB 8537-2018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饮用天然矿泉水

14.01.02 饮用纯净水 饮用纯净水
GB 19298-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包装饮用水

14.01.03 其他类饮用水 其他类饮用水
GB 19298-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包装饮用水

14.02 果蔬汁类及其饮料 果蔬汁类及其饮料

GB 7101-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饮料

14.02.01 果蔬汁（浆） 果蔬汁（浆）

— —
含浆果及小粒水果的果蔬汁类(葡

萄汁除外)

— — 葡萄汁

— — 其他果蔬汁（浆）

14.02.02 浓缩果蔬汁（浆） 浓缩果蔬汁（浆）

14.02.03 果蔬汁（浆）类饮料 果蔬汁（浆）类饮料

— —
含浆果及小粒水果的果蔬汁类饮

料(葡萄汁除外)

— — 葡萄汁

— — 其他果蔬汁类饮料

14.03 蛋白饮料
饮料类(包装饮用水、果蔬汁类及

其饮料、含乳饮料、固体饮料除外)

GB 7101-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饮料

14.03.01 含乳饮料

饮料类(包装饮用水、果蔬汁类及

其饮料、含乳饮料、固体饮料除外)

14.03.01.01 发酵型含乳饮料

14.03.01.02 配制型含乳饮料

14.03.01.03 乳酸菌饮料

14.03.02 植物蛋白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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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 GB 2760 与 GB 2762、GB 2761 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GB 2762-2022

GB 2761-2017

对应食品类别(名称)

产品标准

14.03.03 复合蛋白饮料

14.03.04 其他蛋白饮料

14.04 碳酸饮料
饮料类(包装饮用水、果蔬汁类及

其饮料、含乳饮料、固体饮料除外)

GB 7101-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饮料

14.04.01 可乐型碳酸饮料 饮料类(包装饮用水、果蔬汁类及

其饮料、含乳饮料、固体饮料除外)14.04.02 其他型碳酸饮料

14.05 茶、咖啡、植物（类）饮料
饮料类(包装饮用水、果蔬汁类及

其饮料、含乳饮料、固体饮料除外)

14.05.01 茶（类）饮料

饮料类(包装饮用水、果蔬汁类及

其饮料、含乳饮料、固体饮料除外)
14.05.02 咖啡（类）饮料

14.05.03 植物饮料

14.06 固体饮料
固体饮料[包括速溶咖啡、研磨咖

啡(烘焙咖啡)]

GB 7101-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饮料

— — 研磨咖啡(烘焙咖啡)

— — 速溶咖啡

14.06.02 蛋白固体饮料
固体饮料[包括速溶咖啡、研磨咖

啡(烘焙咖啡)]

14.06.03 速溶咖啡
固体饮料[包括速溶咖啡、研磨咖

啡(烘焙咖啡)]

14.06.04 其他固体饮料
固体饮料[包括速溶咖啡、研磨咖

啡(烘焙咖啡)]

14.07 特殊用途饮料
饮料类(包装饮用水、果蔬汁类及

其饮料、含乳饮料、固体饮料除外)

GB 7101-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饮料

14.08 风味饮料
饮料类(包装饮用水、果蔬汁类及

其饮料、含乳饮料、固体饮料除外)

GB 7101-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饮料

14.09 其他类饮料
饮料类(包装饮用水、果蔬汁类及

其饮料、含乳饮料、固体饮料除外)

GB 7101-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饮料

15 酒类

15.0 酒类 酒类

15.01 蒸馏酒
蒸馏酒(例如:白酒、白兰地、威士

忌、伏特加、朗姆酒等)
GB 2757-2012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蒸馏酒及其配制酒
15.01.01 白酒 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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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 GB 2760 与 GB 2762、GB 2761 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GB 2762-2022

GB 2761-2017

对应食品类别(名称)

产品标准

15.01.02 调香蒸馏酒 酒类(白酒、黄酒除外)

15.01.03 白兰地 酒类(白酒、黄酒除外)

15.01.04 威士忌 酒类(白酒、黄酒除外)

15.01.05 伏特加 酒类(白酒、黄酒除外)

15.01.06 朗姆酒 酒类(白酒、黄酒除外)

15.01.07 其他蒸馏酒 酒类(白酒、黄酒除外)

15.02 配制酒 酒类(白酒、黄酒除外)

15.03 发酵酒
发酵酒(例如:葡萄酒、黄酒、果酒、

啤酒等)

GB 2758-2012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发酵酒及其配制酒

15.03.01 葡萄酒 酒类(白酒、黄酒除外)

15.03.01.01 无汽葡萄酒 酒类(白酒、黄酒除外)

15.03.01.02 起泡葡萄酒 酒类(白酒、黄酒除外)

15.03.01.03 调香葡萄酒 酒类(白酒、黄酒除外)

15.03.01.04

特种葡萄酒（按特殊工艺加工制作

的葡萄酒,如在葡萄原酒中加入白

兰地,浓缩葡萄汁等）

酒类(白酒、黄酒除外)

15.03.02 黄酒 黄酒

15.03.03 果酒 酒类(白酒、黄酒除外)

15.03.04 蜂蜜酒 酒类(白酒、黄酒除外)

15.03.05 啤酒和麦芽饮料 酒类(白酒、黄酒除外)

15.03.06 其他发酵酒类（充气型） 酒类(白酒、黄酒除外)

16 其他类

16.0 其他类（01.0~15.0 除外） 其他类(除上述食品以外的食品)

16.01 果冻 果冻
GB 19299-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果冻

16.02 茶叶、咖啡和茶制品 —

16.02.01 茶叶、咖啡 —

— —
坚果及籽类（生咖啡豆及烘焙咖啡

豆）

— — 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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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 GB 2760 与 GB 2762、GB 2761 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0—2024

食品分类号

GB 2760—2024

食品类别/名称

GB 2762-2022

GB 2761-2017

对应食品类别(名称)

产品标准

16.02.02 茶制品（包括调味茶和代用茶） —

16.03 胶原蛋白肠衣 —
GB 14967-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胶原蛋白肠衣

16.04 酵母及酵母类制品 —

16.04.01 干酵母 —
GB 31639-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食品加工用酵母

16.04.02 其他酵母及酵母类制品 —

16.05 食品加工用菌种制剂(16.04除外) —

16.06 膨化食品 膨化食品
GB 17401-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膨化食品

16.07 其他 —

注：—代表无该食品分类名称

a
分类参照未经加工的新鲜蔬菜。

b
分类参照未经加工的新鲜食用菌。

c
分类参照未经加工的新鲜藻类。

d
分类参照熟制坚果及籽类(带壳)。

e
分类参照肉类(生鲜)。

f
分类参照鲜、冻水产动物(鲜水产动物)。

g
分类参照鱼类制品(冷冻挂浆鱼类制品)。

h
分类参照水产制品(冷冻挂浆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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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及其制品 — 水果及其制品

新鲜水果(未经加工的、经表面处理的、去皮

或预切的、冷冻的水果)

水果(蔓越莓、醋栗和接骨木果除

外)
水果

浆果和其他小粒水果(例如:蔓越莓、醋栗等) 蔓越莓、醋栗、接骨木果
浆果和其他小粒水果(黑莓、蓝莓、覆

盆子、桑葚、草莓、葡萄)

其他新鲜水果(包括甘蔗) — —

水果制品 — 水果制品

水果罐头 罐头水果 水果罐头

水果干类 — —

醋、油或盐渍水果 — 盐渍水果

果酱(泥) 果酱、果冻和柑橘果酱 果酱

蜜饯(包括果丹皮) — 蜜饯凉果

发酵的水果制品 — 发酵水果制品

煮熟的或油炸的水果 — 油炸的水果制品

水果甜品 — 水果甜品

其他水果制品
餐用橄榄

芒果酸辣调味果酱
—

蔬菜及其制品(包括薯类，不包括食用菌) — 蔬菜及其制品

新鲜蔬菜(未经加工的、经表面处理的、去皮

或预切的、冷冻的蔬菜)
— 蔬菜

芸薹类蔬菜
芸薹类蔬菜(芸薹属叶菜类蔬菜除

外)

芸薹类蔬菜：西兰花、椰菜花、椰菜、

羽衣甘蓝

叶菜蔬菜(包括芸薹类叶菜)
叶菜类蔬菜(包括芸薹属叶菜类蔬

菜)(菠菜除外)

叶菜蔬菜(包括芸薹类叶菜)：菠菜

、生菜、茼蒿、苋菜、通菜、油麦菜、

潺菜、芥兰、菜心、大白菜

豆类蔬菜 豆荚类蔬菜
豆类蔬菜：四季豆、豆角、荷兰豆、

蜜豆

块根和块茎蔬菜(例如:薯类、胡萝卜、萝卜、

生姜等)
根菜类和薯芋类蔬菜

根类、块根类和块茎类蔬菜：薯类(马

铃薯、木薯、番薯)、胡萝卜、萝卜、

生姜、红菜头、莲藕

茎类蔬菜 鳞茎类蔬菜 茎类蔬菜：芦笋、芹菜 、莴苣

其他未经加工的新鲜蔬菜(包括瓜果类、鳞茎

类和水生类、芽菜类；竹笋、黄花菜等多年生

蔬菜)

瓜类蔬菜(葫芦科)

茄果类蔬菜(葫芦科除外)
金针菜(黄花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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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新鲜蔬菜(芽菜类) — ——

蔬菜制品 —
蔬菜制品(蔬菜罐头、腌菜

、菜干、泡菜、酸菜)

蔬菜罐头 罐头蔬菜

—

干制蔬菜 —

酱腌菜 酱瓜(亦称为腌青瓜)

蔬菜泥(酱) —

经水煮或油炸的蔬菜 —

其他蔬菜制品 经加热处理和密封保存的西红柿

食用菌及其制品 食用真菌 食用菌及其制品

新鲜食用菌(未经加工的、经表面处理的、预

切的、冷冻的食用菌)
— 食用菌(冬菇、蘑菇)

双孢菇 Agaricus bisporus (J.E. Lange)

Imbach
— —

平菇 Pleurotus ostreatus (Jacq.) P. Kumm — —

香菇 Lentinula edodes (Berk.) Pegler — 香菇

榛蘑 Armillaria mellea (Vahl.) P. Kumm — —

牛肝菌[美味牛肝菌 Boletus bainiugan

Dentinger;兰茂牛肝菌 Lanmaoa asiatica G.

Wu & Zhu L.Yang;茶褐新生牛肝菌 Sutorius

brunneissimus (W.F. Chiu) G. Wu & Zhu L.

Yang;远东邹盖牛肝菌 Rugiboletus

extremiorientalis (Lj.N. Vassiljeva) G.

Wu & Zhu L. Yang]

— —

松茸 Tricholoma matsutake (S. Ito & S.

Imai) Singer
— —

松露 Tuber spp. — —

青头菌 Russula virescens (Schaeff.) Fr. — —

鸡枞 Termitomyces spp. — —

鸡油菌 Cantharellus spp. — —

多汁乳菇 Lactarius volemus (Fr.) — —



T/GBAS 31—2023

95

表 C.3 GB 2762、香港规例第 132V 章及澳门行政法规第 23/2018 号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2-2022 香港规例第 132V 章 澳门行政法规第 23/2018 号

羊肚菌 Morchella importuna M. Kuo，

O'Donnell & T.J. Volk
— —

獐头菌 Sarcodon imbricatus (L.) P. Karst. — —

姬松茸 Agaricus blazei Murrill — —

木耳(毛木耳 Auricularia cornea Ehrenb.;

黑木耳 Auricularia heimuer F. Wu，B.K. Cui

& Y.C.Dai)

— —

银耳 Tremella fuciformis Berk. — —

其他新鲜食用菌 — —

食用菌制品 — 食用菌制品

食用菌罐头 — 食用菌罐头

腌渍食用菌(例如:酱渍、盐渍、糖醋渍食用菌

等)
— 腌渍食用菌

经水煮或油炸食用菌 — —

其他食用菌制品 — —

谷物及其制品(不包括焙烤食品) 谷物 谷物及其制品

— — 谷物

稻谷 米 稻谷

玉米 玉米 玉米

小麦 小麦 小麦

大麦(包括青稞) — —

其他谷物[例如:粟(谷子)、高粱、黑麦、燕麦、

荞麦等]
— —

谷物碾磨加工品 — —

糙米(包括色稻米) 糙米 糙米

大米(粉) 精米 精米、汤圆粉

小麦粉(包括食用麸皮) 小麦粉 小麦粉

玉米粉、玉米碜(渣) 玉米粉 玉米粉

麦片 — 麦片

其他谷物碾磨加工品(例如:小米、高粱米、大

麦米、黍米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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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物制品 —
谷物制品(米粉、汤圆粉、面条、饺

子皮、馄饨皮)

大米制品(例如：米粉、米线等) — 米粉

小麦粉制品 — —

生湿面制品(例如:面条、饺子皮、馄饨皮、烧

麦皮等)
—

带馅(料)面米制品：饺子、馄饨、汤

圆、粽子、肉包

生干面制品 — —

发酵面制品 — —

面糊(例如:用于鱼和禽肉的拖面糊)、裹粉、

煎炸粉
— —

面筋 — 面筋

其他小麦粉制品 — —

玉米制品(例如:玉米面条、玉米片等) — —

其他谷物制品[例如:带馅(料)面米制品、粥类

罐头等]
— 罐装八宝粥

豆类及其制品 — 豆类及其制品

豆类(干豆、以干豆磨成的粉) 豆类(干) 干豆类：红豆、大豆、绿豆

豆类制品 — 豆类制品

非发酵豆制品(例如:豆浆、豆腐类、豆干类、

腐竹类、熟制豆类、大豆蛋白膨化食品、大豆

素肉等)

— 豆浆、豆腐、腐竹

发酵豆制品(例如:腐乳类、纳豆、豆豉、豆豉

制品等)
— 腐乳、豆豉

豆类罐头 — 豆类罐头

其他豆类制品(包括豆沙馅) — —

藻类及其制品 — 藻类及其制品

新鲜藻类(未经加工的) 海藻 藻类：海带、紫菜、昆布

螺旋藻 — 螺旋藻

其他新鲜藻类 — —

藻类制品 — —

藻类罐头 — —

干制藻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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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渍藻类 — —

经水煮或油炸的藻类 — —

其他藻类制品 — —

坚果及籽类 — 坚果及籽类

生干坚果及籽类(不包括谷物种子和豆类，包

括咖啡豆、可可豆)
咖啡豆

杏仁、腰果、葵花籽、花生

咖啡豆

坚果及籽类制品 — —

熟制坚果及籽类(带壳、脱壳、包衣) — —

坚果与籽类罐头 罐头栗子和罐头栗子蓉 —

坚果及籽类的泥(酱)(例如:花生酱等) — —

其他坚果及籽类制品(例如:腌渍的果仁等) — —

肉及肉制品 — 肉及肉制品

肉类(生鲜、冷却、冷冻肉等) — 肉类

畜禽肉
牛、猪、山羊和绵羊的肉类

家禽的肉类

家畜肉类：牛肉、猪肉、羊肉

家禽肉类：鸡肉、鸭肉

畜禽内脏(例如:肝、肾、肺、肠等)

牛的可食用什脏

猪的可食用什脏

家禽的可食用什脏

山羊和绵羊的肝

山羊和绵羊的肾

家畜的可食用内脏

家畜的肝脏

家畜的肾脏

家禽的可食用内脏

家禽的肝脏

家禽的肾脏

肉制品(包括内脏制品、血制品) — 肉制品

预制肉制品 — —

调理肉制品(生肉添加调理料) — —

腌腊肉制品类(如咸肉、腊肉、板鸭、中式火

腿、腊肠等)
— —

熟肉制品 — —

肉类罐头 — —

酱卤肉制品类 — —

熏、烧、烤肉类 — —

油炸肉类 — —

西式火腿(熏烤、烟熏、蒸煮火腿)类 — —



T/GBAS 31—2023

98

表 C.3 GB 2762、香港规例第 132V 章及澳门行政法规第 23/2018 号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2-2022 香港规例第 132V 章 澳门行政法规第 23/2018 号

肉灌肠类 — —

发酵肉制品类 — —

其他熟肉制品 —
畜禽肝脏制品

畜禽肾脏制品

水产动物及其制品 水生动物 (aquatic animals) 水产动物及其制品

鲜、冻水产动物(鲜水产动物) — 水产动物

鱼类 鱼类 鱼类

非肉食性鱼类 — —

肉食性鱼类(例如:金枪鱼、金目鲷、枪鱼、鲨

鱼等)
—

掠食性鱼类：吞拿鱼、金目鲷、剑鱼、

鲑鱼

甲壳类(例如:虾类、蟹类等) 甲壳类动物 甲壳类：蟹、虾

软体动物

软件类动物，包括双壳贝类软件动

物、头足类软件动物、腹足类软件

动物

软件动物

头足类 — 头足类：章鱼、鱿鱼、墨鱼

双壳贝类 蚝
双壳类：蚝、青口、扇贝、蛤、花甲、

蛏子、象拔蚌、贵妃蚌

腹足类 — 腹足类：鲍鱼、蜗牛、响螺

其他软体动物 任何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 —

棘皮类 — 棘皮类：海胆、海星、海参

其他鲜、冻水产动物 — —

水产制品 — 水产制品

水产品罐头 — 水产罐头

鱼糜制品(例如:鱼丸等) — 鱼丸

腌制水产品 — 腌制水产品

鱼子制品 — 鱼子制品

熏、烤水产品 — —

发酵水产品 — 发酵水产品

其他水产制品 —
其他水产制品：鱿鱼罐头、油浸青口

海蜇制品

乳及乳制品 — 奶及其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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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乳

奶类 (milk)指符合以下描述的产

奶动物的正常乳腺分泌物 ——

(a)藉一次或多于一次挤取而取

得，并且是无添加物及未经萃取

的；及(b)拟作为液体奶食用，或

拟作进一步加工；

生奶

巴氏杀菌乳 — 巴氏杀菌奶

灭菌乳 — 灭菌奶

调制乳 — 调制奶：朱古力奶、香蕉味牛奶

发酵乳 — 发酵奶

浓缩乳制品 — —

稀奶油、奶油、无水奶油 — —

乳粉和调制乳粉 — 奶粉(特殊膳食用食品除外)

乳清粉和乳清蛋白粉 — —

干酪 — —

再制干酪 — —

其他乳制品(例如：酪蛋白等) — —

—

二次加工奶制品 (secondary milk

products)指脱脂奶、部分脱脂奶、

淡奶及奶粉

—

蛋及蛋制品 — 蛋及蛋制品

鲜蛋 家禽的蛋类 鲜蛋

蛋制品(再制蛋) — 蛋制品

卤蛋 — —

糟蛋 — —

皮蛋 皮蛋 皮蛋

咸蛋 — —

其他蛋制品 — —

油脂及其制品 — 油脂及其制品

植物油脂(包括食用植物调和油及添加了鱼油

的调和油)

食用脂肪和油

(包括鱼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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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油脂(例如:猪油、牛油、鱼油、磷虾油等) —
食用油脂：猪油、牛油、鱼油、奶油

肉类及其制品-家禽的脂肪

油脂制品 —
油脂制品：人造奶油、起酥油

、 调和油

氢化植物油 — —

含氢化和(或)部分氢化油脂的油脂制品 — —

其他油脂制品 — —

— 脂肪涂酱和混合涂酱
脂肪涂抺物和混合涂抺物：牛油、人

造牛油

调味品 — 调味品

食用盐 食用盐 食用盐

味精 — —

食醋 — 食醋

酱油 — 酱油

酿造酱 — —

香辛料类 — 香辛料类

香辛料及粉 — —

香辛料油 — —

香辛料酱(如芥末酱、青芥酱) — 芥末酱、青芥酱

其他香辛料加工品 — —

水产调味品 — 水产调味品

鱼类调味品(例如：鱼露等) — 鱼露

其他水产调味品(例如：蚝油、虾油等) — 蚝油、虾酱、虾油

复合调味料(例如:调味料酒、固体汤料、鸡精、

鸡粉、蛋黄酱、色拉酱、调味清汁等)
— 鸡粉、色拉酱

其他调味品 — 藻类调味品：海藻汤料

饮料类 — 饮料类

包装饮用水 — 包装饮用水

饮用天然矿泉水 天然矿泉水 天然矿泉水

饮用纯净水 瓶装或包装饮用水(天然矿泉水除

外)

—

其他类饮用水 瓶装蒸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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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蔬汁类及其饮料(例如:苹果汁、苹果醋饮

料、山楂汁、山楂醋饮料等)
— 果蔬汁类

果蔬汁(浆)

果汁(纯粹以浆果和其他小型水果

制成的果汁除外)

纯粹以浆果和其他小型水果制成

的果汁

苹果汁、橙汁

浓缩果蔬汁(浆) — —

果蔬汁(浆)类饮料 — —

蛋白饮料 — —

含乳饮料(例如:发酵型含乳饮料、配制型含乳

饮料、乳酸菌饮料等)
— —

植物蛋白饮料 — —

复合蛋白饮料 — —

其他蛋白饮料 — —

碳酸饮料 碳酸饮品 —

茶饮料
以绿茶制成的茶饮品和以红茶制

成的茶饮品
—

咖啡类饮料 咖啡饮品 —

植物饮料 — —

风味饮料 — —

固体饮料[包括速溶咖啡、

研磨咖啡(烘焙咖啡)]
— —

特殊用途饮料 — —

其他饮料 — —

— 罐头饮品 罐装饮料：罐装汽水、罐装橙汁

酒类 — 酒类

蒸馏酒(例如:白酒、白兰地、威士忌、伏特加、

朗姆酒等)
—

蒸馏酒：白酒、白兰地、威士忌、伏

特加、冧酒

配制酒 — —

发酵酒(例如:葡萄酒、黄酒、果酒、啤酒等) 葡萄酒 黄酒

食糖及淀粉糖 — 食糖及淀粉糖

食糖(包括方糖、冰片糖、原糖、糖蜜、部分 — 食糖：白砂糖、糖粉、冰糖、方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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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3 GB 2762、香港规例第 132V 章及澳门行政法规第 23/2018 号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2-2022 香港规例第 132V 章 澳门行政法规第 23/2018 号

转化糖、槭树糖浆) 红糖、冰片糖

乳糖 — —

淀粉糖(例如:食用葡萄糖、低聚异麦芽糖、果

葡糖浆、麦芽糖、麦芽糊精、葡萄糖浆等)
— 淀粉糖：果糖、葡萄糖、麦芽糖

淀粉及淀粉制品(包括谷物、豆类和块根植物

提取的淀粉)
—

淀粉及淀粉制品(包括谷物、豆类和

块根植物提取的淀粉)

食用淀粉 —
食用淀粉：面粉、玉米粉、太白粉、

地瓜粉

淀粉制品(包括虾味片) — 淀粉制品：粉丝、粉条、藕粉

焙烤食品 — 焙烤食品

面包 — 面包

糕点(包括月饼) — 糕点

饼干 — 饼干

其他焙烤食品 — —

可可制品、巧克力和巧克力制品以及糖果 —
可可制品、巧克力和巧克力制品以及

糖果

可可制品、巧克力和巧克力制品(包括代可可

脂巧克力及制品)
—

可可制品、巧克力和巧克力制品：可

可粉、巧克力

糖果(包括胶基糖果) — —

冷冻饮品 — —

冰淇淋 — —

雪糕 — —

雪泥 — —

冰棍 — —

甜味冰 — —

食用冰 — —

其他冷冻饮品 — —

特殊膳食用食品 — 特殊膳食用食品

婴幼儿配方食品 — 婴幼儿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奶粉)

婴儿配方食品 婴儿配方产品和较大婴儿及幼儿

配方产品

婴儿配方奶粉(一段)

较大婴儿和幼儿配方食品 较大婴儿及幼儿奶粉(二段、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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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3 GB 2762、香港规例第 132V 章及澳门行政法规第 23/2018 号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GB 2762-2022 香港规例第 132V 章 澳门行政法规第 23/2018 号

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 — —

— — 婴儿配方液体奶(俗称“奶水”)

— — 罐装婴幼儿配方食品

婴幼儿辅助食品 —

婴幼儿辅助食品(专为母乳期婴幼儿

食用的罐装苹果泥、胡萝卜泥、肉泥、

鸡肉菜糊、婴幼儿米粉、婴幼儿饼干)

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 — —

婴幼儿罐装辅助食品 — 婴幼儿罐装辅助食品

— —
不添加藻类的婴幼儿谷类辅助

食品(婴幼儿原味饼干)

— —

不添加鱼类、肝类、蔬菜类的

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婴幼儿纯米

粉)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

方食品涉及的品种除外)
— —

其他特殊膳食用食品(例如:辅食营养补充品、

运动营养食品、孕妇及乳母营养补充食品等)
— —

其他类(除上述食品以外的食品) — 其他类(除上述食品以外的食品)

果冻 — 果冻

膨化食品 — 膨化食品：薯片、薯条

蜂蜜 — 蜂蜜

花粉 — —

茶叶 绿茶和红茶 茶叶

干菊花 干菊花 干菊花

苦丁茶 苦丁茶 苦丁茶

— 罐头食物(罐头饮品除外) —

注：—代表无该食品分类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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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4 GB 2763、GB 2763.1、香港规例第 132CM 章及澳门行政法规第 10/2020 号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

产品或类别名称
GB 2763-2021、GB

2763.1-2022
香港规例第 132CM 章 澳门行政法规第 11/2020 号

01 蔬菜

01.01 鳞茎类蔬菜

百合(鲜) 鳞茎类蔬菜 鳞茎类蔬菜
鳞茎类蔬菜；球茎葱类(洋葱

类)

蒜、大蒜(含蒜肉、蒜头)、

洋葱、薤/藠头、其他球茎葱

类(洋葱类)蔬菜

鳞茎类蔬菜；鳞茎葱类 鳞茎类蔬菜
鳞茎类蔬菜；球茎葱类(洋葱

类)

韭菜、葱：青葱(含胡葱、细

香葱)、青蒜、蒜薹(蒜苗)、

韭葱、其他青葱类蔬菜

鳞茎类蔬菜；绿叶葱类 鳞茎类蔬菜 鳞茎类、青葱类

01.02 芸薹属类蔬菜

芥蓝(芥兰)
芸薹属类蔬菜；茎类芸薹

属

芸薹属类蔬菜、结球甘

蓝、花球类芸薹属；花球类

芸薹属

叶菜类蔬菜(包括

蕓薹属叶菜)；蕓薹属叶菜

菜心(菜薹)
芸薹属类蔬菜；茎类芸薹

属

叶菜类蔬菜；芸薹属叶菜类

蔬菜

叶菜类蔬菜(包括

蕓薹属叶菜)；蕓薹属叶菜

茎芥菜(大肉包心芥菜)
芸薹属类蔬菜；茎类芸薹

属

叶菜类蔬菜；芸薹属叶菜类

蔬菜

蕓薹属类蔬菜(蕓

薹属叶菜除外)；茎类蕓薹

花椰菜(白花菜)、西兰花(青

花菜)

芸薹属类蔬菜；头状花序

芸薹属

芸薹属类蔬菜、结球甘

蓝、花球类芸薹属；花球类

芸薹属

蕓薹属类蔬菜(蕓

薹属叶菜除外)；花球蕓薹类

结球甘蓝：甘蓝(卷心菜、莲

花白、包菜)、抱子甘蓝

芸薹属类蔬菜；结球芸薹

属

芸薹属类蔬菜、结球甘蓝、

花球类芸薹属

蕓薹属类蔬菜(蕓

薹属叶菜除外)；头状蕓薹类

/结球蕓薹类

球茎甘蓝
芸薹属类蔬菜；结球芸薹

属

蕓薹属类蔬菜、结球甘

蓝、花球类蕓薹属

蕓薹属类蔬菜(蕓

薹属叶菜除外)；茎类蕓薹

赤球甘蓝
芸薹属类蔬菜；结球芸薹

属
— —

羽衣甘蓝
芸薹属类蔬菜；结球芸薹

属

叶菜类蔬菜；芸薹属叶菜类

蔬菜

叶菜类蔬菜(包括

蕓薹属叶菜)；蕓薹属叶菜

皱叶甘蓝
芸薹属类蔬菜；结球芸薹

属

蕓薹属类蔬菜、结球甘

蓝、花球类蕓薹属
—

01.03 叶菜类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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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4 GB 2763、GB 2763.1、香港规例第 132CM 章及澳门行政法规第 10/2020 号

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产品或类别名称
GB 2763-2021、GB

2763.1-2022
香港规例第 132CM 章 澳门行政法规第 11/2020 号

菠菜、苋菜、茼蒿、大叶茼

蒿、生菜(叶用莴苣)唐生菜/

叶用莴苣、结球莴苣(西生

菜)、苦苣/菊苣、潺菜/落葵、

麦菜(油麦菜)(长叶莴苣)、

长叶莴苣/莴苣/油麦菜(澳

门)、枸杞(枸杞叶)、菊苣

叶菜类蔬菜；绿叶类
叶菜类蔬菜；叶菜类蔬菜,

除芸薹属叶菜类蔬菜

叶菜类蔬菜(包括

蕓薹属叶菜)；绿叶类蔬菜

白菜 / 普通白菜(小白菜、

小油菜、青菜)、叶芥菜(芥

菜)

叶菜类蔬菜；绿叶类
叶菜类蔬菜；芸薹属叶菜类

蔬菜

叶菜类蔬菜(包括

蕓薹属叶菜)；蕓薹属叶菜

通菜/空心菜/通菜/

/水蕹菜
叶菜类蔬菜；绿叶类

叶菜类蔬菜；叶菜类蔬菜,

除芸薹属叶菜类蔬菜

叶菜类蔬菜(包括

蕓薹属叶菜)；水生叶菜

野苣 叶菜类蔬菜；绿叶类
叶菜类蔬菜；叶菜类蔬菜,

除芸薹属叶菜类蔬菜
—

萝卜叶、芜菁叶、 叶菜类蔬菜；绿叶类
叶菜类蔬菜；叶菜类蔬菜,

除芸薹属叶菜类蔬菜

叶菜类蔬菜(包括

蕓薹属叶菜)；蕓薹属叶菜

芋头叶 叶菜类蔬菜；绿叶类 — —

茎用莴苣叶 叶菜类蔬菜；绿叶类 — —

番薯叶(甘薯叶) 叶菜类蔬菜；绿叶类
叶菜类蔬菜；叶菜类蔬菜,

除芸薹属叶菜类蔬菜

叶菜类蔬菜(包括

蕓薹属叶菜)；根茎类的叶

芹菜：芹菜(本芹)、芹菜(西

芹)
叶菜类蔬菜；叶柄类 茎菜类蔬菜 茎类蔬菜；茎类及叶柄类

茴香(大茴香、小茴香) 叶菜类蔬菜；叶柄类 香草 —

球茎茴香 叶菜类蔬菜；叶柄类 鳞茎类蔬菜 茎类蔬菜；茎类及叶柄类

大白菜(含大白菜、娃娃菜、

绍菜、黄芽白)
叶菜类蔬菜

叶菜类蔬菜；芸薹属叶菜类

蔬菜

蕓薹属类蔬菜(蕓

薹属叶菜除外)；头状蕓薹类

/结球蕓

薹类

01.04 茄果类蔬菜

西红柿、樱桃西红柿、其他

西红柿类
茄果类蔬菜；西红柿类 果类蔬菜 (葫芦科除外)

非葫芦科果类蔬菜；西红柿

类

茄子/矮瓜、其他茄类蔬菜 茄果类蔬菜；其他茄果类 果类蔬菜 (葫芦科除外) 非葫芦科果类蔬菜；茄类

辣椒、彩椒(甜椒)(包括灯笼

椒或牛角椒)、其他辣椒类蔬
茄果类蔬菜；其他茄果类

果类蔬菜 (葫芦科除外)；辣

椒类
非葫芦科果类蔬菜；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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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4 GB 2763、GB 2763.1、香港规例第 132CM 章及澳门行政法规第 10/2020 号

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产品或类别名称
GB 2763-2021、GB

2763.1-2022
香港规例第 132CM 章 澳门行政法规第 11/2020 号

菜

黄秋葵 茄果类蔬菜；其他茄果类 果类蔬菜 (葫芦科除外) 非葫芦科果类蔬菜；椒类

酸浆\灯笼果/酸浆果 茄果类蔬菜；其他茄果类 果类蔬菜 (葫芦科除外)
非葫芦科果类蔬菜；西红柿

类

01.05 瓜类蔬菜

黄瓜/青瓜、小黄瓜 瓜类蔬菜 瓜类蔬菜(葫芦科)

葫芦科瓜类蔬菜；葫芦科瓜

类 - 黄

瓜类和西葫芦类

西葫芦/翠玉瓜、毛瓜(节

瓜)、苦瓜、丝瓜/水瓜、瓠

瓜/葫芦、其他葫芦科瓜类 -

黄瓜类和西葫芦类蔬菜

瓜类蔬菜；小型瓜类 瓜类蔬菜(葫芦科)

葫芦科瓜类蔬菜；葫芦科瓜

类 - 黄

瓜类和西葫芦类

线瓜 瓜类蔬菜；小型瓜类 — —

冬瓜、笋瓜、其他葫芦科瓜

类-甜瓜类、南瓜类和笋

瓜类蔬菜

瓜类蔬菜；大型瓜类 瓜类蔬菜(葫芦科)

葫芦科瓜类蔬菜；葫芦科瓜

类 - 甜

瓜类、南瓜类和笋

瓜类

南瓜：小金瓜(翠玉瓜) 瓜类蔬菜；大型瓜类
瓜类蔬菜(葫芦科)；瓜(西瓜

除外)

葫芦科瓜类蔬菜；葫芦科瓜

类 - 甜

瓜类、南瓜类和笋

瓜类

01.06 豆类蔬菜

豇豆、食荚豌豆：甜豆、荷

兰豆、嫩荚青豆(未成熟

荚)、其他带荚豌豆类蔬菜

豆类蔬菜；荚可食类
豆荚类蔬菜；豌豆(嫩荚和多

汁种子)
豆荚类蔬菜；带荚菜豆类

菜豆(四季豆)、其他带荚菜

豆类
豆类蔬菜；荚可食类

豆荚类蔬菜；豆(蚕豆和大豆

除外)(嫩荚和多汁种子)
豆荚类蔬菜；带荚菜豆类

四棱豆、扁豆(嫩荚和∕或多

汁种子)、刀豆(嫩荚和多汁

种子)

豆类蔬菜；荚可食类 豆荚类蔬菜 豆荚类蔬菜；带荚菜豆类

菜用大豆(毛豆)、蚕豆 豆类蔬菜；荚不可食类 豆荚类蔬菜
豆荚类蔬菜；不带荚多汁菜

豆类

豌豆、其他不带荚多汁豌豆

类蔬菜
豆类蔬菜；荚不可食类

豆荚类蔬菜；豌豆(去壳)(多

汁种子)

豆荚类蔬菜；不带荚多汁豌

豆类

利马豆 豆类蔬菜；荚不可食类 豆荚类蔬菜； 豆(蚕豆和大 豆荚类蔬菜；不带荚多汁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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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4 GB 2763、GB 2763.1、香港规例第 132CM 章及澳门行政法规第 10/2020 号

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产品或类别名称
GB 2763-2021、GB

2763.1-2022
香港规例第 132CM 章 澳门行政法规第 11/2020 号

豆除外)(嫩荚和多汁种子) 豆类

其他不带荚多汁菜豆类蔬菜 豆类蔬菜；荚不可食类
豆荚类蔬菜；豆(去壳)(多汁

种子)

豆荚类蔬菜；不带荚多汁菜

豆类

01.07 茎类蔬菜

芦笋 茎类蔬菜 茎菜类蔬菜 茎类蔬菜；嫩芽茎类

朝鲜蓟 茎类蔬菜 茎菜类蔬菜 茎类蔬菜；其他茎类

大黄 茎类蔬菜 茎菜类蔬菜 —

茎用莴苣(莴笋) 茎类蔬菜 茎菜类蔬菜 茎类蔬菜；茎类及叶柄类

01.08 根茎类和薯芋类蔬菜

萝卜(白萝卜、青萝卜)、胡

萝卜、根甜菜/红菜头、根芹

菜

根茎类和薯芋类蔬菜；根

茎类
根菜类和薯芋类蔬菜

块根和块茎类蔬菜；块根类

蔬菜

根芥菜
根茎类和薯芋类蔬菜；根

茎类
— —

姜
根茎类和薯芋类蔬菜；根

茎类
根菜类和薯芋类蔬菜 —

辣根、根芹菜
根茎类和薯芋类蔬菜；根

茎类
根菜类和薯芋类蔬菜

块根和块茎类蔬菜；块根类

蔬菜

桔梗(桔梗叶)
根茎类和薯芋类蔬菜；根

茎类
—

块根和块茎类蔬菜；块根类

蔬菜

马铃薯/薯仔 根茎类和薯芋类蔬菜 根菜类和薯芋类蔬菜
块根和块茎类蔬菜；块茎及

球茎类蔬菜

番薯/甘薯、鲜淮山/山药、

木薯、芋头(芋仔)

根茎类和薯芋类蔬菜；其

他薯芋类
根菜类和薯芋类蔬菜

块根和块茎类蔬菜；块茎及

球茎类蔬菜

牛蒡、葛根/粉葛
根茎类和薯芋类蔬菜；其

他薯芋类
根菜类和薯芋类蔬菜

块根和块茎类蔬菜；块根类

蔬菜

魔芋
根茎类和薯芋类蔬菜；其

他薯芋类
— —

01.09 水生类蔬菜

水芹 水生类蔬菜；茎叶类 — 茎类蔬菜；其他茎类

豆瓣菜/西洋菜 水生类蔬菜；茎叶类
叶菜类蔬菜；叶菜类蔬菜,

除芸薹属叶菜类蔬菜

叶菜类蔬菜(包括蕓薹属叶

菜)；水生叶菜

篙瓜/茭白、蒲菜、 水生类蔬菜；茎叶类 — —

菱角、芡实 水生类蔬菜；果实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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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4 GB 2763、GB 2763.1、香港规例第 132CM 章及澳门行政法规第 10/2020 号

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产品或类别名称
GB 2763-2021、GB

2763.1-2022
香港规例第 132CM 章 澳门行政法规第 11/2020 号

莲藕、慈姑 水生类蔬菜；根类 根菜类和薯芋类蔬菜
块根和块茎类蔬菜；水生块

根和块茎类蔬菜

荸荠(马蹄/荸荠) 水生类蔬菜；根类 —
块根和块茎类蔬菜；水生块

根和块茎类蔬菜

01.10 芽菜类蔬菜

绿豆芽、黄豆芽(大豆芽) 芽菜类蔬菜
叶菜类蔬菜；叶菜类蔬菜,

除芸薹属叶菜类蔬菜

叶菜类蔬菜(包括蕓薹属叶

菜)；芽菜类

萝卜芽、苜蓿芽 芽菜类蔬菜 —
叶菜类蔬菜(包括蕓薹属叶

菜)；芽菜类

花椒芽、香椿芽 芽菜类蔬菜 —
叶菜类蔬菜(包括蕓薹属叶

菜)；树、灌木或藤蔓类的叶

01.11 其他类蔬菜

黄花菜(鲜) 其他类蔬菜 — —

竹笋 其他类蔬菜 茎菜类蔬菜
叶菜类蔬菜(包括蕓薹属叶

菜)；嫩芽茎类

仙人掌、玉米笋 其他类蔬菜 — —

02 食用菌(香港规例第 132CM 章和澳门行政法规第 11/2020 号把食用菌归类到蔬菜)

食用菌-蘑菇类(鲜) 食用菌；蘑菇类
果类蔬菜 (葫芦科除

外)
食用菌

食用菌-木耳类(鲜) 食用菌；木耳类
果类蔬菜 (葫芦科除

外)
食用菌

03 水果

03.01 柑橘类水果

柑、其他柑橘类水果 柑橘类水果 柑橘类水果；柑橘类 —

橘、佛手柑 柑橘类水果 柑橘类水果 —

橙、其他甜橙、酸橙类水果 柑橘类水果 柑橘类水果；甜橙、酸橙类 —

柠檬、金橘、其他柠檬和青

柠类水果
柑橘类水果 柑橘类水果；柠檬和青柠类 —

柚子/文旦、其他柚子类水果 柑橘类水果 柑橘类水果；柚子类 —

03.02 仁果类水果

苹果、梨、山楂、枇杷、榅

桲、其他梨果类水果
仁果类水果 梨果类水果 —

03.03 核果类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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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4 GB 2763、GB 2763.1、香港规例第 132CM 章及澳门行政法规第 10/2020 号

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产品或类别名称
GB 2763-2021、GB

2763.1-2022
香港规例第 132CM 章 澳门行政法规第 11/2020 号

桃、油桃、杏、青梅、其他

桃子类水果
核果类水果 核果类水果；桃子类 —

枣(鲜)、李子、其他李子类

水果
核果类水果 核果类水果；李子类 —

樱桃、其他樱桃类水果 核果类水果 核果类水果；樱桃类 —

03.04 浆果和其他小型水果；藤蔓和灌木类

枸杞(鲜)
浆果和其他小型水果；藤

蔓和灌木类
—

非葫芦科果类蔬菜；西红柿

类

黑莓、覆盆子、露莓(包括波

森莓和罗甘莓)、其他蔓藤类

浆果

浆果和其他小型水果；藤

蔓和灌木类

浆果和其他小型水果；蔓藤

类浆果
—

蓝莓、越橘、醋栗、唐棣、

其他灌木丛浆果类水果

浆果和其他小型水果；藤

蔓和灌木类

浆果和其他小型水果；灌木

丛浆果类
—

加仑子
浆果和其他小型水果；藤

蔓和灌木类

浆果和其他小型水果；攀藤

小型水果类
—

悬钩子
浆果和其他小型水果；藤

蔓和灌木类
— —

桑葚、其他大型灌木∕乔木

浆果类水果

浆果和其他小型水果；藤

蔓和灌木类

浆果和其他小型水果；大型

灌木∕乔木浆果类
—

葡萄(鲜食葡萄和酿酒葡

萄)、树西红柿、五味子

浆果和其他小型水果；小

型攀缘类

浆果和其他小型水果；攀藤

小型水果类
—

猕猴桃/奇异果；西番莲/百

香果/热情果

浆果和其他小型水果；小

型攀缘类

各类热带和亚热带水果(皮

不可食)；各类热带和亚热带

水果(皮不可食)－蔓生类

—

草莓；其他矮生浆果类水果 浆果和其他小型水果
浆果和其他小型水果；矮生

浆果类
—

03.05 热带和亚热带水果

柿子
热带和亚热带水果；皮可

食
梨果类水果 —

杨梅、橄榄、莲雾、其他各

类热带和亚热带水果(皮可

食)－小型水果类

热带和亚热带水果；皮可

食

各类热带和亚热带水果(皮

可食)；各类热带和亚热带水

果(皮可食)－小型水果类

—

无花果、杨桃、其他各类热

带和亚热带水果(皮可食)－

中型至大型水果类

热带和亚热带水果；皮可

食

各类热带和亚热带水果(皮

可食)；各类热带和亚热带水

果(皮可食)－中型至大型水

果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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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4 GB 2763、GB 2763.1、香港规例第 132CM 章及澳门行政法规第 10/2020 号

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产品或类别名称
GB 2763-2021、GB

2763.1-2022
香港规例第 132CM 章 澳门行政法规第 11/2020 号

荔枝、龙眼
热带和亚热带水果；皮不

可食 小型果

各类热带和亚热带水果(皮

不可食)；各类热带和亚热带

水果(皮不可食)－小型水果

类

—

红毛丹
热带和亚热带水果；皮不

可食 小型果

各类热带和亚热带水果(皮

不可食)；各类热带和亚热带

水果(皮粗糙或多毛、不可

食)－大型水果类

—

杧果、石榴、鳄梨、山竹
热带和亚热带水果；皮不

可食 中型果

各类热带和亚热带水果(皮

不可食)；各类热带和亚热带

水果(皮光滑、不可食)－大

型水果类

—

番荔枝
热带和亚热带水果；皮不

可食 中型果

各类热带和亚热带水果(皮

不可食)；各类热带和亚热带

水果(皮粗糙或多毛、不可

食)－大型水果类

—

番石榴
热带和亚热带水果；皮不

可食 中型果

各类热带和亚热带水果(皮

可食)；各类热带和亚热带水

果(皮可食)－中型至大型水

果类

—

黄皮
热带和亚热带水果；皮不

可食 中型果

各类热带和亚热带水果(皮

不可食)；各类热带和亚热带

水果(皮不可食)－小型水果

类

—

香蕉、番木瓜、其他各类热

带和亚热带水果(皮光滑、不

可食)－大型水果类水果

热带和亚热带水果；皮不

可食 大型果

各类热带和亚热带水果(皮

不可食)；各类热带和亚热带

水果(皮光滑、不可食) –大

型水果类

—

椰子
热带和亚热带水果；皮不

可食 大型果
木本坚果 —

椰青、其他各类热带和亚热

带水果(皮可食)－棕榈类水

果

热带和亚热带水果；皮不

可食 大型果

各类热带和亚热带水果(皮

不可食)；各类热带和亚热带

水果(皮不可食)－棕榈类

—

凤梨/凤梨、菠萝蜜、榴莲、

其他各类热带和亚热带水果

(皮粗糙或多毛、不可食)－

大型水果类水果

热带和亚热带水果；皮不

可食 带刺果

各类热带和亚热带水果(皮

不可食)；各类热带和亚热带

水果(皮粗糙或多毛、不可

食)－大型水果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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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4 GB 2763、GB 2763.1、香港规例第 132CM 章及澳门行政法规第 10/2020 号

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产品或类别名称
GB 2763-2021、GB

2763.1-2022
香港规例第 132CM 章 澳门行政法规第 11/2020 号

火龙果、其他各类热带和亚

热带水果(皮不可食)－仙人

掌类水果

热带和亚热带水果；皮不

可食 带刺果

各类热带和亚热带水果(皮

不可食)；各类热带和亚热带

水果(皮不可食)－仙人掌类

—

03.06 瓜果类水果（香港规例第 132CM 章和澳门行政法规第 11/2020 号把瓜果类水果归类到蔬菜）

西瓜 瓜果类水果 瓜类蔬菜(葫芦科)

葫芦科瓜类蔬菜；葫芦科瓜

类 - 甜瓜类、南瓜类和笋瓜

类

薄皮甜瓜 瓜果类水果；甜瓜类水果 —

葫芦科瓜类蔬菜；葫芦科瓜

类 - 甜瓜类、南瓜类和笋瓜

类

网纹甜瓜 瓜果类水果；甜瓜类水果
瓜类蔬菜(葫芦科)；瓜(西瓜

除外)

葫芦科瓜类蔬菜；葫芦科瓜

类 - 甜瓜类、南瓜类和笋瓜

类

哈密瓜 瓜果类水果；甜瓜类水果
瓜类蔬菜(葫芦科)；瓜(西瓜

除外)

葫芦科瓜类蔬菜；葫芦科瓜

类 - 甜瓜类、南瓜类和笋瓜

类

白兰瓜 瓜果类水果；甜瓜类水果 —

葫芦科瓜类蔬菜；葫芦科瓜

类 - 甜瓜类、南瓜类和笋瓜

类

香瓜 瓜果类水果；甜瓜类水果 —

葫芦科瓜类蔬菜；葫芦科瓜

类 - 甜瓜类、南瓜类和笋瓜

类

香瓜茄/人参果 瓜果类水果；甜瓜类水果 —
非葫芦科果类蔬

菜；茄类

罗马甜瓜 —
瓜类蔬菜(葫芦科)；瓜(西瓜

除外)

葫芦科瓜类蔬菜；葫芦科瓜

类 - 甜瓜类、南瓜类和笋瓜

类

蜜瓜、越瓜 —
瓜类蔬菜(葫芦科)；瓜(西瓜

除外)
—

04 调味料

芫荽(芫荽/香菜)、薄荷、罗

勒(罗勒/九层塔/金不换)、

留兰香、月桂、欧芹、迷迭

香、香茅、马郁兰

调味料；叶类 香草 —

艾蒿、夏香草 调味料；叶类 — —

紫苏、蒌叶 调味料；叶类 叶菜类蔬菜；叶菜类蔬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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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4 GB 2763、GB 2763.1、香港规例第 132CM 章及澳门行政法规第 10/2020 号

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产品或类别名称
GB 2763-2021、GB

2763.1-2022
香港规例第 132CM 章 澳门行政法规第 11/2020 号

除芸薹属叶菜类蔬菜

干辣椒 调味料

05 谷物

稻谷 谷物；稻类 谷类 —

小麦、大麦、燕麦、黑麦、

小黑麦
谷物；麦类 谷类 —

鲜食玉米(甜玉米)；甜玉米

(甜玉米棒)(香港)
谷物；旱粮类 果类蔬菜 (葫芦科除外) —

玉米、高粱、粟、稷、薏仁、

荞麦等
谷物；旱粮类 谷类 —

绿豆(干)、豌豆(干) 谷物；杂粮类 豆类 (干 );豌豆(干) 干豆类；干菜豆类

赤豆/红豆(干) 谷物；杂粮类 豆类 (干 );豌豆(干) —

小扁豆(干)、鹰嘴豆(干) 谷物；杂粮类 豆类 (干 ) 干豆类；干豌豆类

羽扇豆(干)、蚕豆(干) 谷物；杂粮类 豆类 (干 ) 干豆类；干菜豆类

豇豆(干) 谷物；杂粮类 豆类 (干 );豌豆(干) 干豆类；干菜豆类

利马豆(干) 谷物；杂粮类 豆类 (干 );豆(干) 干豆类；干菜豆类

大米粉、小麦粉、小麦全粉、

全麦粉、玉米糁、玉米粉、

高粱米、大麦粉、荞麦粉、

莜麦粉、甘薯粉、高粱粉、

黑麦粉、黑麦全粉、大

米、糙米、麦胚

谷物；成品粮 — —

06 油料和油脂

油菜籽、芝麻、亚麻籽、芥

菜籽等
油料和油脂；小型油籽类 油籽 —

棉籽等 油料和油脂；中型油籽类 油籽 —

大豆、花生仁、葵花籽、油

茶籽等
油料和油脂；大型油籽类 油籽 —

植物毛油:大豆毛油、菜籽毛

油、花生毛油、棉籽毛油、

玉米毛油、葵花籽毛油等

油料和油脂；油脂:植物

毛油
— —

大豆油、菜籽油、花生油、

棉籽油、初榨橄榄油、精炼

油料和油脂；油脂:植物

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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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4 GB 2763、GB 2763.1、香港规例第 132CM 章及澳门行政法规第 10/2020 号

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产品或类别名称
GB 2763-2021、GB

2763.1-2022
香港规例第 132CM 章 澳门行政法规第 11/2020 号

橄榄油、葵花籽油、玉米油

等

07 坚果

杏仁、榛子、腰果、松仁、

开心果等
坚果;小粒坚果 木本坚果 —

核桃、板栗、山核桃、澳洲

坚果等
坚果;大粒坚果 木本坚果 —

08 糖料

甘蔗、甜菜 糖料 — —

09 饮料类

咖啡豆、可可豆 饮料类 用作饮料和糖果的种子 —

可乐果 — 用作饮料和糖果的种子 —

其他饮料类(咖啡豆、可可

豆、可乐果除外)
饮料类 — —

10 干制蔬菜

脱水蔬菜、番茄干、马铃薯

干、萝卜干、黄花菜(干)等
干制蔬菜 蔬菜干 —

11 干制水果

柑橘脯、柑橘肉(干)、李子

干、葡萄干、干制无花果、

无花果蜜饯、枣(干)、苹果

干等

干制水果 水果干 —

12 药用植物

人参(鲜) 药用植物；根茎类 根菜类和薯芋类蔬菜 —

人参(干)、三七块根(干)、

三七须根(干)、贝母(鲜)、

贝母(干)、天麻、甘草、半

夏、当归、白术(鲜)、白术

(干)、百合(干)、元胡(鲜)、

元胡(干)等

药用植物；根茎类 — —

车前草、鱼腥草、艾、蒿、

石斛(鲜)、石斛(干)等
药用植物；叶及茎秆类 — —

枸杞(干)、金银花、银杏、

三七花(干)等
药用植物；花及果实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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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4 GB 2763、GB 2763.1、香港规例第 132CM 章及澳门行政法规第 10/2020 号

食品分类交叉参照表（续）

产品或类别名称
GB 2763-2021、GB

2763.1-2022
香港规例第 132CM 章 澳门行政法规第 11/2020 号

13 动物源性食品

哺乳动物肉类(海洋哺乳动

物除外)

猪、牛、山羊、绵羊、驴、

马肉等

动物源性食品；哺乳动物

肉类(海洋哺乳动物除

外)

— —

哺乳动物内脏(海洋哺乳动

物除外)

心、肝、肾、舌、胃等

动物源性食品；哺乳动物

内脏(海洋哺乳动物除

外)

— —

哺乳动物脂肪(海洋哺乳动

物除外)

猪、牛、山羊、绵羊、驴、

马脂肪等

动物源性食品；哺乳动物

脂肪(海洋哺乳动物除

外)

— —

哺乳动物脂肪(乳脂肪除外)
动物源性食品；哺乳动物

脂肪(乳脂肪除外)
— —

禽肉类

鸡、鸭、鹅肉等
动物源性食品；禽肉类 — —

禽类内脏

鸡、鸭、鹅内脏等
动物源性食品；禽类内脏 — —

禽类脂肪

鸡、鸭、鹅脂肪等
动物源性食品；禽类脂肪 — —

蛋类 动物源性食品；蛋类 — —

生乳

牛、山羊、绵羊、马等生乳

动物源性食品；生乳
— —

乳脂肪 动物源性食品；乳脂肪 — —

水产品 动物源性食品；水产品 — —

注：—代表无该食品分类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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